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7年度重訴字第167號

原      告  許宜華  

訴訟代理人  簡偵夷  

            許立功律師

複代理人    李智維律師

            劉慕良  

被      告  中港皇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王瑞宏  

訴訟代理人  吳紹貴律師

            黃啟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23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723,864元，及其中新臺幣2,625,616元

自民國107年3月28日起、新臺幣98,248元自民國107年8月18日

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88%，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907,955元供擔保後，得

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723,864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

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

訴。但有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

聲明、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

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7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主

張其向被告買受由被告興建坐落臺中市沙鹿區竹林段梨份小

段之「皇家皇品Ⅱ期」建案（下稱系爭建案）編號B8門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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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臺中市○○區○○○街000000號預售屋（下稱系爭房屋）

及其基地（與系爭房屋合稱系爭房地），於入住後發現系爭

房屋地下1樓滲漏水，坪數短少，5樓室外陽台管道間檢修口

門板瑕疵需重新施作鋁門窗，致生有修繕費、返還代墊款及

因瑕疵所致交易性貶損損失，而起訴請求聲明：「被告應至

少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700,07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本院

卷，下同，卷一第16頁），嗣於民國107年8月16日以民事訴

之追加狀將上開金額為8,770,103元（卷一第436頁），又於

113年10月21日以民事辯論意旨狀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

原告3,111,054元（含B1F-3外牆修復工程119,654元、東側

及南側外牆結構體防水1,224,259元、5樓南側牆面滲漏水

（5F-1）119,276元、水電線管線及雨水系統26,680元、土

地坪數短少瑕疵342,460元、天然氣暗管瑕疵47,812元、樓

梯間蚊子釘50,436元、交易性貶損1,135,747元、墊付鋁門

窗44,73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5%計算之利息。」（卷三第253至263頁），經核原告前開

所為變更，係基於系爭房地有瑕疵之同一基礎事實而為擴

張、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請求，不致妨礙本件被告之防禦及

訴訟之終結，既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乙、實體方面：

壹、原告起訴主張：

一、被告於104年間推出系爭建案，被告實際負責人即訴外人王

怡仁於105年間負責系爭建案尚未興建完成時之擬約及銷

售，乃邀請原告前往系爭建案銷售接待中心參觀，以「標榜

系爭建案品質、設備及造景之規格皆與『皇家皇品Ⅰ期』一

致，僅地點不同」、「系爭建案即為一期同規格之縮小版」

方式向原告推銷系爭房地，經原告預付10萬元，兩造並於10

5年5月3日簽訂土地及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下稱土地合

約、房屋合約，合稱系爭買賣合約），由原告以總價2650萬

元購買系爭房地，並當場給付500萬元訂金。嗣原告於1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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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間裝潢驗收入住系爭房屋後，發現系爭房地：

　㈠於106年5月14日地下1樓似有滲漏水，被告僅派工地主任以

猜測方式，以高壓灌注等俗稱「打針」工法修繕，遲未查明

系爭房屋滲漏水成因及方位。待系爭建案同街489-3號房屋

亦有漏水，經被告工地主任處理發現房屋外牆明顯蜂窩狀孔

洞、裂縫，原告遂併同委請訴外人入進營造股份有限公司進

行漏水鑑定，結果顯示系爭房屋地外牆明顯裂縫、孔隙、蜂

窩、冷縫等混凝土澆置之瑕疵，致內牆滲漏水瑕疵，此後更

陸續發生滲漏水情形，即可歸責於被告施工不良之不完全給

付之債務不履行。

　㈡系爭房地位處邊間，王怡仁銷售時持系爭建案建築平面圖稱

買受標的包括附圍於系爭房屋南側之部分空間土地，實際交

屋後，並無建築平面圖所示附圖空地，系爭基地確實存有坪

數短少4.2平方公尺之瑕疵。

　㈢原告實際入住系爭房屋後，裝設之瓦斯偵測器不時發出警報

聲響，經訴外人欣彰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欣彰公司）

人員表示系爭房屋所設瓦斯管路有洩漏，經修補無效，建議

重新配管修繕。

　㈣系爭房屋木質樓梯踏板未經整平，經踩踏使用後陸續發生釘

子自木質樓梯踏板突出之瑕疵，經通知被告處理後仍不斷發

生。原告為妥適解決木質樓梯踏板蚊子釘及瓦斯分接管係埋

至系爭房屋樓板內（即所謂「暗管」）影響原有裝潢之瑕

疵，乃委由訴外人宏郁室內設計工程有限公司評估修繕費

用。

　㈤被告為處理系爭房地5樓室外陽台管道間檢修口矽酸鈣板，

委由原告自行重新施作鋁門窗支出44,730元必要費用，被告

亦應償還。

二、系爭房屋因上開滲漏水、土地坪數不足、天然氣暗管破裂及

樓梯蚊釘突出之瑕疵（合稱系爭瑕疵）修復費用及瑕疵修繕

後所生交易性貶值損害，爰引用社團法人臺中市土木技師公

會（下稱土木技師公會）112年4月27日（112）中土鑑發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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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3-15號鑑定報告（下稱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及社團

法人台中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下稱不動產估價公會）中估

字第113006號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原始鑑定（下稱估價報

告），請求下列費用：

　㈠擇一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359條、第360條規定請求被告

給付⒈漏水處B1F-3外牆修復工程119,654元（詳112年4月27

日鑑定報告第20頁7.3項及附件6-3總計項複價欄）、⒉漏水

處東側及南側外牆結構體防水1,224,259元（詳112年4月27

日鑑定報告第21至23頁7.4項及附件6-4總計項複價欄）、⒊

漏水處5樓南側牆面滲漏水（5F-1）119,276元（詳112年4月

27日鑑定報告第24至25頁7.5項及附件6-5總計項複價欄）、

⒋水電線管線及雨水系統26,680元（詳112年4月27日鑑定報

告第26至34頁7.6項及附件6-6總計項複價欄）。

　㈡擇一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359條、第360條、第179條規

定，請求被告給付系爭基地坪數短少4.2平方公尺瑕疵賠償3

42,460元（詳現況測量作業成果報告書，卷一第35至43頁，

106年9月20日土地複丈成果圖，卷二第47頁）。

　㈢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359條、第360條規定，請求被告給

付⒈天然氣暗管瑕疵修復費用47,812元（詳112年4月27日鑑

定報告第9至14頁7.1項及附件6-1總計項複價欄）、⒉樓梯

蚊釘突出修復費用50,436元（詳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第15

至19頁7.2項及附件6-2總計項複價欄）、⒊交易性貶損1,13

5,747元（詳估價報告，卷三第195至200、211至212頁）。

　㈣依民法第54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墊付鋁門窗44,730

元（詳全富建材有限公司估價單、切結書與零用金支付憑

單，卷一第49、347至349頁），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三、聲明：

　㈠被告應給付原告3,111,05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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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被告抗辯：

一、被告於103年間興建系爭建案，未印製正式DM、接待處前已

大致銷售完畢，於105年6月興建完成後，於105年7月12日辦

理交屋予原告，原告乃委請他人進行室內裝潢，於106年1月

入住。而原告曾於105年5月15日反應滴水，被告即派工地主

任查看，以管路灌補抓漏處理，告以持續觀察修繕狀態，後

原告於106年12月初反應同一位置有滲滴現象，被告於同月1

3日再次進行管路檢測，以加壓方式增加漏水量，並以高精

度辨儀器測定漏水點位置後，打鑿地面找出滲漏管路點加以

修補，並回復完畢，無交易價格貶損。且原告未舉證被告交

付系爭房地時已有漏水瑕疵之權利發生要件事實，並自承於

106年5月14日已發現漏水瑕疵（卷一第17頁），卻遲至107

年1月31日（應為117年2月2日，卷一第15頁）始起訴請求，

應已罹於除斥期間，並說明如下：

　㈠漏水處B1F-3外牆修復工程：土木技師公會109年2月12日（1

09）中土鑑發字第362-10號鑑定報告（下稱109年2月12日鑑

定報告）及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修繕費用差距甚多，共

通處均係以EPOXY環氧樹脂填補，惟鑑定技師於110年4月12

日結證EPOXY僅能讓原滲水處不再滲水，無法保證牆面回復

至不漏水（卷二第378頁），估價報告亦稱採灌環氧樹脂工

法雖修繕後短期內止住滲漏情形，但長時間下來其滲漏水情

形將重覆發生，衡以經濟效益，無必要以增加施工難度之11

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方式修繕，應以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

方式修繕及修繕費用較為適當。

　㈡漏水處東側及南側外牆結構體防水及漏水處5樓南側牆面滲

漏水（5F-1）：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誤將被證2-2外牆石

材面防水施工方式說明（卷一第325頁）當作系爭買賣合約

一部分，實則被證2-2外牆石材面防水施工方式說明及被證2

-3中庭及陽、露台防水施工施工方式說明（卷一第325、327

頁）僅係說明外牆防水施工方法及順序，上開施工圖非為系

爭買賣合約之附件，亦未於締約時承諾將以「全棟外牆」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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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纖維網方式施作。且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僅有2F-1、

2F-2、3F-1、5F-1之4個漏水點發生水實害，卻估算東側及

南側外牆全棟予以刨除、重作費用，鑑定人於113年3月18日

亦結稱不只是針對漏水的地方所為估算，認為容易漏水區域

一定要做，其他部分不一定（卷三第116至117頁），足見非

整面牆都要塗佈彈性水泥及施作玻璃網，依109年2月12日鑑

定報告僅有2F-1、2F-2、3F-1、5F-1之4個漏水點發生滲漏

水實害，計修復費用234,366元（見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

入6-1至6-3）。況系爭房地東側與南側全棟外牆減價權自交

屋日起亦已罹於除斥期間。

　㈢交易性貶損：依估價報告記載系爭房地正常價格35,593,719

元已高於被告當時出售原告之2650萬元買賣價金，原告既以

較估價報告正常價格更為低廉之價格購得，獲有9,093,719

元利得，亦高於交易價值減損1,135,747元，自無何瑕疵污

名之交易性貶損損害。

　㈣原告主張系爭房地「外牆明顯裂縫、孔隙、蜂窩、冷縫等混

凝土澆置施工品質不良之瑕疵」、「外牆與地磚介面未施作

為水及洩水系統」等，於土木技師公會二次鑑定報告亦分別

載有「浴缸底部管線未安裝妥當」、「南側天溝施工品質有

關」等語，則縱系爭房地存有漏水瑕疵，應係於原告買受前

即已存在，出賣人之被告尚不負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

任。　

二、原告購買系爭房地依系爭買賣合約第3條記載包含201-21、2

01-25地號土地計162.5平方公尺，被告點交之系爭房地土地

所有權狀所列面積162.58平方公尺予原告，即已依約於105

年7月12日交付足額面積予原告，並否認原告另委任非專業

測量機關訴外人祐成測量工程行之現況測量作業成果報告

書，且臺中市政府於106、107年間就沙鹿區辦理全區界址重

測，據悉重測結果減少1.59平方公尺，惟非屬交付予原告時

已存在，係嗣後發生國家機關實施「地籍重測」，為被告所

不可預料，亦不可歸責被告，不符物之瑕疵成立要件，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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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不完全給付。另原告逕以土地總價除以201-21地號土地

109平方公尺計算，應有錯誤。

三、原告主張天然氣暗管破裂而外洩，已於106年8月22日經欣彰

公司修繕完成，且經欣彰公司表示無異常狀況及檢查合格，

土木技師公會鑑定技師到場偵測，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亦

認自107年欣彰公司修繕完成後無異常現象，況自欣彰公司1

06年8月22日修繕，迄原告追加請求修繕天然氣暗管亦已逾

民法第365條第2項規定之6個月除斥期間，自不得請求減少

價金。

四、樓梯蚊釘突出係原告於交屋後，將原1樓挑高部分以鋼筋、

水泥填作成隔樓地板，因施工搬運鋼筋、建材等重物不當負

重使用樓梯，致樓梯地板損壞，系爭建案其他住戶樓梯並無

此問題，況被告未將原告樓梯蚊釘突出瑕疵通知，依民法第

356條規定已視為承認受領。

五、訴外人即原告配偶簡金樹曾向被告反應欲於露台處追加安裝

鋁門窗，希望被告負擔，王怡仁要求原告簽署切結書，保證

不將贈送更換鋁門窗透露他人後，始同意由被告負擔更換鋁

門窗費用。惟原告安裝鋁門窗後，被告副總王森永、業務陳

佩怡於106年10月30日攜切結書及款項至原告工作地，遭原

告拒絕簽立，既原告不願簽署切結書，被告自無義務為原告

負擔其更換鋁門窗之費用。

六、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免為假執行。

參、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主張其以買賣總價2650萬元向被告購買被告尚未興建並

先行銷售之預售屋即系爭房地，兩造於105年5月3日簽訂系

爭買賣合約，原告於105年7月12日簽收交屋簽辦單，於106

年1月入住，於107年2月2日起訴請求等情，有土地及房屋預

定買賣合約書、財物結算驗收證明書、起訴狀收件章在卷可

稽（卷一第15、51至110、423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堪

以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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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爭瑕疵中關於建物瑕疵部分，兩造合意送請社團法人臺中

市土木技師公會（下稱土木技師公會）為鑑定，先後於109

年2月12日及112年4月27日提出二次鑑定報告（以下逕以日

期稱之）並就此為攻擊防禦，經本院審認後，堪以為本件判

斷基礎，分別說明如下：

　㈠滲漏水部分：

　⒈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認系爭房屋有附表一所示滲漏水現

象，均與施工品質有關（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第12至28、

32至33頁）。並認定（因原告最後請求係以112年4月27日第

二次鑑定報告為基礎，以下僅記載相關部分）：

　⑴滲漏水處B1F-3地下室西側牆面：

　　經調查確認地下室西側牆面裂縫及滲漏水位置較室外水溝

高，故該處滲漏水與室外水溝無關。研判應與外牆無法達到

應有之防水功效而滲漏雨水有關。滲漏水處1F-1一樓西側露

台牆面一樓西側露台牆面滲漏水位置為上方採光罩與牆面交

界處5但該滲漏水位置位於採光罩較高處，在一般雨天狀況

下該處應無積水而造成滲漏水之可能。研判因西南側屋頂排

水管故障，雨天時屋頂雨水由2樓冷氣排水管溢流出，並漫

流至一樓西側露台採光罩。因水量過大，積水於採光罩與牆

面交界處，致使採光罩與混凝土交界面處滲漏水。

　⑵滲漏水處2F-1二樓東側露台：

　　本案外牆石材採用吊掛工法（乾式工法），石材與外牆結構

體間空縫應保持通風狀態及雨屏等壓之效果，而入侵雨水將

自然排出，入侵雨水向下至底層集水排出壁外。鑑定技師會

勘時發現石材及外牆結構體間空縫無法順利排水，且石材牆

角滋生青苔，研判空縫內應有積水問題。本案外牆石材內之

外牆結構體防水採用彈性水泥及舖貼纖維網，依據本案同社

區其他住戶所提供外牆結構體防水施作照片，顯示纖維網多

處空鼓、氣泡且纖維網外露，不符合生產防水材專業廠商所

提注意事項：「貼合玻纖網不允許有皺紋、氣泡、空鼓或張

口現象」，恐無法確實達到防水效果。且露台地面洩水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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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造成積水不退，二樓東側露台之牆面及地坪確實存在施

工品質不良問題。

　⑶滲漏水處5F-1五樓南側牆面：

　　屋頂南側天溝進行測試後與滲漏水處5F-1有因果關係，研判

滲漏水處5F-1五樓南側牆面滲漏水與屋頂南側天溝施工品質

有關。　

　⒉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亦認（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第20至

34頁）：

　⑴東側及南側各樓層外牆石材內防水層現況，各抽查點皆顯示

各處纖維網存在空鼓及未貼合之瑕疵，不符合防水工程防水

材塗佈玻璃纖維網之規範，顯示東側及南側外牆石材內防水

層施工品質不佳。

　⑵鑑定技師針對系爭房屋5樓南側牆面（即外牆）進行GPR Liv

e 混凝土探測雷達，確認滲漏水處5F-1牆面附近無排水管給

水管相關管線，但掃描結果之混凝土呈像顯示牆面孔隙偏

多，研判該處外牆混凝土有品質不佳問題。再以混凝土水分

儀及熱影像儀觀測滲漏水處5F-1牆面變化，結果依然顯示滲

漏水處5F-1之5樓南側牆面漏水與屋頂南側天溝施工品質有

關。5F-1滲漏水處之滲漏水原因為南側天溝施工品質不良及

該處外牆混凝土品質不佳，導致南側天溝滲漏水向下流至滲

漏水處5F-1牆面。

　⑶前屋頂因貫通屋頂之電線管路未做彎頭處理，且其中一處貫

通屋頂之電線管路（下稱A電管，A電管連通至5樓電梯旁管

道間之配電箱內，該管道間貫穿各樓層直通地下室，並配置

有各樓層配電箱），其接頭僅突出地板約2公分，且接合處

亦破損及鬆脫。當前屋頂積水達2公分時，前屋頂積水將沿

貫通屋頂之電線管路溢流至5樓電梯旁管道間之配電箱內，

因電梯旁管道間內安裝有各樓層配電箱，滲漏水將可沿各樓

層配電箱流至連通之各電線管路內。

　⑷後屋頂西南側屋頂排水孔所銜接之排水管嚴重阻塞，該水管

配置於柱體內，且無其他排水系統配入該排水管中，阻塞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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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與施工品質有關。

　⑸4樓電梯出口燈具內部有水漬且金屬構件生鏽，顯示燈具平

頂曾發生滲漏水現象，惟4樓電梯出口燈具電路系統未銜接

至電梯旁管道間，位置位於滲漏水處5F-1範圍下方，研判4

樓電梯出口燈具滲漏水問題應與滲漏水處5F-1滲漏積水有

關。

　⒊參與鑑定人朱弘家技師在本院亦就上開鑑定報告所為施工瑕

疵之認定及改善施工瑕疵費用證述略以：

　⑴系爭房屋東側及南側外牆結構體依照設計圖說外牆石材是屬

於乾掛施工法，以工程實務來說，石材採用乾掛施工法，戶

外的雨水雖然因為石材阻隔會直接潑在建築物外側牆面的水

量會變少，但工程實務上還是會在容易滲漏水的區域即樓層

接縫、窗戶、門框還有一些開孔部位，以彈性水泥塗佈，再

輔以玻璃纖網來防止彈性水泥日久破裂。但有一些建案建商

考量要徹底防水，所以也有部分建案採用全部外牆塗佈防水

材料，其看法是認為上開容易滲水的區域一定要做，其他的

部分不一定。而玻璃纖維網在防水工法裡主要是減少防水膜

的開裂，因為一般防水膜例如彈性水泥比較沒有辦法抵抗像

混凝土熱漲冷縮或地震來時造成的混凝土破裂，進而拉開防

水膜，而玻璃纖維網可以強化防水膜的抗裂功能，所以一般

防水工程在構造物的轉角、開口部位都會要求加鋪玻璃纖維

網，所以這些部位未施作玻璃纖維網，或是施作不良，應該

要認為有瑕疵。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第12頁，系爭房屋滲

漏水處列表說明，2F-1、2F-2、3F-1與玻璃纖維網施工瑕疵

比較有關，另5F-1除了與玻璃纖維網有關外尚與屋頂天溝有

關等語（卷三第115至117頁）。

　⑵漏水區域有1個是2樓之1東側露台裡面的缺陷，造成漏水原

因包含地磚洩水不良造成積水，及外牆石材內部施作錯誤，

與石材牆面彈性水泥施工方法錯誤，缺失照片如109年2月12

日鑑定報告附件4-13照片編號18~23，修復方式係拆除外牆

最下層石材及拆除地坪磁磚粉刷層後，再依正確工法予以重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頁



製，且磁磚是整個地磚打掉重做，調整洩水坡度，面積確實

如估算所示，附件6相關數量含附件6-1⑸⒊⒍、⑺⒊⒍係依

拆除面積及重建面積予以計算，3樓之1漏水處南側露台亦是

如此，且該2處經以如上修繕後就不會漏水。漏水處3樓之2

浴室淋浴間照片如附件4-2編號31、32、34、35，現場位置

如編號31，編號33是加壓測試，之後出現編號34、35，漏水

原因與熱水管線滲漏有關，故建議更換熱水管線，熱水管線

位在結構體內，經打除混凝土後，更換管線將破壞整體防水

塗料，為確實修繕至不漏水，防水層應重製，如僅打除一小

部分，很難確保新防水層與原防水層可以密接，新修地方固

不會漏水，但新舊交接處仍容易漏水，為確實修繕，建議附

近全部打除。

　⑶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附件4-9照片10為鑑定技師至現場勘

查發現B1F-3漏水處較屋外排水溝高，即B1F牆面原應達到防

水功效與外牆相同，但現況該處若從外部進行防水工程，因

空間過狹小無法施作，修復費用採從內部以裂縫環氧樹脂予

以填補，以防止雨水滲入，係依現場狀況權宜之工法，如不

考慮現場狹小因素，應該要從外側打除重做防水。109年2月

12日鑑定報告第29頁之修復方式針對漏水處在內牆顯在裂縫

進行EPOXY填補，僅能讓原來滲水裂縫不再滲水，無法保證

該處牆面回復至不再滲漏水，日後牆面可能會發生雨水或其

他外來水另循混凝土牆其他縫隙滲出而再次滲漏水。B1F-3

地四西側牆面裂縫方式為斜向裂縫，是很標準的因地震力產

生的裂縫，雖不至於影響房屋結構，但該裂縫若遇到外側防

水施作不良時，很容易就會變成雨水或外水入侵的管道，若

要做到未來不至於再滲水，根本之道，還是要外牆那邊將防

水措施完善，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建議的環氧樹酯填補是

在於施作空間狹小人力無法到達的權宜之計等語（卷二第37

6至382頁）。

　⑷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附件6-4是包含東側及南側石材範圍

的全部外牆，其餘貼磁磚的部分抿石子的部分都不包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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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確實不僅針對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第12頁漏水處，尚

及於南側及東側牆面有石材的地方都估算，係因補充鑑定報

告目的事項詢問無法確實達到防水效果的瑕疵，鑑定結果認

為玻璃纖維網部分未貼覆（附）好，補充鑑定係針對東側及

南側牆面全部加以鑑定，不是要估算修復至不漏水的費用，

而係改善施工瑕疵的費用，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所選擇的

抽驗點以遍佈東側及南側各樓層為原則，但針對2F-1、2F-

2、3F-1所在露台皆有加測，是有發現已經滲漏的位置以

外，其他的觀測點也都有玻璃纖維網未貼覆（附）的瑕疵。

本件外牆防水工程主要依靠彈性水泥的塗佈來防止水份進入

室內，玻璃纖維網功能主要是防止彈性水泥裂開失去他的防

水能力，所以看到玻璃纖維網未貼覆（附），並沒有辦法直

接判斷該處是否真的會漏水，只能判斷說後續如果有發生結

構體熱漲冷縮，或是地震來臨時，彈性水泥比較容易開裂等

語詳實（卷三第117至118頁）。

　⒋查上開滲漏水情形，業經土木技師公會派遣技師至現場勘

查，輔以內視鏡、探測雷達等儀器觀測，綜合判斷得出結

果，鑑定技師亦2度到庭陳述其判斷之依據，並無不合理之

處，故土木技師公會鑑定報告應可採信，上開滲漏水情形確

實存在，且係因被告施工所致，應可認定。

　⒌被告雖抗辯：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誤將被證2-2外牆石材

面防水施工方式說明（卷一第325頁）當作系爭買賣合約一

部分，實則被證2-2外牆石材面防水施工方式說明及被證2-3

中庭及陽、露台防水施工施工方式說明（卷一第325、327

頁）僅係說明外牆防水施工方法及順序，上開施工圖非為系

爭買賣合約之附件，亦未於締約時承諾將以「全棟外牆」貼

玻璃纖維網方式施作，鑑定報告就此認為有瑕疵，應屬誤會

云云。然遮風避雨乃房屋最主要之功能，建商無論採用何種

手段，均應使房屋具備足夠之防水性能，否則即應認為具有

瑕疵。而朱弘家技師證稱：以工程實務來說，石材採用乾掛

施工法，戶外的雨水雖然因為石材阻隔會直接潑在建築物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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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牆面的水量會變少，但工程實務上還是會在容易滲漏水的

區域即樓層接縫、窗戶、門框還有一些開孔部位，以彈性水

泥塗佈，再輔以玻璃纖網來防止彈性水泥日久破裂。但有一

些建案建商考量要徹底防水，所以也有部分建案採用全部外

牆塗佈防水材料，其看法是認為上開容易滲水的區域一定要

做，其他的部分不一定。本件外牆防水工程主要依靠彈性水

泥的塗佈來防止水份進入室內，玻璃纖維網功能主要是防止

彈性水泥裂開失去他的防水能力，所以看到玻璃纖維網未貼

覆（附），並沒有辦法直接判斷該處是否真的會漏水，只能

判斷說後續如果有發生結構體熱漲冷縮，或是地震來臨時，

彈性水泥比較容易開裂等語，可知具有防水功能之材料為彈

性水泥，但玻璃纖維網可以避免彈性水泥裂開，具有玻璃纖

維網者應能維持較久之防水效果。系爭建物有全棟彈性水泥

及玻璃纖維網，仍於交屋後不到半年就發生漏水問題，如果

沒有施作情況顯然只會更糟，可見以系爭建物之狀況是必須

有彈性水泥及玻璃纖維網。再查系爭契約中雖未記載必須以

「全棟外牆」貼玻璃纖維網方式施作，但實際上被告是有施

作並以此狀況交付原告，商人將本求利，必然會將之計入成

本以決定售價，故原告支付之價金應包含被告施作全棟外牆

彈性水泥及玻璃纖維網之費用，則全棟外牆施作彈性水泥及

玻璃纖維網為系爭建物應有之狀態，而屬契約預定之效用，

而今施工不良以致漏水，當不符合債之本旨而有瑕疵，被告

抗辯非屬瑕疵或無庸將鑑定範圍之部分全部修復云云，均不

足採。

　㈡天然氣暗管部分：

　⒈系爭房屋經土木技師公會鑑定技師現場以可燃氣體檢測器偵

測後，未偵測出可燃氣異常現象（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第

9頁），固足認系爭房屋現無原告主張瓦斯外洩之情。

　⒉然鑑定技師又進行天然氣暗管位置調查，經現場測量建築平

面尺寸及配合GPR Live混凝土探測雷達掃描樓板中配管狀

況，確認系爭房屋1樓天然氣暗管位置及配管方式符合欣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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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用戶管竣工圖，係由大門口進入，沿北側牆面經管道

間、廚房到後院瓦斯熱水器，1樓天然氣暗管配有電焊彎頭6

處、電銲三通2處、PC彎頭5處、PC接頭4處。經比對原告主

張系爭房屋施作德國內漏修補工法所灌注之修補料，由系爭

房屋北側489-11號鄰房1樓梯間附近牆面滲出位置，位於系

爭房屋1樓之廚房流理台附近，可知1樓廚房流理台下方配置

天然氣暗管，且有三通、彎頭等天然氣管接合處。系爭房屋

天然氣管為鋼管材質外被覆PE（簡稱PCP管），金屬材質天

然氣管管壁不易發生裂縫，且於102年完工後至106年始發生

瓦斯外洩，研判發生滲漏問題原因應將管線接合處瑕疵有

關。綜合比對後，研判系爭房屋1樓所發生瓦斯外洩原因，

應與廚房流理台下方配置天然氣暗管之三通、彎頭等天然氣

管接合處瑕疵有關。而天然氣管線施工相關規定如中華民國

公用瓦斯事業協會「公用天然氣事業輸配氣設備施工規範」

中說明：天然氣管線施工之接合作業，需依最高使用壓力及

管線材料種類，選擇適當之接合方法。各項管線之接合方法

則有螺紋接合、銲接接合、機械接合、凸緣接合及PE管之接

合等方法，其中規定螺紋接合時螺紋須緊密接合，而鋼管銲

接採用電弧銲接。至被證11所稱「德國內漏修補工法」，在

國內相關施工規範及學術論文未登載有關灌注修補料進入天

然氣管內可進行完善修復之資料，無證據顯示「內漏修補工

法」可以完善修復系爭房屋天然氣暗管接合處瑕疵，故「內

漏修補工法」非系爭房屋1樓瓦斯外洩之完整修復方法，系

爭房屋天然氣暗管接合處瑕疵之完整修復方法應依規範重置

1樓廚房流理台下方天然氣暗管之三通及彎頭等接合處（112

年4月27日鑑定報告第9至14頁）。

　⒊是系爭房屋現雖無瓦斯外洩，但依土木技師公會鑑定結果，

先前瓦斯漏氣時所使用之「德國內漏修補工法」，在國內相

關施工規範及學術論文未登載有關灌注修補料進入天然氣管

內可進行完善修復之資料，無證據顯示「內漏修補工法」可

以完善修復系爭房屋天然氣暗管接合處瑕疵，故「內漏修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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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法」非系爭房屋1樓瓦斯外洩之完整修復方法，系爭房屋

天然氣暗管接合處瑕疵之完整修復方法應依規範重置1樓廚

房流理台下方天然氣暗管之三通及彎頭等接合處，已如前

述。是系爭房屋現在雖暫時沒有漏氣，但仍存有天然氣暗管

接合處瑕疵，應可認定。　　　

　㈢樓梯蚊釘部分：

　⒈此部分經土木技師公會鑑定結果，認為：原告主張「樓梯踏

板釘子」位在樓梯木地板側邊之「收邊條」的釘子，該收邊

條使用木製一字形線板，固定收邊條的釘子為身較細、長度

較短的「無頭蚊釘」。現場調查系爭房屋之樓梯木地板收邊

條「蚊釘」狀況，發現各樓層樓梯收邊條皆有「蚊釘」突出

的瑕疵（詳細調查結果詳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附件五），

「蚊釘」固著力較弱，一般用來當木作膠合的假固定或不受

力的線板固定。因「蚊釘」未能有效固定收邊條，鑑定技師

僅以鐵尺就可將收邊條自樓梯木地板拔出移除收邊條後顯示

樓梯木地板下方鋪設有夾板，而線板收邊條是以「蚊釘」固

定於樓梯木地板及夾板上，當收邊條與木地板連動時，將造

成「蚊釘」逐漸鬆脫而突出。系爭房屋樓梯木地板鋪設方式

採用下方有夾板之平鋪法，木地板表面順平，實際量測樓梯

地面水泥層與夾板間之空隙大約為0.0~1.5mm，鋪設施工品

質尚屬合理。經現場調查結果，有關樓梯踏板釘子突出之瑕

疵原因應將樓梯木地板側面收邊條僅以蚊釘之錯誤固定方式

有關。完整之修復方法應拆除重置樓梯木地板側面收邊條，

重置收邊條時之固定方式應先將收邊條與木地板及夾板進行

膠合後，再用釘槍以較大之雙針或單釘之釘針進行固定，最

後美化線板上釘孔（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第15至19頁）。

　⒉由上所述，可知此部分被告施工時即已使用不正確方式固

定，自屬瑕疵，被告辯稱因被告不當負重使用樓梯所致云

云，即非可採。

三、按買受人應按物之性質，依通常程序從速檢查其所受領之

物。如發見有應由出賣人負擔保責任之瑕疵時，應即通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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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人。買受人怠於為前項之通知者，除依通常之檢查不能發

見之瑕疵外，視為承認其所受領之物。不能即知之瑕疵，至

日後發見者，應即通知出賣人，怠於為通知者，視為承認其

所受領之物；買受人因物有瑕疵，而得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

價金者，其解除權或請求權，於買受人依第356條規定為通

知後6個月間不行使或自物之交付時起經過5年而消滅。民法

第356條、第36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因可歸責於債

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

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不完全給付而生前項以外

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民法第227條定有明文。

而所謂不完全給付係指債務人向債權人或其他有受領權人提

出之給付，不符合債務本旨而言，其型態有瑕疵給付及加害

給付兩種（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159號裁判要旨參

照）。又出賣人就其交付之買賣標的物有應負擔保責任之瑕

疵，而其瑕疵係於契約成立後始發生，且因可歸責於出賣人

之事由所致者，則出賣人除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外，同時構

成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最高法院77年度第7次民

事庭會議決議㈠可參）。另物之瑕疵擔保責任與不完全給付

之債務不履行責任，其法律性質、構成要件及規範功能各不

相同。買受人如主張出賣人應負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

任，而請求其賠償損害時，無民法第356條規定之適用（最

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882號、108年度台上字第117號裁判

要旨參照）。本件兩造係就原告購買被告興建系爭建案之預

售屋而簽訂系爭買賣合約，原告於105年7月12日簽收交屋簽

辦單，於106年1月入住，已如前述，可見兩造締結系爭買賣

合約時，系爭房屋尚未建造完成，則被告嗣後建造完畢並交

付之系爭房地有前述滲漏水、天然氣暗管破裂、樓梯蚊釘突

出等節之系爭瑕疵，當屬系爭買賣合約成立後之瑕疵，原告

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前段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且依前揭

最高法院見解，以不完全給付為請求權基礎時，不適用民法

第356條等瑕疵擔保之規定，被告抗辯原告業已視為承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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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之物或請求罹於時效云云，均不足採。　

四、由上所述，上開瑕疵確屬可歸責於被告之不完全給付所致，

原告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前段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依此

並參考相關施工規範施工及計價範圍後，認定請求金額如

下：　

　⑴關於滲漏水處B1F-3部分，土木技師公會2次鑑定報告建議之

修復方法不同，依鑑定人朱弘家技師證稱：109年2月12日鑑

定報告第29頁之修復方式針對漏水處在內牆顯在裂縫進行EP

OXY填補，僅能讓原來滲水裂縫不再滲水，無法保證該處牆

面回復至不再滲漏水，日後牆面可能會發生雨水或其他外來

水另循混凝土牆其他縫隙滲出而再次滲漏水。若要做到未來

不至於再滲水，根本之道，還是要外牆那邊將防水措施完

善，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建議的環氧樹酯填補是在於施作

空間狹小人力無法到達的權宜之計等語，故為回復該牆面應

有防水功能，應採用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之工法，即剔除

外牆抿石子、施作外牆防水後重置抿石子，修復費用為119,

654元，工作項目及數量暨經費詳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附

件六之附件6-3（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第39頁及附件6-

3），較為妥適。被告雖抗辯此處空間狹小，實際上無法從

外牆施工云云。然此部分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業已記載

「人員尚可側身進入但施工困難度較高」（112年4月27日鑑

定報告第20頁），經本院函詢鑑定人，鑑定人亦經明確表示

一般正常體型成年人可以側身進入施工等語（卷三第67

頁），故此部分實際上是可以施工，被告此部分抗辯不足採

取。

　⑵東側及南側外牆各樓層外牆石材內防水層現況，不符合防水

工程防水材塗佈玻璃纖維網之規範，恐無法確實達到外牆結

構體之防水效果，若須達到被證2-2外牆石材防水施工圖之

規定，所需修復方法須將外牆石材予以拆卸，剔除外牆防水

塗佈及纖維網，並依照規範重置防水塗佈及纖維網後再將外

牆石材安裝復原，修復費用為1,224,259元，工作項目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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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暨經費詳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附件六之附件6-4（112年

4月27日鑑定報告第40頁及附件6-4）。被告抗辯無須整面外

牆修復，不足採取，已如前述。

　⑶綜合檢測5樓南側牆面5F-1滲漏水處之修復方法為室外部分

應重置屋頂南側天溝防水層，移除漏水處5F-1外牆磁磚並鑿

除品質不佳之混凝土後，以無收縮水泥修補，塗布防水層後

重置外牆磁磚會恢復原狀；室內部分須重置油漆牆面。修復

費用為119,276元，工作項目及數量暨經費詳112年4月27日

鑑定報告附件六之附件6-5（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第41至4

2頁及附件6-5）。

　⑷系爭房屋前屋頂之完整修復方法為針對貫通屋頂之電線管路

做彎頭處理，修復費用為10,005元，後屋頂西南側屋頂排水

管阻塞之完整修復方法應採用屋外金屬材質明管配置方式重

置，修復費用為26,680元，工作項目及數量暨經費詳112年4

月27日鑑定報告附件六之附件6-6（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

第42至43頁及附件6-6）。原告僅請求26,680元，亦屬有

據。

　⑸天然氣暗管部分，應依規範重置1樓廚房流理台下方天然氣

暗管之三通及彎頭等接合處，修復費用為47,812元，工作項

目及數量暨經費詳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附件六之附件6-1

（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第38頁及附件6-1）。

　⑹樓梯蚊釘部分，應拆除重置樓梯木地板側面收邊條，重置收

邊條時之固定方式應先將收邊條與木地板及夾板進行膠合

後，再用釘槍以較大之雙針或單釘之釘針進行固定，最後美

化線板上釘孔，修復費用為50,436元，工作項目及數量暨經

費詳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附件六之附件6-2。

　⒎從而，原告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修復費

用之損害賠償1,588,117元（計算式：119,654＋1,224,259

＋119,276＋26,680＋47,812＋50,436＝1,588,117），核屬

有據。超過部分則無理由。　　

五、土地坪數部分：本件土地合約第3、4、15條已明定土地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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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土地出售面積認定標準暨賣方之瑕疵擔保責任，可知系爭

買賣合約約定交付出售土地面積合計162.5平方公尺（卷一

第53、58頁）。惟被告交付並辦理系爭買賣合約所移轉予原

告之臺中市○○區○○段○○○段000000○000000○00000

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面積計162.6057平方公尺（計算

式：201-21地號109＋201-25地號643×1/12＋201-8地號224×

1/10000≒162.6057，小數點後四位四捨五入），有土地所

有權狀在卷可按（卷一第339至343頁），系爭土地業已移轉

登記與原告，依地政機關記錄顯無坪數短少問題。而原告雖

提出祐成測量工程行之現況測量作業成果報告書主張面積短

少4.2平方公尺，但為被告所否認，且臺中市政府於106、10

7年間就沙鹿區辦理全區界址重測，原臺中市○○區○○段

○○○段000000地號土地重測後為福田段496地號土地，重

測結果面積減少1.59平方公尺，有臺中市清水地政事務所10

7年10月19日清第二字第1070010915號函附卷可按（卷二第1

11頁），是地政機關測量結果亦與祐成測量工程行結果不

同，則祐成測量工程行測量結果不足採信。至地籍重測所生

之面積變化，非屬交付予原告時已存在，係嗣後發生國家機

關實施「地籍重測」之結果，其原因可能係因地形改變、儀

器精度提高或圖紙破舊、伸縮等因素，為被告所不可預料，

亦不可歸責被告，不符物之瑕疵成立要件，亦不構成不完全

給付，其情形與天災導致價值下降相類，依民法第373條，

此一危險於交付後應由原告負擔，被告受領價金亦無不當得

利，則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土地坪數短少之瑕疵損害或不完全

給付暨不當得利等，均屬無由。

六、污名減損（交易性貶損）部分：

　㈠按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所生之損害，其應回復者，係損

害事故發生前之應有狀態，自應將事故發生後之變動狀況悉

數考量在內。故於物被毀損時，被害人除得請求修補或賠償

修復費用，以填補技術性貶值之損失而回復物之物理性原狀

外，就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交易價值，亦得請求賠償，以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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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交易性貶值之損失而回復物之價值性原狀（最高法院93年

度台上字第38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債務人因債務不履

行，依民法第227條、第226條第1項規定，對於債權人負損

害賠償責任，係採取完全賠償之原則，且屬「履行利益」之

損害賠償責任，該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債權人因而所生

之損害，其應回復者，並非「原有狀態」，而係「應有狀

態」，應將損害事故發生後之變動狀況考慮在內。故給付標

的物之價格當以債務人應為給付之時為準，債權人請求賠償

時，債務人即有給付之義務，算定標的物價格時，應以起訴

時之市價為準；債權人於起訴前已曾為請求者，以請求時之

市價為準，此觀同法第213條第1項及第216條規定自明（最

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97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主張因系爭房地瑕疵於修復後仍有污名減損之交易價值

減損，被告則辯稱依估價報告記載系爭房地正常價格35,59

3,719元高於原告給付之買賣價金等語。而經送請不動產估

價公會為估價報告，兩造並就此為攻擊防禦，經本院審認

後，堪以為本件判斷基礎。而估價師經實地蒐集、訪查勘估

系爭房地區域社區型透天住宅與第四種住宅土地之買賣實

例，運用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所定之鑑價方法【比較法】及

【成本法】整理、比較、分析、調整，並考量區域不動產市

場供需情形，以推求出系爭房地之比較與成本價格，經考量

各項影響價格之一般、區域、個別因素，並運用不動產估價

技術規則所定之鑑方法後，分別賦予適當之權重，評定系爭

房地資產正常價格，復參酌「第九號公報-瑕疵不動產污名

價值減損估價指引」，分析系爭營瑕疵污名效果因果關係，

以【收益法路徑】，考量因滲漏水非屬完全修繕，未來在建

物經濟耐用年數期間內會反覆發生滲漏水情形，造成系爭房

地維護成本提高，進而影響收益能力等因素，評估瑕疵系爭

房地收益價格，據此就系爭房地資產正常價格扣減系爭房地

收益價格後，評定污名效果之減損數額，以求得受有瑕疵污

名效果影響下之價格，即依「比較法」與「成本法」求得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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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房地正常價格為35,593,719元，瑕疵價格為34,457,972

元，交易價值減損數額為1,135,747元（原始鑑定估價報告

第103頁）。至天然氣暗管管裂、樓梯蚊釘突出及土地坪數

短少，則無污名效果，無交易性貶值（補充鑑定估價報告第

20、21頁）。足認系爭房地滲漏水瑕疵造成系爭房地價值貶

損，被告辯稱系爭房地經鑑定估價後之正常價格及瑕疵價格

均較原告以買賣總價2650萬元向被告購買之原買賣總價為

高，可見原告未受有損害云云，然損害賠償應以起訴時之應

有狀態為準，已如前述，系爭房地起訴時之價格雖較當初交

易價格為高，但此係因時間經過經濟發展等因素造成，若無

上開滲漏水瑕疵，原本不致產生價格減損，故原告確實受有

損害，被告抗辯均屬無據。

　㈢準此，原告主張系爭房地滲漏水瑕疵造成系房屋交易價值減

損即交易性貶損數額為1,135,747元，洵堪認定。　

七、鋁門窗費用：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設有規定。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

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

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

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原

告主張兩造就施作更換系爭房地鋁門窗成立委任關係，請求

被告返還代墊鋁門窗費用，即應先就其主張兩造間就更換鋁

門窗成立委任關係舉證以實其說。

　㈡徵之原告提出其與被告人員陳佩怡間之LINE對話訊息，係原

告上傳匯款單後，稱「佩怡早，貨款42600（未稅）已匯款

給全富，再麻煩代向公司請款，謝謝。」等語，陳佩怡則回

以「好的」、「防水部分會盡快請工務這邊處理」等語（卷

一第45頁），至多僅能推知原告請陳佩怡代向被告請款已給

付全富之42,600元，被告是否曾有委任原告更換鋁門窗，有

無附加條件，均屬不明。而被告辯稱當初係約定原告簽立絕

不可告知其他第三人補助5樓加作鋁門窗工程42,600元之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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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書後，方同意負擔更換鋁門窗款費用，但原告拒絕簽署切

結書，故最後並未交付款項等語，有切結書及及陳佩怡已向

被告申請B8鋁門窗$42600零用金支付憑單在卷可按（卷一第

347、349頁），則被告同意負擔此部分款項係附有條件，條

件既未成就，則契約並未生效，則原告依民法第546條第1項

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代墊款42,600元，要難逕認可採。

八、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

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

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

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

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

3條亦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之上開損害賠償債權，核屬

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滲漏水瑕疵及交易價值減損計2,625,61

6元（計算式：119,654＋1,224,259＋119,276＋26,680＋1,

135,747＝2,625,616），經原告起訴而起訴狀於107年3月27

日送達被告，有送達證書可憑（卷一第203頁），天然氣暗

管部分修復費用47,812元及樓梯蚊釘修復費用50,436元經原

告於107年8月16日始追加請求，而被告自承於107年8月17日

接獲民事訴之追加狀（卷二第13頁），被告迄未給付，當應

負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2,625,616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

告翌日即107年3月28日起、98,248元自訴之追加狀繕本送達

被告翌日即107年8月18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遲延利息，核無不合。逾上開請求部分，於法未合。

九、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2,

723,864元，及其中2,625,616元自107年3月28日起、98,248

元自107年8月18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

利息，應認有據，為有理由，予以准許，逾上開範圍之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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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原告勝訴部分本院既已依民法第

227條第1項為原告勝訴判決，其餘請求權基礎即無庸審酌。

又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分別為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聲

請，就原告勝訴部分核均無不合，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90條

第2項、第392條第2項規定，各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

回。　

十、本件判決之結果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毋庸一一贅述，附此敘明。

肆、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

訴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1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王奕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3　　日

　　　　　　　　　　　　　　　　　　書記官　丁于真　

附表一：系爭房屋滲漏水處 

樓

層

滲漏水處

編號

位置 會勘現況

B1 B1F-1 地下室天井處鋁門門

檻

門檻有白華現象

B1F-2 地下室管道間 管道間配置多種管線，管道間

旁牆面有水痕，平頂油漆有白

華現象

B1F-3 地下室西側牆面 牆面有裂縋，下雨時偶有滲水

1F 1F-1 1樓西側露台牆面 牆面有水痕 

2F 2F-1 2樓東側露台 洩水坡度不良，外牆牆角有青

苔

2F-2 2樓東側露台門框周 門框周邊牆面有水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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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

3F 3F-1 3樓南側露台 洩水坡度不良，外牆牆角有青

苔

3F-2 3樓北側浴室 淋浴間牆想，牆角有滲漏水

3F-3 3樓西側室窗框 窗框角隅處有水痕

4F 4F-1 4樓北側浴室 浴缸基座側牆，牆角有滲漏水

5F 5F-1 5樓南側牆面 牆面有滲漏水及白華

5F-2 5樓起居室 平頂及牆面間有水痕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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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7年度重訴字第167號
原      告  許宜華  
訴訟代理人  簡偵夷  
            許立功律師
複代理人    李智維律師
            劉慕良  
被      告  中港皇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瑞宏  
訴訟代理人  吳紹貴律師
            黃啟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723,864元，及其中新臺幣2,625,616元自民國107年3月28日起、新臺幣98,248元自民國107年8月18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88%，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907,955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723,864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7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主張其向被告買受由被告興建坐落臺中市沙鹿區竹林段梨份小段之「皇家皇品Ⅱ期」建案（下稱系爭建案）編號B8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街000000號預售屋（下稱系爭房屋）及其基地（與系爭房屋合稱系爭房地），於入住後發現系爭房屋地下1樓滲漏水，坪數短少，5樓室外陽台管道間檢修口門板瑕疵需重新施作鋁門窗，致生有修繕費、返還代墊款及因瑕疵所致交易性貶損損失，而起訴請求聲明：「被告應至少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700,07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下同，卷一第16頁），嗣於民國107年8月16日以民事訴之追加狀將上開金額為8,770,103元（卷一第436頁），又於113年10月21日以民事辯論意旨狀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3,111,054元（含B1F-3外牆修復工程119,654元、東側及南側外牆結構體防水1,224,259元、5樓南側牆面滲漏水（5F-1）119,276元、水電線管線及雨水系統26,680元、土地坪數短少瑕疵342,460元、天然氣暗管瑕疵47,812元、樓梯間蚊子釘50,436元、交易性貶損1,135,747元、墊付鋁門窗44,73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卷三第253至263頁），經核原告前開所為變更，係基於系爭房地有瑕疵之同一基礎事實而為擴張、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請求，不致妨礙本件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既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乙、實體方面：
壹、原告起訴主張：
一、被告於104年間推出系爭建案，被告實際負責人即訴外人王怡仁於105年間負責系爭建案尚未興建完成時之擬約及銷售，乃邀請原告前往系爭建案銷售接待中心參觀，以「標榜系爭建案品質、設備及造景之規格皆與『皇家皇品Ⅰ期』一致，僅地點不同」、「系爭建案即為一期同規格之縮小版」方式向原告推銷系爭房地，經原告預付10萬元，兩造並於105年5月3日簽訂土地及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下稱土地合約、房屋合約，合稱系爭買賣合約），由原告以總價2650萬元購買系爭房地，並當場給付500萬元訂金。嗣原告於106年1月間裝潢驗收入住系爭房屋後，發現系爭房地：
　㈠於106年5月14日地下1樓似有滲漏水，被告僅派工地主任以猜測方式，以高壓灌注等俗稱「打針」工法修繕，遲未查明系爭房屋滲漏水成因及方位。待系爭建案同街489-3號房屋亦有漏水，經被告工地主任處理發現房屋外牆明顯蜂窩狀孔洞、裂縫，原告遂併同委請訴外人入進營造股份有限公司進行漏水鑑定，結果顯示系爭房屋地外牆明顯裂縫、孔隙、蜂窩、冷縫等混凝土澆置之瑕疵，致內牆滲漏水瑕疵，此後更陸續發生滲漏水情形，即可歸責於被告施工不良之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
　㈡系爭房地位處邊間，王怡仁銷售時持系爭建案建築平面圖稱買受標的包括附圍於系爭房屋南側之部分空間土地，實際交屋後，並無建築平面圖所示附圖空地，系爭基地確實存有坪數短少4.2平方公尺之瑕疵。
　㈢原告實際入住系爭房屋後，裝設之瓦斯偵測器不時發出警報聲響，經訴外人欣彰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欣彰公司）人員表示系爭房屋所設瓦斯管路有洩漏，經修補無效，建議重新配管修繕。
　㈣系爭房屋木質樓梯踏板未經整平，經踩踏使用後陸續發生釘子自木質樓梯踏板突出之瑕疵，經通知被告處理後仍不斷發生。原告為妥適解決木質樓梯踏板蚊子釘及瓦斯分接管係埋至系爭房屋樓板內（即所謂「暗管」）影響原有裝潢之瑕疵，乃委由訴外人宏郁室內設計工程有限公司評估修繕費用。
　㈤被告為處理系爭房地5樓室外陽台管道間檢修口矽酸鈣板，委由原告自行重新施作鋁門窗支出44,730元必要費用，被告亦應償還。
二、系爭房屋因上開滲漏水、土地坪數不足、天然氣暗管破裂及樓梯蚊釘突出之瑕疵（合稱系爭瑕疵）修復費用及瑕疵修繕後所生交易性貶值損害，爰引用社團法人臺中市土木技師公會（下稱土木技師公會）112年4月27日（112）中土鑑發字第163-15號鑑定報告（下稱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及社團法人台中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下稱不動產估價公會）中估字第113006號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原始鑑定（下稱估價報告），請求下列費用：
　㈠擇一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359條、第360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⒈漏水處B1F-3外牆修復工程119,654元（詳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第20頁7.3項及附件6-3總計項複價欄）、⒉漏水處東側及南側外牆結構體防水1,224,259元（詳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第21至23頁7.4項及附件6-4總計項複價欄）、⒊漏水處5樓南側牆面滲漏水（5F-1）119,276元（詳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第24至25頁7.5項及附件6-5總計項複價欄）、⒋水電線管線及雨水系統26,680元（詳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第26至34頁7.6項及附件6-6總計項複價欄）。
　㈡擇一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359條、第360條、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系爭基地坪數短少4.2平方公尺瑕疵賠償342,460元（詳現況測量作業成果報告書，卷一第35至43頁，106年9月20日土地複丈成果圖，卷二第47頁）。
　㈢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359條、第360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⒈天然氣暗管瑕疵修復費用47,812元（詳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第9至14頁7.1項及附件6-1總計項複價欄）、⒉樓梯蚊釘突出修復費用50,436元（詳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第15至19頁7.2項及附件6-2總計項複價欄）、⒊交易性貶損1,135,747元（詳估價報告，卷三第195至200、211至212頁）。
　㈣依民法第54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墊付鋁門窗44,730元（詳全富建材有限公司估價單、切結書與零用金支付憑單，卷一第49、347至349頁），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三、聲明：
　㈠被告應給付原告3,111,05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被告抗辯：
一、被告於103年間興建系爭建案，未印製正式DM、接待處前已大致銷售完畢，於105年6月興建完成後，於105年7月12日辦理交屋予原告，原告乃委請他人進行室內裝潢，於106年1月入住。而原告曾於105年5月15日反應滴水，被告即派工地主任查看，以管路灌補抓漏處理，告以持續觀察修繕狀態，後原告於106年12月初反應同一位置有滲滴現象，被告於同月13日再次進行管路檢測，以加壓方式增加漏水量，並以高精度辨儀器測定漏水點位置後，打鑿地面找出滲漏管路點加以修補，並回復完畢，無交易價格貶損。且原告未舉證被告交付系爭房地時已有漏水瑕疵之權利發生要件事實，並自承於106年5月14日已發現漏水瑕疵（卷一第17頁），卻遲至107年1月31日（應為117年2月2日，卷一第15頁）始起訴請求，應已罹於除斥期間，並說明如下：
　㈠漏水處B1F-3外牆修復工程：土木技師公會109年2月12日（109）中土鑑發字第362-10號鑑定報告（下稱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及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修繕費用差距甚多，共通處均係以EPOXY環氧樹脂填補，惟鑑定技師於110年4月12日結證EPOXY僅能讓原滲水處不再滲水，無法保證牆面回復至不漏水（卷二第378頁），估價報告亦稱採灌環氧樹脂工法雖修繕後短期內止住滲漏情形，但長時間下來其滲漏水情形將重覆發生，衡以經濟效益，無必要以增加施工難度之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方式修繕，應以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方式修繕及修繕費用較為適當。
　㈡漏水處東側及南側外牆結構體防水及漏水處5樓南側牆面滲漏水（5F-1）：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誤將被證2-2外牆石材面防水施工方式說明（卷一第325頁）當作系爭買賣合約一部分，實則被證2-2外牆石材面防水施工方式說明及被證2-3中庭及陽、露台防水施工施工方式說明（卷一第325、327頁）僅係說明外牆防水施工方法及順序，上開施工圖非為系爭買賣合約之附件，亦未於締約時承諾將以「全棟外牆」貼玻璃纖維網方式施作。且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僅有2F-1、2F-2、3F-1、5F-1之4個漏水點發生水實害，卻估算東側及南側外牆全棟予以刨除、重作費用，鑑定人於113年3月18日亦結稱不只是針對漏水的地方所為估算，認為容易漏水區域一定要做，其他部分不一定（卷三第116至117頁），足見非整面牆都要塗佈彈性水泥及施作玻璃網，依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僅有2F-1、2F-2、3F-1、5F-1之4個漏水點發生滲漏水實害，計修復費用234,366元（見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入6-1至6-3）。況系爭房地東側與南側全棟外牆減價權自交屋日起亦已罹於除斥期間。
　㈢交易性貶損：依估價報告記載系爭房地正常價格35,593,719元已高於被告當時出售原告之2650萬元買賣價金，原告既以較估價報告正常價格更為低廉之價格購得，獲有9,093,719元利得，亦高於交易價值減損1,135,747元，自無何瑕疵污名之交易性貶損損害。
　㈣原告主張系爭房地「外牆明顯裂縫、孔隙、蜂窩、冷縫等混凝土澆置施工品質不良之瑕疵」、「外牆與地磚介面未施作為水及洩水系統」等，於土木技師公會二次鑑定報告亦分別載有「浴缸底部管線未安裝妥當」、「南側天溝施工品質有關」等語，則縱系爭房地存有漏水瑕疵，應係於原告買受前即已存在，出賣人之被告尚不負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　
二、原告購買系爭房地依系爭買賣合約第3條記載包含201-21、201-25地號土地計162.5平方公尺，被告點交之系爭房地土地所有權狀所列面積162.58平方公尺予原告，即已依約於105年7月12日交付足額面積予原告，並否認原告另委任非專業測量機關訴外人祐成測量工程行之現況測量作業成果報告書，且臺中市政府於106、107年間就沙鹿區辦理全區界址重測，據悉重測結果減少1.59平方公尺，惟非屬交付予原告時已存在，係嗣後發生國家機關實施「地籍重測」，為被告所不可預料，亦不可歸責被告，不符物之瑕疵成立要件，亦不構成不完全給付。另原告逕以土地總價除以201-21地號土地109平方公尺計算，應有錯誤。
三、原告主張天然氣暗管破裂而外洩，已於106年8月22日經欣彰公司修繕完成，且經欣彰公司表示無異常狀況及檢查合格，土木技師公會鑑定技師到場偵測，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亦認自107年欣彰公司修繕完成後無異常現象，況自欣彰公司106年8月22日修繕，迄原告追加請求修繕天然氣暗管亦已逾民法第365條第2項規定之6個月除斥期間，自不得請求減少價金。
四、樓梯蚊釘突出係原告於交屋後，將原1樓挑高部分以鋼筋、水泥填作成隔樓地板，因施工搬運鋼筋、建材等重物不當負重使用樓梯，致樓梯地板損壞，系爭建案其他住戶樓梯並無此問題，況被告未將原告樓梯蚊釘突出瑕疵通知，依民法第356條規定已視為承認受領。
五、訴外人即原告配偶簡金樹曾向被告反應欲於露台處追加安裝鋁門窗，希望被告負擔，王怡仁要求原告簽署切結書，保證不將贈送更換鋁門窗透露他人後，始同意由被告負擔更換鋁門窗費用。惟原告安裝鋁門窗後，被告副總王森永、業務陳佩怡於106年10月30日攜切結書及款項至原告工作地，遭原告拒絕簽立，既原告不願簽署切結書，被告自無義務為原告負擔其更換鋁門窗之費用。
六、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參、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主張其以買賣總價2650萬元向被告購買被告尚未興建並先行銷售之預售屋即系爭房地，兩造於105年5月3日簽訂系爭買賣合約，原告於105年7月12日簽收交屋簽辦單，於106年1月入住，於107年2月2日起訴請求等情，有土地及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財物結算驗收證明書、起訴狀收件章在卷可稽（卷一第15、51至110、423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以認定。
二、系爭瑕疵中關於建物瑕疵部分，兩造合意送請社團法人臺中市土木技師公會（下稱土木技師公會）為鑑定，先後於109年2月12日及112年4月27日提出二次鑑定報告（以下逕以日期稱之）並就此為攻擊防禦，經本院審認後，堪以為本件判斷基礎，分別說明如下：
　㈠滲漏水部分：
　⒈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認系爭房屋有附表一所示滲漏水現象，均與施工品質有關（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第12至28、32至33頁）。並認定（因原告最後請求係以112年4月27日第二次鑑定報告為基礎，以下僅記載相關部分）：
　⑴滲漏水處B1F-3地下室西側牆面：
　　經調查確認地下室西側牆面裂縫及滲漏水位置較室外水溝高，故該處滲漏水與室外水溝無關。研判應與外牆無法達到應有之防水功效而滲漏雨水有關。滲漏水處1F-1一樓西側露台牆面一樓西側露台牆面滲漏水位置為上方採光罩與牆面交界處5但該滲漏水位置位於採光罩較高處，在一般雨天狀況下該處應無積水而造成滲漏水之可能。研判因西南側屋頂排水管故障，雨天時屋頂雨水由2樓冷氣排水管溢流出，並漫流至一樓西側露台採光罩。因水量過大，積水於採光罩與牆面交界處，致使採光罩與混凝土交界面處滲漏水。
　⑵滲漏水處2F-1二樓東側露台：
　　本案外牆石材採用吊掛工法（乾式工法），石材與外牆結構體間空縫應保持通風狀態及雨屏等壓之效果，而入侵雨水將自然排出，入侵雨水向下至底層集水排出壁外。鑑定技師會勘時發現石材及外牆結構體間空縫無法順利排水，且石材牆角滋生青苔，研判空縫內應有積水問題。本案外牆石材內之外牆結構體防水採用彈性水泥及舖貼纖維網，依據本案同社區其他住戶所提供外牆結構體防水施作照片，顯示纖維網多處空鼓、氣泡且纖維網外露，不符合生產防水材專業廠商所提注意事項：「貼合玻纖網不允許有皺紋、氣泡、空鼓或張口現象」，恐無法確實達到防水效果。且露台地面洩水坡度不良造成積水不退，二樓東側露台之牆面及地坪確實存在施工品質不良問題。
　⑶滲漏水處5F-1五樓南側牆面：
　　屋頂南側天溝進行測試後與滲漏水處5F-1有因果關係，研判滲漏水處5F-1五樓南側牆面滲漏水與屋頂南側天溝施工品質有關。　
　⒉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亦認（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第20至34頁）：
　⑴東側及南側各樓層外牆石材內防水層現況，各抽查點皆顯示各處纖維網存在空鼓及未貼合之瑕疵，不符合防水工程防水材塗佈玻璃纖維網之規範，顯示東側及南側外牆石材內防水層施工品質不佳。
　⑵鑑定技師針對系爭房屋5樓南側牆面（即外牆）進行GPR Live 混凝土探測雷達，確認滲漏水處5F-1牆面附近無排水管給水管相關管線，但掃描結果之混凝土呈像顯示牆面孔隙偏多，研判該處外牆混凝土有品質不佳問題。再以混凝土水分儀及熱影像儀觀測滲漏水處5F-1牆面變化，結果依然顯示滲漏水處5F-1之5樓南側牆面漏水與屋頂南側天溝施工品質有關。5F-1滲漏水處之滲漏水原因為南側天溝施工品質不良及該處外牆混凝土品質不佳，導致南側天溝滲漏水向下流至滲漏水處5F-1牆面。
　⑶前屋頂因貫通屋頂之電線管路未做彎頭處理，且其中一處貫通屋頂之電線管路（下稱A電管，A電管連通至5樓電梯旁管道間之配電箱內，該管道間貫穿各樓層直通地下室，並配置有各樓層配電箱），其接頭僅突出地板約2公分，且接合處亦破損及鬆脫。當前屋頂積水達2公分時，前屋頂積水將沿貫通屋頂之電線管路溢流至5樓電梯旁管道間之配電箱內，因電梯旁管道間內安裝有各樓層配電箱，滲漏水將可沿各樓層配電箱流至連通之各電線管路內。
　⑷後屋頂西南側屋頂排水孔所銜接之排水管嚴重阻塞，該水管配置於柱體內，且無其他排水系統配入該排水管中，阻塞原因應與施工品質有關。
　⑸4樓電梯出口燈具內部有水漬且金屬構件生鏽，顯示燈具平頂曾發生滲漏水現象，惟4樓電梯出口燈具電路系統未銜接至電梯旁管道間，位置位於滲漏水處5F-1範圍下方，研判4樓電梯出口燈具滲漏水問題應與滲漏水處5F-1滲漏積水有關。
　⒊參與鑑定人朱弘家技師在本院亦就上開鑑定報告所為施工瑕疵之認定及改善施工瑕疵費用證述略以：
　⑴系爭房屋東側及南側外牆結構體依照設計圖說外牆石材是屬於乾掛施工法，以工程實務來說，石材採用乾掛施工法，戶外的雨水雖然因為石材阻隔會直接潑在建築物外側牆面的水量會變少，但工程實務上還是會在容易滲漏水的區域即樓層接縫、窗戶、門框還有一些開孔部位，以彈性水泥塗佈，再輔以玻璃纖網來防止彈性水泥日久破裂。但有一些建案建商考量要徹底防水，所以也有部分建案採用全部外牆塗佈防水材料，其看法是認為上開容易滲水的區域一定要做，其他的部分不一定。而玻璃纖維網在防水工法裡主要是減少防水膜的開裂，因為一般防水膜例如彈性水泥比較沒有辦法抵抗像混凝土熱漲冷縮或地震來時造成的混凝土破裂，進而拉開防水膜，而玻璃纖維網可以強化防水膜的抗裂功能，所以一般防水工程在構造物的轉角、開口部位都會要求加鋪玻璃纖維網，所以這些部位未施作玻璃纖維網，或是施作不良，應該要認為有瑕疵。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第12頁，系爭房屋滲漏水處列表說明，2F-1、2F-2、3F-1與玻璃纖維網施工瑕疵比較有關，另5F-1除了與玻璃纖維網有關外尚與屋頂天溝有關等語（卷三第115至117頁）。
　⑵漏水區域有1個是2樓之1東側露台裡面的缺陷，造成漏水原因包含地磚洩水不良造成積水，及外牆石材內部施作錯誤，與石材牆面彈性水泥施工方法錯誤，缺失照片如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附件4-13照片編號18~23，修復方式係拆除外牆最下層石材及拆除地坪磁磚粉刷層後，再依正確工法予以重製，且磁磚是整個地磚打掉重做，調整洩水坡度，面積確實如估算所示，附件6相關數量含附件6-1⑸⒊⒍、⑺⒊⒍係依拆除面積及重建面積予以計算，3樓之1漏水處南側露台亦是如此，且該2處經以如上修繕後就不會漏水。漏水處3樓之2浴室淋浴間照片如附件4-2編號31、32、34、35，現場位置如編號31，編號33是加壓測試，之後出現編號34、35，漏水原因與熱水管線滲漏有關，故建議更換熱水管線，熱水管線位在結構體內，經打除混凝土後，更換管線將破壞整體防水塗料，為確實修繕至不漏水，防水層應重製，如僅打除一小部分，很難確保新防水層與原防水層可以密接，新修地方固不會漏水，但新舊交接處仍容易漏水，為確實修繕，建議附近全部打除。
　⑶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附件4-9照片10為鑑定技師至現場勘查發現B1F-3漏水處較屋外排水溝高，即B1F牆面原應達到防水功效與外牆相同，但現況該處若從外部進行防水工程，因空間過狹小無法施作，修復費用採從內部以裂縫環氧樹脂予以填補，以防止雨水滲入，係依現場狀況權宜之工法，如不考慮現場狹小因素，應該要從外側打除重做防水。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第29頁之修復方式針對漏水處在內牆顯在裂縫進行EPOXY填補，僅能讓原來滲水裂縫不再滲水，無法保證該處牆面回復至不再滲漏水，日後牆面可能會發生雨水或其他外來水另循混凝土牆其他縫隙滲出而再次滲漏水。B1F-3地四西側牆面裂縫方式為斜向裂縫，是很標準的因地震力產生的裂縫，雖不至於影響房屋結構，但該裂縫若遇到外側防水施作不良時，很容易就會變成雨水或外水入侵的管道，若要做到未來不至於再滲水，根本之道，還是要外牆那邊將防水措施完善，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建議的環氧樹酯填補是在於施作空間狹小人力無法到達的權宜之計等語（卷二第376至382頁）。
　⑷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附件6-4是包含東側及南側石材範圍的全部外牆，其餘貼磁磚的部分抿石子的部分都不包含在內，確實不僅針對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第12頁漏水處，尚及於南側及東側牆面有石材的地方都估算，係因補充鑑定報告目的事項詢問無法確實達到防水效果的瑕疵，鑑定結果認為玻璃纖維網部分未貼覆（附）好，補充鑑定係針對東側及南側牆面全部加以鑑定，不是要估算修復至不漏水的費用，而係改善施工瑕疵的費用，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所選擇的抽驗點以遍佈東側及南側各樓層為原則，但針對2F-1、2F-2、3F-1所在露台皆有加測，是有發現已經滲漏的位置以外，其他的觀測點也都有玻璃纖維網未貼覆（附）的瑕疵。本件外牆防水工程主要依靠彈性水泥的塗佈來防止水份進入室內，玻璃纖維網功能主要是防止彈性水泥裂開失去他的防水能力，所以看到玻璃纖維網未貼覆（附），並沒有辦法直接判斷該處是否真的會漏水，只能判斷說後續如果有發生結構體熱漲冷縮，或是地震來臨時，彈性水泥比較容易開裂等語詳實（卷三第117至118頁）。
　⒋查上開滲漏水情形，業經土木技師公會派遣技師至現場勘查，輔以內視鏡、探測雷達等儀器觀測，綜合判斷得出結果，鑑定技師亦2度到庭陳述其判斷之依據，並無不合理之處，故土木技師公會鑑定報告應可採信，上開滲漏水情形確實存在，且係因被告施工所致，應可認定。
　⒌被告雖抗辯：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誤將被證2-2外牆石材面防水施工方式說明（卷一第325頁）當作系爭買賣合約一部分，實則被證2-2外牆石材面防水施工方式說明及被證2-3中庭及陽、露台防水施工施工方式說明（卷一第325、327頁）僅係說明外牆防水施工方法及順序，上開施工圖非為系爭買賣合約之附件，亦未於締約時承諾將以「全棟外牆」貼玻璃纖維網方式施作，鑑定報告就此認為有瑕疵，應屬誤會云云。然遮風避雨乃房屋最主要之功能，建商無論採用何種手段，均應使房屋具備足夠之防水性能，否則即應認為具有瑕疵。而朱弘家技師證稱：以工程實務來說，石材採用乾掛施工法，戶外的雨水雖然因為石材阻隔會直接潑在建築物外側牆面的水量會變少，但工程實務上還是會在容易滲漏水的區域即樓層接縫、窗戶、門框還有一些開孔部位，以彈性水泥塗佈，再輔以玻璃纖網來防止彈性水泥日久破裂。但有一些建案建商考量要徹底防水，所以也有部分建案採用全部外牆塗佈防水材料，其看法是認為上開容易滲水的區域一定要做，其他的部分不一定。本件外牆防水工程主要依靠彈性水泥的塗佈來防止水份進入室內，玻璃纖維網功能主要是防止彈性水泥裂開失去他的防水能力，所以看到玻璃纖維網未貼覆（附），並沒有辦法直接判斷該處是否真的會漏水，只能判斷說後續如果有發生結構體熱漲冷縮，或是地震來臨時，彈性水泥比較容易開裂等語，可知具有防水功能之材料為彈性水泥，但玻璃纖維網可以避免彈性水泥裂開，具有玻璃纖維網者應能維持較久之防水效果。系爭建物有全棟彈性水泥及玻璃纖維網，仍於交屋後不到半年就發生漏水問題，如果沒有施作情況顯然只會更糟，可見以系爭建物之狀況是必須有彈性水泥及玻璃纖維網。再查系爭契約中雖未記載必須以「全棟外牆」貼玻璃纖維網方式施作，但實際上被告是有施作並以此狀況交付原告，商人將本求利，必然會將之計入成本以決定售價，故原告支付之價金應包含被告施作全棟外牆彈性水泥及玻璃纖維網之費用，則全棟外牆施作彈性水泥及玻璃纖維網為系爭建物應有之狀態，而屬契約預定之效用，而今施工不良以致漏水，當不符合債之本旨而有瑕疵，被告抗辯非屬瑕疵或無庸將鑑定範圍之部分全部修復云云，均不足採。
　㈡天然氣暗管部分：
　⒈系爭房屋經土木技師公會鑑定技師現場以可燃氣體檢測器偵測後，未偵測出可燃氣異常現象（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第9頁），固足認系爭房屋現無原告主張瓦斯外洩之情。
　⒉然鑑定技師又進行天然氣暗管位置調查，經現場測量建築平面尺寸及配合GPR Live混凝土探測雷達掃描樓板中配管狀況，確認系爭房屋1樓天然氣暗管位置及配管方式符合欣彰公司用戶管竣工圖，係由大門口進入，沿北側牆面經管道間、廚房到後院瓦斯熱水器，1樓天然氣暗管配有電焊彎頭6處、電銲三通2處、PC彎頭5處、PC接頭4處。經比對原告主張系爭房屋施作德國內漏修補工法所灌注之修補料，由系爭房屋北側489-11號鄰房1樓梯間附近牆面滲出位置，位於系爭房屋1樓之廚房流理台附近，可知1樓廚房流理台下方配置天然氣暗管，且有三通、彎頭等天然氣管接合處。系爭房屋天然氣管為鋼管材質外被覆PE（簡稱PCP管），金屬材質天然氣管管壁不易發生裂縫，且於102年完工後至106年始發生瓦斯外洩，研判發生滲漏問題原因應將管線接合處瑕疵有關。綜合比對後，研判系爭房屋1樓所發生瓦斯外洩原因，應與廚房流理台下方配置天然氣暗管之三通、彎頭等天然氣管接合處瑕疵有關。而天然氣管線施工相關規定如中華民國公用瓦斯事業協會「公用天然氣事業輸配氣設備施工規範」中說明：天然氣管線施工之接合作業，需依最高使用壓力及管線材料種類，選擇適當之接合方法。各項管線之接合方法則有螺紋接合、銲接接合、機械接合、凸緣接合及PE管之接合等方法，其中規定螺紋接合時螺紋須緊密接合，而鋼管銲接採用電弧銲接。至被證11所稱「德國內漏修補工法」，在國內相關施工規範及學術論文未登載有關灌注修補料進入天然氣管內可進行完善修復之資料，無證據顯示「內漏修補工法」可以完善修復系爭房屋天然氣暗管接合處瑕疵，故「內漏修補工法」非系爭房屋1樓瓦斯外洩之完整修復方法，系爭房屋天然氣暗管接合處瑕疵之完整修復方法應依規範重置1樓廚房流理台下方天然氣暗管之三通及彎頭等接合處（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第9至14頁）。
　⒊是系爭房屋現雖無瓦斯外洩，但依土木技師公會鑑定結果，先前瓦斯漏氣時所使用之「德國內漏修補工法」，在國內相關施工規範及學術論文未登載有關灌注修補料進入天然氣管內可進行完善修復之資料，無證據顯示「內漏修補工法」可以完善修復系爭房屋天然氣暗管接合處瑕疵，故「內漏修補工法」非系爭房屋1樓瓦斯外洩之完整修復方法，系爭房屋天然氣暗管接合處瑕疵之完整修復方法應依規範重置1樓廚房流理台下方天然氣暗管之三通及彎頭等接合處，已如前述。是系爭房屋現在雖暫時沒有漏氣，但仍存有天然氣暗管接合處瑕疵，應可認定。　　　
　㈢樓梯蚊釘部分：
　⒈此部分經土木技師公會鑑定結果，認為：原告主張「樓梯踏板釘子」位在樓梯木地板側邊之「收邊條」的釘子，該收邊條使用木製一字形線板，固定收邊條的釘子為身較細、長度較短的「無頭蚊釘」。現場調查系爭房屋之樓梯木地板收邊條「蚊釘」狀況，發現各樓層樓梯收邊條皆有「蚊釘」突出的瑕疵（詳細調查結果詳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附件五），「蚊釘」固著力較弱，一般用來當木作膠合的假固定或不受力的線板固定。因「蚊釘」未能有效固定收邊條，鑑定技師僅以鐵尺就可將收邊條自樓梯木地板拔出移除收邊條後顯示樓梯木地板下方鋪設有夾板，而線板收邊條是以「蚊釘」固定於樓梯木地板及夾板上，當收邊條與木地板連動時，將造成「蚊釘」逐漸鬆脫而突出。系爭房屋樓梯木地板鋪設方式採用下方有夾板之平鋪法，木地板表面順平，實際量測樓梯地面水泥層與夾板間之空隙大約為0.0~1.5mm，鋪設施工品質尚屬合理。經現場調查結果，有關樓梯踏板釘子突出之瑕疵原因應將樓梯木地板側面收邊條僅以蚊釘之錯誤固定方式有關。完整之修復方法應拆除重置樓梯木地板側面收邊條，重置收邊條時之固定方式應先將收邊條與木地板及夾板進行膠合後，再用釘槍以較大之雙針或單釘之釘針進行固定，最後美化線板上釘孔（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第15至19頁）。
　⒉由上所述，可知此部分被告施工時即已使用不正確方式固定，自屬瑕疵，被告辯稱因被告不當負重使用樓梯所致云云，即非可採。
三、按買受人應按物之性質，依通常程序從速檢查其所受領之物。如發見有應由出賣人負擔保責任之瑕疵時，應即通知出賣人。買受人怠於為前項之通知者，除依通常之檢查不能發見之瑕疵外，視為承認其所受領之物。不能即知之瑕疵，至日後發見者，應即通知出賣人，怠於為通知者，視為承認其所受領之物；買受人因物有瑕疵，而得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價金者，其解除權或請求權，於買受人依第356條規定為通知後6個月間不行使或自物之交付時起經過5年而消滅。民法第356條、第36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不完全給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民法第227條定有明文。而所謂不完全給付係指債務人向債權人或其他有受領權人提出之給付，不符合債務本旨而言，其型態有瑕疵給付及加害給付兩種（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159號裁判要旨參照）。又出賣人就其交付之買賣標的物有應負擔保責任之瑕疵，而其瑕疵係於契約成立後始發生，且因可歸責於出賣人之事由所致者，則出賣人除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外，同時構成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最高法院77年度第7次民事庭會議決議㈠可參）。另物之瑕疵擔保責任與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其法律性質、構成要件及規範功能各不相同。買受人如主張出賣人應負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而請求其賠償損害時，無民法第356條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882號、108年度台上字第117號裁判要旨參照）。本件兩造係就原告購買被告興建系爭建案之預售屋而簽訂系爭買賣合約，原告於105年7月12日簽收交屋簽辦單，於106年1月入住，已如前述，可見兩造締結系爭買賣合約時，系爭房屋尚未建造完成，則被告嗣後建造完畢並交付之系爭房地有前述滲漏水、天然氣暗管破裂、樓梯蚊釘突出等節之系爭瑕疵，當屬系爭買賣合約成立後之瑕疵，原告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前段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且依前揭最高法院見解，以不完全給付為請求權基礎時，不適用民法第356條等瑕疵擔保之規定，被告抗辯原告業已視為承認受領之物或請求罹於時效云云，均不足採。　
四、由上所述，上開瑕疵確屬可歸責於被告之不完全給付所致，原告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前段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依此並參考相關施工規範施工及計價範圍後，認定請求金額如下：　
　⑴關於滲漏水處B1F-3部分，土木技師公會2次鑑定報告建議之修復方法不同，依鑑定人朱弘家技師證稱：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第29頁之修復方式針對漏水處在內牆顯在裂縫進行EPOXY填補，僅能讓原來滲水裂縫不再滲水，無法保證該處牆面回復至不再滲漏水，日後牆面可能會發生雨水或其他外來水另循混凝土牆其他縫隙滲出而再次滲漏水。若要做到未來不至於再滲水，根本之道，還是要外牆那邊將防水措施完善，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建議的環氧樹酯填補是在於施作空間狹小人力無法到達的權宜之計等語，故為回復該牆面應有防水功能，應採用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之工法，即剔除外牆抿石子、施作外牆防水後重置抿石子，修復費用為119,654元，工作項目及數量暨經費詳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附件六之附件6-3（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第39頁及附件6-3），較為妥適。被告雖抗辯此處空間狹小，實際上無法從外牆施工云云。然此部分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業已記載「人員尚可側身進入但施工困難度較高」（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第20頁），經本院函詢鑑定人，鑑定人亦經明確表示一般正常體型成年人可以側身進入施工等語（卷三第67頁），故此部分實際上是可以施工，被告此部分抗辯不足採取。
　⑵東側及南側外牆各樓層外牆石材內防水層現況，不符合防水工程防水材塗佈玻璃纖維網之規範，恐無法確實達到外牆結構體之防水效果，若須達到被證2-2外牆石材防水施工圖之規定，所需修復方法須將外牆石材予以拆卸，剔除外牆防水塗佈及纖維網，並依照規範重置防水塗佈及纖維網後再將外牆石材安裝復原，修復費用為1,224,259元，工作項目及數量暨經費詳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附件六之附件6-4（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第40頁及附件6-4）。被告抗辯無須整面外牆修復，不足採取，已如前述。
　⑶綜合檢測5樓南側牆面5F-1滲漏水處之修復方法為室外部分應重置屋頂南側天溝防水層，移除漏水處5F-1外牆磁磚並鑿除品質不佳之混凝土後，以無收縮水泥修補，塗布防水層後重置外牆磁磚會恢復原狀；室內部分須重置油漆牆面。修復費用為119,276元，工作項目及數量暨經費詳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附件六之附件6-5（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第41至42頁及附件6-5）。
　⑷系爭房屋前屋頂之完整修復方法為針對貫通屋頂之電線管路做彎頭處理，修復費用為10,005元，後屋頂西南側屋頂排水管阻塞之完整修復方法應採用屋外金屬材質明管配置方式重置，修復費用為26,680元，工作項目及數量暨經費詳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附件六之附件6-6（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第42至43頁及附件6-6）。原告僅請求26,680元，亦屬有據。
　⑸天然氣暗管部分，應依規範重置1樓廚房流理台下方天然氣暗管之三通及彎頭等接合處，修復費用為47,812元，工作項目及數量暨經費詳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附件六之附件6-1（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第38頁及附件6-1）。
　⑹樓梯蚊釘部分，應拆除重置樓梯木地板側面收邊條，重置收邊條時之固定方式應先將收邊條與木地板及夾板進行膠合後，再用釘槍以較大之雙針或單釘之釘針進行固定，最後美化線板上釘孔，修復費用為50,436元，工作項目及數量暨經費詳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附件六之附件6-2。
　⒎從而，原告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修復費用之損害賠償1,588,117元（計算式：119,654＋1,224,259＋119,276＋26,680＋47,812＋50,436＝1,588,117），核屬有據。超過部分則無理由。　　
五、土地坪數部分：本件土地合約第3、4、15條已明定土地標示及土地出售面積認定標準暨賣方之瑕疵擔保責任，可知系爭買賣合約約定交付出售土地面積合計162.5平方公尺（卷一第53、58頁）。惟被告交付並辦理系爭買賣合約所移轉予原告之臺中市○○區○○段○○○段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面積計162.6057平方公尺（計算式：201-21地號109＋201-25地號643×1/12＋201-8地號224×1/10000≒162.6057，小數點後四位四捨五入），有土地所有權狀在卷可按（卷一第339至343頁），系爭土地業已移轉登記與原告，依地政機關記錄顯無坪數短少問題。而原告雖提出祐成測量工程行之現況測量作業成果報告書主張面積短少4.2平方公尺，但為被告所否認，且臺中市政府於106、107年間就沙鹿區辦理全區界址重測，原臺中市○○區○○段○○○段000000地號土地重測後為福田段496地號土地，重測結果面積減少1.59平方公尺，有臺中市清水地政事務所107年10月19日清第二字第1070010915號函附卷可按（卷二第111頁），是地政機關測量結果亦與祐成測量工程行結果不同，則祐成測量工程行測量結果不足採信。至地籍重測所生之面積變化，非屬交付予原告時已存在，係嗣後發生國家機關實施「地籍重測」之結果，其原因可能係因地形改變、儀器精度提高或圖紙破舊、伸縮等因素，為被告所不可預料，亦不可歸責被告，不符物之瑕疵成立要件，亦不構成不完全給付，其情形與天災導致價值下降相類，依民法第373條，此一危險於交付後應由原告負擔，被告受領價金亦無不當得利，則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土地坪數短少之瑕疵損害或不完全給付暨不當得利等，均屬無由。
六、污名減損（交易性貶損）部分：
　㈠按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所生之損害，其應回復者，係損害事故發生前之應有狀態，自應將事故發生後之變動狀況悉數考量在內。故於物被毀損時，被害人除得請求修補或賠償修復費用，以填補技術性貶值之損失而回復物之物理性原狀外，就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交易價值，亦得請求賠償，以填補交易性貶值之損失而回復物之價值性原狀（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38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債務人因債務不履行，依民法第227條、第226條第1項規定，對於債權人負損害賠償責任，係採取完全賠償之原則，且屬「履行利益」之損害賠償責任，該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債權人因而所生之損害，其應回復者，並非「原有狀態」，而係「應有狀態」，應將損害事故發生後之變動狀況考慮在內。故給付標的物之價格當以債務人應為給付之時為準，債權人請求賠償時，債務人即有給付之義務，算定標的物價格時，應以起訴時之市價為準；債權人於起訴前已曾為請求者，以請求時之市價為準，此觀同法第213條第1項及第216條規定自明（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97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主張因系爭房地瑕疵於修復後仍有污名減損之交易價值減損，被告則辯稱依估價報告記載系爭房地正常價格35,593,719元高於原告給付之買賣價金等語。而經送請不動產估價公會為估價報告，兩造並就此為攻擊防禦，經本院審認後，堪以為本件判斷基礎。而估價師經實地蒐集、訪查勘估系爭房地區域社區型透天住宅與第四種住宅土地之買賣實例，運用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所定之鑑價方法【比較法】及【成本法】整理、比較、分析、調整，並考量區域不動產市場供需情形，以推求出系爭房地之比較與成本價格，經考量各項影響價格之一般、區域、個別因素，並運用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所定之鑑方法後，分別賦予適當之權重，評定系爭房地資產正常價格，復參酌「第九號公報-瑕疵不動產污名價值減損估價指引」，分析系爭營瑕疵污名效果因果關係，以【收益法路徑】，考量因滲漏水非屬完全修繕，未來在建物經濟耐用年數期間內會反覆發生滲漏水情形，造成系爭房地維護成本提高，進而影響收益能力等因素，評估瑕疵系爭房地收益價格，據此就系爭房地資產正常價格扣減系爭房地收益價格後，評定污名效果之減損數額，以求得受有瑕疵污名效果影響下之價格，即依「比較法」與「成本法」求得系爭房地正常價格為35,593,719元，瑕疵價格為34,457,972元，交易價值減損數額為1,135,747元（原始鑑定估價報告第103頁）。至天然氣暗管管裂、樓梯蚊釘突出及土地坪數短少，則無污名效果，無交易性貶值（補充鑑定估價報告第20、21頁）。足認系爭房地滲漏水瑕疵造成系爭房地價值貶損，被告辯稱系爭房地經鑑定估價後之正常價格及瑕疵價格均較原告以買賣總價2650萬元向被告購買之原買賣總價為高，可見原告未受有損害云云，然損害賠償應以起訴時之應有狀態為準，已如前述，系爭房地起訴時之價格雖較當初交易價格為高，但此係因時間經過經濟發展等因素造成，若無上開滲漏水瑕疵，原本不致產生價格減損，故原告確實受有損害，被告抗辯均屬無據。
　㈢準此，原告主張系爭房地滲漏水瑕疵造成系房屋交易價值減損即交易性貶損數額為1,135,747元，洵堪認定。　
七、鋁門窗費用：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設有規定。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原告主張兩造就施作更換系爭房地鋁門窗成立委任關係，請求被告返還代墊鋁門窗費用，即應先就其主張兩造間就更換鋁門窗成立委任關係舉證以實其說。
　㈡徵之原告提出其與被告人員陳佩怡間之LINE對話訊息，係原告上傳匯款單後，稱「佩怡早，貨款42600（未稅）已匯款給全富，再麻煩代向公司請款，謝謝。」等語，陳佩怡則回以「好的」、「防水部分會盡快請工務這邊處理」等語（卷一第45頁），至多僅能推知原告請陳佩怡代向被告請款已給付全富之42,600元，被告是否曾有委任原告更換鋁門窗，有無附加條件，均屬不明。而被告辯稱當初係約定原告簽立絕不可告知其他第三人補助5樓加作鋁門窗工程42,600元之切結書後，方同意負擔更換鋁門窗款費用，但原告拒絕簽署切結書，故最後並未交付款項等語，有切結書及及陳佩怡已向被告申請B8鋁門窗$42600零用金支付憑單在卷可按（卷一第347、349頁），則被告同意負擔此部分款項係附有條件，條件既未成就，則契約並未生效，則原告依民法第54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代墊款42,600元，要難逕認可採。
八、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之上開損害賠償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滲漏水瑕疵及交易價值減損計2,625,616元（計算式：119,654＋1,224,259＋119,276＋26,680＋1,135,747＝2,625,616），經原告起訴而起訴狀於107年3月27日送達被告，有送達證書可憑（卷一第203頁），天然氣暗管部分修復費用47,812元及樓梯蚊釘修復費用50,436元經原告於107年8月16日始追加請求，而被告自承於107年8月17日接獲民事訴之追加狀（卷二第13頁），被告迄未給付，當應負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2,625,616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07年3月28日起、98,248元自訴之追加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07年8月18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核無不合。逾上開請求部分，於法未合。
九、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2,723,864元，及其中2,625,616元自107年3月28日起、98,248元自107年8月18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應認有據，為有理由，予以准許，逾上開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原告勝訴部分本院既已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為原告勝訴判決，其餘請求權基礎即無庸審酌。又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分別為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聲請，就原告勝訴部分核均無不合，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規定，各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十、本件判決之結果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毋庸一一贅述，附此敘明。
肆、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1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王奕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3　　日
　　　　　　　　　　　　　　　　　　書記官　丁于真　
附表一：系爭房屋滲漏水處 
		樓層

		滲漏水處編號

		位置

		會勘現況



		B1

		B1F-1

		地下室天井處鋁門門檻

		門檻有白華現象



		


		B1F-2

		地下室管道間

		管道間配置多種管線，管道間旁牆面有水痕，平頂油漆有白華現象



		


		B1F-3

		地下室西側牆面

		牆面有裂縋，下雨時偶有滲水



		1F

		1F-1

		1樓西側露台牆面

		牆面有水痕 



		2F

		2F-1

		2樓東側露台

		洩水坡度不良，外牆牆角有青苔



		


		2F-2

		2樓東側露台門框周邊

		門框周邊牆面有水痕



		3F

		3F-1

		3樓南側露台

		洩水坡度不良，外牆牆角有青苔



		


		3F-2

		3樓北側浴室

		淋浴間牆想，牆角有滲漏水



		


		3F-3

		3樓西側室窗框

		窗框角隅處有水痕



		4F

		4F-1

		4樓北側浴室

		浴缸基座側牆，牆角有滲漏水



		5F

		5F-1

		5樓南側牆面

		牆面有滲漏水及白華



		


		5F-2

		5樓起居室

		平頂及牆面間有水痕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7年度重訴字第167號

原      告  許宜華  

訴訟代理人  簡偵夷  

            許立功律師

複代理人    李智維律師

            劉慕良  

被      告  中港皇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瑞宏  

訴訟代理人  吳紹貴律師

            黃啟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23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723,864元，及其中新臺幣2,625,616元

自民國107年3月28日起、新臺幣98,248元自民國107年8月18日起

，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88%，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907,955元供擔保後，得

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723,864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

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

    。但有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

    明、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

    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7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主張

    其向被告買受由被告興建坐落臺中市沙鹿區竹林段梨份小段

    之「皇家皇品Ⅱ期」建案（下稱系爭建案）編號B8門牌號碼

    臺中市○○區○○○街000000號預售屋（下稱系爭房屋）及其基

    地（與系爭房屋合稱系爭房地），於入住後發現系爭房屋地

    下1樓滲漏水，坪數短少，5樓室外陽台管道間檢修口門板瑕

    疵需重新施作鋁門窗，致生有修繕費、返還代墊款及因瑕疵

    所致交易性貶損損失，而起訴請求聲明：「被告應至少給付

    原告新臺幣（下同）6,700,07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下同

    ，卷一第16頁），嗣於民國107年8月16日以民事訴之追加狀

    將上開金額為8,770,103元（卷一第436頁），又於113年10

    月21日以民事辯論意旨狀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3,11

    1,054元（含B1F-3外牆修復工程119,654元、東側及南側外

    牆結構體防水1,224,259元、5樓南側牆面滲漏水（5F-1）11

    9,276元、水電線管線及雨水系統26,680元、土地坪數短少

    瑕疵342,460元、天然氣暗管瑕疵47,812元、樓梯間蚊子釘5

    0,436元、交易性貶損1,135,747元、墊付鋁門窗44,730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卷三第253至263頁），經核原告前開所為變更，係

    基於系爭房地有瑕疵之同一基礎事實而為擴張、減縮應受判

    決事項之請求，不致妨礙本件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既

    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乙、實體方面：

壹、原告起訴主張：

一、被告於104年間推出系爭建案，被告實際負責人即訴外人王

    怡仁於105年間負責系爭建案尚未興建完成時之擬約及銷售

    ，乃邀請原告前往系爭建案銷售接待中心參觀，以「標榜系

    爭建案品質、設備及造景之規格皆與『皇家皇品Ⅰ期』一致，

    僅地點不同」、「系爭建案即為一期同規格之縮小版」方式

    向原告推銷系爭房地，經原告預付10萬元，兩造並於105年5

    月3日簽訂土地及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下稱土地合約、房

    屋合約，合稱系爭買賣合約），由原告以總價2650萬元購買

    系爭房地，並當場給付500萬元訂金。嗣原告於106年1月間

    裝潢驗收入住系爭房屋後，發現系爭房地：

　㈠於106年5月14日地下1樓似有滲漏水，被告僅派工地主任以猜

    測方式，以高壓灌注等俗稱「打針」工法修繕，遲未查明系

    爭房屋滲漏水成因及方位。待系爭建案同街489-3號房屋亦

    有漏水，經被告工地主任處理發現房屋外牆明顯蜂窩狀孔洞

    、裂縫，原告遂併同委請訴外人入進營造股份有限公司進行

    漏水鑑定，結果顯示系爭房屋地外牆明顯裂縫、孔隙、蜂窩

    、冷縫等混凝土澆置之瑕疵，致內牆滲漏水瑕疵，此後更陸

    續發生滲漏水情形，即可歸責於被告施工不良之不完全給付

    之債務不履行。

　㈡系爭房地位處邊間，王怡仁銷售時持系爭建案建築平面圖稱

    買受標的包括附圍於系爭房屋南側之部分空間土地，實際交

    屋後，並無建築平面圖所示附圖空地，系爭基地確實存有坪

    數短少4.2平方公尺之瑕疵。

　㈢原告實際入住系爭房屋後，裝設之瓦斯偵測器不時發出警報

    聲響，經訴外人欣彰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欣彰公司）

    人員表示系爭房屋所設瓦斯管路有洩漏，經修補無效，建議

    重新配管修繕。

　㈣系爭房屋木質樓梯踏板未經整平，經踩踏使用後陸續發生釘

    子自木質樓梯踏板突出之瑕疵，經通知被告處理後仍不斷發

    生。原告為妥適解決木質樓梯踏板蚊子釘及瓦斯分接管係埋

    至系爭房屋樓板內（即所謂「暗管」）影響原有裝潢之瑕疵

    ，乃委由訴外人宏郁室內設計工程有限公司評估修繕費用。

　㈤被告為處理系爭房地5樓室外陽台管道間檢修口矽酸鈣板，委

    由原告自行重新施作鋁門窗支出44,730元必要費用，被告亦

    應償還。

二、系爭房屋因上開滲漏水、土地坪數不足、天然氣暗管破裂及

    樓梯蚊釘突出之瑕疵（合稱系爭瑕疵）修復費用及瑕疵修繕

    後所生交易性貶值損害，爰引用社團法人臺中市土木技師公

    會（下稱土木技師公會）112年4月27日（112）中土鑑發字

    第163-15號鑑定報告（下稱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及社團

    法人台中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下稱不動產估價公會）中估

    字第113006號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原始鑑定（下稱估價報告）

    ，請求下列費用：

　㈠擇一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359條、第360條規定請求被告

    給付⒈漏水處B1F-3外牆修復工程119,654元（詳112年4月27

    日鑑定報告第20頁7.3項及附件6-3總計項複價欄）、⒉漏水

    處東側及南側外牆結構體防水1,224,259元（詳112年4月27

    日鑑定報告第21至23頁7.4項及附件6-4總計項複價欄）、⒊

    漏水處5樓南側牆面滲漏水（5F-1）119,276元（詳112年4月

    27日鑑定報告第24至25頁7.5項及附件6-5總計項複價欄）、

    ⒋水電線管線及雨水系統26,680元（詳112年4月27日鑑定報

    告第26至34頁7.6項及附件6-6總計項複價欄）。

　㈡擇一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359條、第360條、第179條規定

    ，請求被告給付系爭基地坪數短少4.2平方公尺瑕疵賠償342

    ,460元（詳現況測量作業成果報告書，卷一第35至43頁，10

    6年9月20日土地複丈成果圖，卷二第47頁）。

　㈢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359條、第360條規定，請求被告給

    付⒈天然氣暗管瑕疵修復費用47,812元（詳112年4月27日鑑

    定報告第9至14頁7.1項及附件6-1總計項複價欄）、⒉樓梯蚊

    釘突出修復費用50,436元（詳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第15至

    19頁7.2項及附件6-2總計項複價欄）、⒊交易性貶損1,135,7

    47元（詳估價報告，卷三第195至200、211至212頁）。

　㈣依民法第54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墊付鋁門窗44,730

    元（詳全富建材有限公司估價單、切結書與零用金支付憑單

    ，卷一第49、347至349頁），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三、聲明：

　㈠被告應給付原告3,111,05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被告抗辯：

一、被告於103年間興建系爭建案，未印製正式DM、接待處前已

    大致銷售完畢，於105年6月興建完成後，於105年7月12日辦

    理交屋予原告，原告乃委請他人進行室內裝潢，於106年1月

    入住。而原告曾於105年5月15日反應滴水，被告即派工地主

    任查看，以管路灌補抓漏處理，告以持續觀察修繕狀態，後

    原告於106年12月初反應同一位置有滲滴現象，被告於同月1

    3日再次進行管路檢測，以加壓方式增加漏水量，並以高精

    度辨儀器測定漏水點位置後，打鑿地面找出滲漏管路點加以

    修補，並回復完畢，無交易價格貶損。且原告未舉證被告交

    付系爭房地時已有漏水瑕疵之權利發生要件事實，並自承於

    106年5月14日已發現漏水瑕疵（卷一第17頁），卻遲至107

    年1月31日（應為117年2月2日，卷一第15頁）始起訴請求，

    應已罹於除斥期間，並說明如下：

　㈠漏水處B1F-3外牆修復工程：土木技師公會109年2月12日（10

    9）中土鑑發字第362-10號鑑定報告（下稱109年2月12日鑑

    定報告）及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修繕費用差距甚多，共

    通處均係以EPOXY環氧樹脂填補，惟鑑定技師於110年4月12

    日結證EPOXY僅能讓原滲水處不再滲水，無法保證牆面回復

    至不漏水（卷二第378頁），估價報告亦稱採灌環氧樹脂工

    法雖修繕後短期內止住滲漏情形，但長時間下來其滲漏水情

    形將重覆發生，衡以經濟效益，無必要以增加施工難度之11

    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方式修繕，應以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

    方式修繕及修繕費用較為適當。

　㈡漏水處東側及南側外牆結構體防水及漏水處5樓南側牆面滲漏

    水（5F-1）：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誤將被證2-2外牆石材

    面防水施工方式說明（卷一第325頁）當作系爭買賣合約一

    部分，實則被證2-2外牆石材面防水施工方式說明及被證2-3

    中庭及陽、露台防水施工施工方式說明（卷一第325、327頁

    ）僅係說明外牆防水施工方法及順序，上開施工圖非為系爭

    買賣合約之附件，亦未於締約時承諾將以「全棟外牆」貼玻

    璃纖維網方式施作。且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僅有2F-1、2F

    -2、3F-1、5F-1之4個漏水點發生水實害，卻估算東側及南

    側外牆全棟予以刨除、重作費用，鑑定人於113年3月18日亦

    結稱不只是針對漏水的地方所為估算，認為容易漏水區域一

    定要做，其他部分不一定（卷三第116至117頁），足見非整

    面牆都要塗佈彈性水泥及施作玻璃網，依109年2月12日鑑定

    報告僅有2F-1、2F-2、3F-1、5F-1之4個漏水點發生滲漏水

    實害，計修復費用234,366元（見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入6

    -1至6-3）。況系爭房地東側與南側全棟外牆減價權自交屋

    日起亦已罹於除斥期間。

　㈢交易性貶損：依估價報告記載系爭房地正常價格35,593,719

    元已高於被告當時出售原告之2650萬元買賣價金，原告既以

    較估價報告正常價格更為低廉之價格購得，獲有9,093,719

    元利得，亦高於交易價值減損1,135,747元，自無何瑕疵污

    名之交易性貶損損害。

　㈣原告主張系爭房地「外牆明顯裂縫、孔隙、蜂窩、冷縫等混

    凝土澆置施工品質不良之瑕疵」、「外牆與地磚介面未施作

    為水及洩水系統」等，於土木技師公會二次鑑定報告亦分別

    載有「浴缸底部管線未安裝妥當」、「南側天溝施工品質有

    關」等語，則縱系爭房地存有漏水瑕疵，應係於原告買受前

    即已存在，出賣人之被告尚不負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

    任。　

二、原告購買系爭房地依系爭買賣合約第3條記載包含201-21、2

    01-25地號土地計162.5平方公尺，被告點交之系爭房地土地

    所有權狀所列面積162.58平方公尺予原告，即已依約於105

    年7月12日交付足額面積予原告，並否認原告另委任非專業

    測量機關訴外人祐成測量工程行之現況測量作業成果報告書

    ，且臺中市政府於106、107年間就沙鹿區辦理全區界址重測

    ，據悉重測結果減少1.59平方公尺，惟非屬交付予原告時已

    存在，係嗣後發生國家機關實施「地籍重測」，為被告所不

    可預料，亦不可歸責被告，不符物之瑕疵成立要件，亦不構

    成不完全給付。另原告逕以土地總價除以201-21地號土地10

    9平方公尺計算，應有錯誤。

三、原告主張天然氣暗管破裂而外洩，已於106年8月22日經欣彰

    公司修繕完成，且經欣彰公司表示無異常狀況及檢查合格，

    土木技師公會鑑定技師到場偵測，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亦

    認自107年欣彰公司修繕完成後無異常現象，況自欣彰公司1

    06年8月22日修繕，迄原告追加請求修繕天然氣暗管亦已逾

    民法第365條第2項規定之6個月除斥期間，自不得請求減少

    價金。

四、樓梯蚊釘突出係原告於交屋後，將原1樓挑高部分以鋼筋、

    水泥填作成隔樓地板，因施工搬運鋼筋、建材等重物不當負

    重使用樓梯，致樓梯地板損壞，系爭建案其他住戶樓梯並無

    此問題，況被告未將原告樓梯蚊釘突出瑕疵通知，依民法第

    356條規定已視為承認受領。

五、訴外人即原告配偶簡金樹曾向被告反應欲於露台處追加安裝

    鋁門窗，希望被告負擔，王怡仁要求原告簽署切結書，保證

    不將贈送更換鋁門窗透露他人後，始同意由被告負擔更換鋁

    門窗費用。惟原告安裝鋁門窗後，被告副總王森永、業務陳

    佩怡於106年10月30日攜切結書及款項至原告工作地，遭原

    告拒絕簽立，既原告不願簽署切結書，被告自無義務為原告

    負擔其更換鋁門窗之費用。

六、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免為假執行。

參、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主張其以買賣總價2650萬元向被告購買被告尚未興建並

    先行銷售之預售屋即系爭房地，兩造於105年5月3日簽訂系

    爭買賣合約，原告於105年7月12日簽收交屋簽辦單，於106

    年1月入住，於107年2月2日起訴請求等情，有土地及房屋預

    定買賣合約書、財物結算驗收證明書、起訴狀收件章在卷可

    稽（卷一第15、51至110、423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堪

    以認定。

二、系爭瑕疵中關於建物瑕疵部分，兩造合意送請社團法人臺中

    市土木技師公會（下稱土木技師公會）為鑑定，先後於109

    年2月12日及112年4月27日提出二次鑑定報告（以下逕以日

    期稱之）並就此為攻擊防禦，經本院審認後，堪以為本件判

    斷基礎，分別說明如下：

　㈠滲漏水部分：

　⒈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認系爭房屋有附表一所示滲漏水現象

    ，均與施工品質有關（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第12至28、32

    至33頁）。並認定（因原告最後請求係以112年4月27日第二

    次鑑定報告為基礎，以下僅記載相關部分）：

　⑴滲漏水處B1F-3地下室西側牆面：

　　經調查確認地下室西側牆面裂縫及滲漏水位置較室外水溝高

    ，故該處滲漏水與室外水溝無關。研判應與外牆無法達到應

    有之防水功效而滲漏雨水有關。滲漏水處1F-1一樓西側露台

    牆面一樓西側露台牆面滲漏水位置為上方採光罩與牆面交界

    處5但該滲漏水位置位於採光罩較高處，在一般雨天狀況下

    該處應無積水而造成滲漏水之可能。研判因西南側屋頂排水

    管故障，雨天時屋頂雨水由2樓冷氣排水管溢流出，並漫流

    至一樓西側露台採光罩。因水量過大，積水於採光罩與牆面

    交界處，致使採光罩與混凝土交界面處滲漏水。

　⑵滲漏水處2F-1二樓東側露台：

　　本案外牆石材採用吊掛工法（乾式工法），石材與外牆結構

    體間空縫應保持通風狀態及雨屏等壓之效果，而入侵雨水將

    自然排出，入侵雨水向下至底層集水排出壁外。鑑定技師會

    勘時發現石材及外牆結構體間空縫無法順利排水，且石材牆

    角滋生青苔，研判空縫內應有積水問題。本案外牆石材內之

    外牆結構體防水採用彈性水泥及舖貼纖維網，依據本案同社

    區其他住戶所提供外牆結構體防水施作照片，顯示纖維網多

    處空鼓、氣泡且纖維網外露，不符合生產防水材專業廠商所

    提注意事項：「貼合玻纖網不允許有皺紋、氣泡、空鼓或張

    口現象」，恐無法確實達到防水效果。且露台地面洩水坡度

    不良造成積水不退，二樓東側露台之牆面及地坪確實存在施

    工品質不良問題。

　⑶滲漏水處5F-1五樓南側牆面：

　　屋頂南側天溝進行測試後與滲漏水處5F-1有因果關係，研判

    滲漏水處5F-1五樓南側牆面滲漏水與屋頂南側天溝施工品質

    有關。　

　⒉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亦認（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第20至3

    4頁）：

　⑴東側及南側各樓層外牆石材內防水層現況，各抽查點皆顯示

    各處纖維網存在空鼓及未貼合之瑕疵，不符合防水工程防水

    材塗佈玻璃纖維網之規範，顯示東側及南側外牆石材內防水

    層施工品質不佳。

　⑵鑑定技師針對系爭房屋5樓南側牆面（即外牆）進行GPR Live

     混凝土探測雷達，確認滲漏水處5F-1牆面附近無排水管給

    水管相關管線，但掃描結果之混凝土呈像顯示牆面孔隙偏多

    ，研判該處外牆混凝土有品質不佳問題。再以混凝土水分儀

    及熱影像儀觀測滲漏水處5F-1牆面變化，結果依然顯示滲漏

    水處5F-1之5樓南側牆面漏水與屋頂南側天溝施工品質有關

    。5F-1滲漏水處之滲漏水原因為南側天溝施工品質不良及該

    處外牆混凝土品質不佳，導致南側天溝滲漏水向下流至滲漏

    水處5F-1牆面。

　⑶前屋頂因貫通屋頂之電線管路未做彎頭處理，且其中一處貫

    通屋頂之電線管路（下稱A電管，A電管連通至5樓電梯旁管

    道間之配電箱內，該管道間貫穿各樓層直通地下室，並配置

    有各樓層配電箱），其接頭僅突出地板約2公分，且接合處

    亦破損及鬆脫。當前屋頂積水達2公分時，前屋頂積水將沿

    貫通屋頂之電線管路溢流至5樓電梯旁管道間之配電箱內，

    因電梯旁管道間內安裝有各樓層配電箱，滲漏水將可沿各樓

    層配電箱流至連通之各電線管路內。

　⑷後屋頂西南側屋頂排水孔所銜接之排水管嚴重阻塞，該水管

    配置於柱體內，且無其他排水系統配入該排水管中，阻塞原

    因應與施工品質有關。

　⑸4樓電梯出口燈具內部有水漬且金屬構件生鏽，顯示燈具平頂

    曾發生滲漏水現象，惟4樓電梯出口燈具電路系統未銜接至

    電梯旁管道間，位置位於滲漏水處5F-1範圍下方，研判4樓

    電梯出口燈具滲漏水問題應與滲漏水處5F-1滲漏積水有關。

　⒊參與鑑定人朱弘家技師在本院亦就上開鑑定報告所為施工瑕

    疵之認定及改善施工瑕疵費用證述略以：

　⑴系爭房屋東側及南側外牆結構體依照設計圖說外牆石材是屬

    於乾掛施工法，以工程實務來說，石材採用乾掛施工法，戶

    外的雨水雖然因為石材阻隔會直接潑在建築物外側牆面的水

    量會變少，但工程實務上還是會在容易滲漏水的區域即樓層

    接縫、窗戶、門框還有一些開孔部位，以彈性水泥塗佈，再

    輔以玻璃纖網來防止彈性水泥日久破裂。但有一些建案建商

    考量要徹底防水，所以也有部分建案採用全部外牆塗佈防水

    材料，其看法是認為上開容易滲水的區域一定要做，其他的

    部分不一定。而玻璃纖維網在防水工法裡主要是減少防水膜

    的開裂，因為一般防水膜例如彈性水泥比較沒有辦法抵抗像

    混凝土熱漲冷縮或地震來時造成的混凝土破裂，進而拉開防

    水膜，而玻璃纖維網可以強化防水膜的抗裂功能，所以一般

    防水工程在構造物的轉角、開口部位都會要求加鋪玻璃纖維

    網，所以這些部位未施作玻璃纖維網，或是施作不良，應該

    要認為有瑕疵。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第12頁，系爭房屋滲

    漏水處列表說明，2F-1、2F-2、3F-1與玻璃纖維網施工瑕疵

    比較有關，另5F-1除了與玻璃纖維網有關外尚與屋頂天溝有

    關等語（卷三第115至117頁）。

　⑵漏水區域有1個是2樓之1東側露台裡面的缺陷，造成漏水原因

    包含地磚洩水不良造成積水，及外牆石材內部施作錯誤，與

    石材牆面彈性水泥施工方法錯誤，缺失照片如109年2月12日

    鑑定報告附件4-13照片編號18~23，修復方式係拆除外牆最

    下層石材及拆除地坪磁磚粉刷層後，再依正確工法予以重製

    ，且磁磚是整個地磚打掉重做，調整洩水坡度，面積確實如

    估算所示，附件6相關數量含附件6-1⑸⒊⒍、⑺⒊⒍係依拆除面積

    及重建面積予以計算，3樓之1漏水處南側露台亦是如此，且

    該2處經以如上修繕後就不會漏水。漏水處3樓之2浴室淋浴

    間照片如附件4-2編號31、32、34、35，現場位置如編號31

    ，編號33是加壓測試，之後出現編號34、35，漏水原因與熱

    水管線滲漏有關，故建議更換熱水管線，熱水管線位在結構

    體內，經打除混凝土後，更換管線將破壞整體防水塗料，為

    確實修繕至不漏水，防水層應重製，如僅打除一小部分，很

    難確保新防水層與原防水層可以密接，新修地方固不會漏水

    ，但新舊交接處仍容易漏水，為確實修繕，建議附近全部打

    除。

　⑶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附件4-9照片10為鑑定技師至現場勘查

    發現B1F-3漏水處較屋外排水溝高，即B1F牆面原應達到防水

    功效與外牆相同，但現況該處若從外部進行防水工程，因空

    間過狹小無法施作，修復費用採從內部以裂縫環氧樹脂予以

    填補，以防止雨水滲入，係依現場狀況權宜之工法，如不考

    慮現場狹小因素，應該要從外側打除重做防水。109年2月12

    日鑑定報告第29頁之修復方式針對漏水處在內牆顯在裂縫進

    行EPOXY填補，僅能讓原來滲水裂縫不再滲水，無法保證該

    處牆面回復至不再滲漏水，日後牆面可能會發生雨水或其他

    外來水另循混凝土牆其他縫隙滲出而再次滲漏水。B1F-3地

    四西側牆面裂縫方式為斜向裂縫，是很標準的因地震力產生

    的裂縫，雖不至於影響房屋結構，但該裂縫若遇到外側防水

    施作不良時，很容易就會變成雨水或外水入侵的管道，若要

    做到未來不至於再滲水，根本之道，還是要外牆那邊將防水

    措施完善，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建議的環氧樹酯填補是在

    於施作空間狹小人力無法到達的權宜之計等語（卷二第376

    至382頁）。

　⑷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附件6-4是包含東側及南側石材範圍的

    全部外牆，其餘貼磁磚的部分抿石子的部分都不包含在內，

    確實不僅針對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第12頁漏水處，尚及於

    南側及東側牆面有石材的地方都估算，係因補充鑑定報告目

    的事項詢問無法確實達到防水效果的瑕疵，鑑定結果認為玻

    璃纖維網部分未貼覆（附）好，補充鑑定係針對東側及南側

    牆面全部加以鑑定，不是要估算修復至不漏水的費用，而係

    改善施工瑕疵的費用，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所選擇的抽驗

    點以遍佈東側及南側各樓層為原則，但針對2F-1、2F-2、3F

    -1所在露台皆有加測，是有發現已經滲漏的位置以外，其他

    的觀測點也都有玻璃纖維網未貼覆（附）的瑕疵。本件外牆

    防水工程主要依靠彈性水泥的塗佈來防止水份進入室內，玻

    璃纖維網功能主要是防止彈性水泥裂開失去他的防水能力，

    所以看到玻璃纖維網未貼覆（附），並沒有辦法直接判斷該

    處是否真的會漏水，只能判斷說後續如果有發生結構體熱漲

    冷縮，或是地震來臨時，彈性水泥比較容易開裂等語詳實（

    卷三第117至118頁）。

　⒋查上開滲漏水情形，業經土木技師公會派遣技師至現場勘查

    ，輔以內視鏡、探測雷達等儀器觀測，綜合判斷得出結果，

    鑑定技師亦2度到庭陳述其判斷之依據，並無不合理之處，

    故土木技師公會鑑定報告應可採信，上開滲漏水情形確實存

    在，且係因被告施工所致，應可認定。

　⒌被告雖抗辯：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誤將被證2-2外牆石材面

    防水施工方式說明（卷一第325頁）當作系爭買賣合約一部

    分，實則被證2-2外牆石材面防水施工方式說明及被證2-3中

    庭及陽、露台防水施工施工方式說明（卷一第325、327頁）

    僅係說明外牆防水施工方法及順序，上開施工圖非為系爭買

    賣合約之附件，亦未於締約時承諾將以「全棟外牆」貼玻璃

    纖維網方式施作，鑑定報告就此認為有瑕疵，應屬誤會云云

    。然遮風避雨乃房屋最主要之功能，建商無論採用何種手段

    ，均應使房屋具備足夠之防水性能，否則即應認為具有瑕疵

    。而朱弘家技師證稱：以工程實務來說，石材採用乾掛施工

    法，戶外的雨水雖然因為石材阻隔會直接潑在建築物外側牆

    面的水量會變少，但工程實務上還是會在容易滲漏水的區域

    即樓層接縫、窗戶、門框還有一些開孔部位，以彈性水泥塗

    佈，再輔以玻璃纖網來防止彈性水泥日久破裂。但有一些建

    案建商考量要徹底防水，所以也有部分建案採用全部外牆塗

    佈防水材料，其看法是認為上開容易滲水的區域一定要做，

    其他的部分不一定。本件外牆防水工程主要依靠彈性水泥的

    塗佈來防止水份進入室內，玻璃纖維網功能主要是防止彈性

    水泥裂開失去他的防水能力，所以看到玻璃纖維網未貼覆（

    附），並沒有辦法直接判斷該處是否真的會漏水，只能判斷

    說後續如果有發生結構體熱漲冷縮，或是地震來臨時，彈性

    水泥比較容易開裂等語，可知具有防水功能之材料為彈性水

    泥，但玻璃纖維網可以避免彈性水泥裂開，具有玻璃纖維網

    者應能維持較久之防水效果。系爭建物有全棟彈性水泥及玻

    璃纖維網，仍於交屋後不到半年就發生漏水問題，如果沒有

    施作情況顯然只會更糟，可見以系爭建物之狀況是必須有彈

    性水泥及玻璃纖維網。再查系爭契約中雖未記載必須以「全

    棟外牆」貼玻璃纖維網方式施作，但實際上被告是有施作並

    以此狀況交付原告，商人將本求利，必然會將之計入成本以

    決定售價，故原告支付之價金應包含被告施作全棟外牆彈性

    水泥及玻璃纖維網之費用，則全棟外牆施作彈性水泥及玻璃

    纖維網為系爭建物應有之狀態，而屬契約預定之效用，而今

    施工不良以致漏水，當不符合債之本旨而有瑕疵，被告抗辯

    非屬瑕疵或無庸將鑑定範圍之部分全部修復云云，均不足採

    。

　㈡天然氣暗管部分：

　⒈系爭房屋經土木技師公會鑑定技師現場以可燃氣體檢測器偵

    測後，未偵測出可燃氣異常現象（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第

    9頁），固足認系爭房屋現無原告主張瓦斯外洩之情。

　⒉然鑑定技師又進行天然氣暗管位置調查，經現場測量建築平

    面尺寸及配合GPR Live混凝土探測雷達掃描樓板中配管狀況

    ，確認系爭房屋1樓天然氣暗管位置及配管方式符合欣彰公

    司用戶管竣工圖，係由大門口進入，沿北側牆面經管道間、

    廚房到後院瓦斯熱水器，1樓天然氣暗管配有電焊彎頭6處、

    電銲三通2處、PC彎頭5處、PC接頭4處。經比對原告主張系

    爭房屋施作德國內漏修補工法所灌注之修補料，由系爭房屋

    北側489-11號鄰房1樓梯間附近牆面滲出位置，位於系爭房

    屋1樓之廚房流理台附近，可知1樓廚房流理台下方配置天然

    氣暗管，且有三通、彎頭等天然氣管接合處。系爭房屋天然

    氣管為鋼管材質外被覆PE（簡稱PCP管），金屬材質天然氣

    管管壁不易發生裂縫，且於102年完工後至106年始發生瓦斯

    外洩，研判發生滲漏問題原因應將管線接合處瑕疵有關。綜

    合比對後，研判系爭房屋1樓所發生瓦斯外洩原因，應與廚

    房流理台下方配置天然氣暗管之三通、彎頭等天然氣管接合

    處瑕疵有關。而天然氣管線施工相關規定如中華民國公用瓦

    斯事業協會「公用天然氣事業輸配氣設備施工規範」中說明

    ：天然氣管線施工之接合作業，需依最高使用壓力及管線材

    料種類，選擇適當之接合方法。各項管線之接合方法則有螺

    紋接合、銲接接合、機械接合、凸緣接合及PE管之接合等方

    法，其中規定螺紋接合時螺紋須緊密接合，而鋼管銲接採用

    電弧銲接。至被證11所稱「德國內漏修補工法」，在國內相

    關施工規範及學術論文未登載有關灌注修補料進入天然氣管

    內可進行完善修復之資料，無證據顯示「內漏修補工法」可

    以完善修復系爭房屋天然氣暗管接合處瑕疵，故「內漏修補

    工法」非系爭房屋1樓瓦斯外洩之完整修復方法，系爭房屋

    天然氣暗管接合處瑕疵之完整修復方法應依規範重置1樓廚

    房流理台下方天然氣暗管之三通及彎頭等接合處（112年4月

    27日鑑定報告第9至14頁）。

　⒊是系爭房屋現雖無瓦斯外洩，但依土木技師公會鑑定結果，

    先前瓦斯漏氣時所使用之「德國內漏修補工法」，在國內相

    關施工規範及學術論文未登載有關灌注修補料進入天然氣管

    內可進行完善修復之資料，無證據顯示「內漏修補工法」可

    以完善修復系爭房屋天然氣暗管接合處瑕疵，故「內漏修補

    工法」非系爭房屋1樓瓦斯外洩之完整修復方法，系爭房屋

    天然氣暗管接合處瑕疵之完整修復方法應依規範重置1樓廚

    房流理台下方天然氣暗管之三通及彎頭等接合處，已如前述

    。是系爭房屋現在雖暫時沒有漏氣，但仍存有天然氣暗管接

    合處瑕疵，應可認定。　　　

　㈢樓梯蚊釘部分：

　⒈此部分經土木技師公會鑑定結果，認為：原告主張「樓梯踏

    板釘子」位在樓梯木地板側邊之「收邊條」的釘子，該收邊

    條使用木製一字形線板，固定收邊條的釘子為身較細、長度

    較短的「無頭蚊釘」。現場調查系爭房屋之樓梯木地板收邊

    條「蚊釘」狀況，發現各樓層樓梯收邊條皆有「蚊釘」突出

    的瑕疵（詳細調查結果詳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附件五），

    「蚊釘」固著力較弱，一般用來當木作膠合的假固定或不受

    力的線板固定。因「蚊釘」未能有效固定收邊條，鑑定技師

    僅以鐵尺就可將收邊條自樓梯木地板拔出移除收邊條後顯示

    樓梯木地板下方鋪設有夾板，而線板收邊條是以「蚊釘」固

    定於樓梯木地板及夾板上，當收邊條與木地板連動時，將造

    成「蚊釘」逐漸鬆脫而突出。系爭房屋樓梯木地板鋪設方式

    採用下方有夾板之平鋪法，木地板表面順平，實際量測樓梯

    地面水泥層與夾板間之空隙大約為0.0~1.5mm，鋪設施工品

    質尚屬合理。經現場調查結果，有關樓梯踏板釘子突出之瑕

    疵原因應將樓梯木地板側面收邊條僅以蚊釘之錯誤固定方式

    有關。完整之修復方法應拆除重置樓梯木地板側面收邊條，

    重置收邊條時之固定方式應先將收邊條與木地板及夾板進行

    膠合後，再用釘槍以較大之雙針或單釘之釘針進行固定，最

    後美化線板上釘孔（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第15至19頁）。

　⒉由上所述，可知此部分被告施工時即已使用不正確方式固定

    ，自屬瑕疵，被告辯稱因被告不當負重使用樓梯所致云云，

    即非可採。

三、按買受人應按物之性質，依通常程序從速檢查其所受領之物

    。如發見有應由出賣人負擔保責任之瑕疵時，應即通知出賣

    人。買受人怠於為前項之通知者，除依通常之檢查不能發見

    之瑕疵外，視為承認其所受領之物。不能即知之瑕疵，至日

    後發見者，應即通知出賣人，怠於為通知者，視為承認其所

    受領之物；買受人因物有瑕疵，而得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價

    金者，其解除權或請求權，於買受人依第356條規定為通知

    後6個月間不行使或自物之交付時起經過5年而消滅。民法第

    356條、第36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因可歸責於債務

    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

    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不完全給付而生前項以外之

    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民法第227條定有明文。而

    所謂不完全給付係指債務人向債權人或其他有受領權人提出

    之給付，不符合債務本旨而言，其型態有瑕疵給付及加害給

    付兩種（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159號裁判要旨參照）

    。又出賣人就其交付之買賣標的物有應負擔保責任之瑕疵，

    而其瑕疵係於契約成立後始發生，且因可歸責於出賣人之事

    由所致者，則出賣人除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外，同時構成不

    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最高法院77年度第7次民事庭

    會議決議㈠可參）。另物之瑕疵擔保責任與不完全給付之債

    務不履行責任，其法律性質、構成要件及規範功能各不相同

    。買受人如主張出賣人應負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

    而請求其賠償損害時，無民法第356條規定之適用（最高法

    院92年度台上字第882號、108年度台上字第117號裁判要旨

    參照）。本件兩造係就原告購買被告興建系爭建案之預售屋

    而簽訂系爭買賣合約，原告於105年7月12日簽收交屋簽辦單

    ，於106年1月入住，已如前述，可見兩造締結系爭買賣合約

    時，系爭房屋尚未建造完成，則被告嗣後建造完畢並交付之

    系爭房地有前述滲漏水、天然氣暗管破裂、樓梯蚊釘突出等

    節之系爭瑕疵，當屬系爭買賣合約成立後之瑕疵，原告得依

    民法第227條第1項前段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且依前揭最高

    法院見解，以不完全給付為請求權基礎時，不適用民法第35

    6條等瑕疵擔保之規定，被告抗辯原告業已視為承認受領之

    物或請求罹於時效云云，均不足採。　

四、由上所述，上開瑕疵確屬可歸責於被告之不完全給付所致，

    原告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前段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依此

    並參考相關施工規範施工及計價範圍後，認定請求金額如下

    ：　

　⑴關於滲漏水處B1F-3部分，土木技師公會2次鑑定報告建議之

    修復方法不同，依鑑定人朱弘家技師證稱：109年2月12日鑑

    定報告第29頁之修復方式針對漏水處在內牆顯在裂縫進行EP

    OXY填補，僅能讓原來滲水裂縫不再滲水，無法保證該處牆

    面回復至不再滲漏水，日後牆面可能會發生雨水或其他外來

    水另循混凝土牆其他縫隙滲出而再次滲漏水。若要做到未來

    不至於再滲水，根本之道，還是要外牆那邊將防水措施完善

    ，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建議的環氧樹酯填補是在於施作空

    間狹小人力無法到達的權宜之計等語，故為回復該牆面應有

    防水功能，應採用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之工法，即剔除外

    牆抿石子、施作外牆防水後重置抿石子，修復費用為119,65

    4元，工作項目及數量暨經費詳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附件

    六之附件6-3（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第39頁及附件6-3），

    較為妥適。被告雖抗辯此處空間狹小，實際上無法從外牆施

    工云云。然此部分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業已記載「人員尚

    可側身進入但施工困難度較高」（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第

    20頁），經本院函詢鑑定人，鑑定人亦經明確表示一般正常

    體型成年人可以側身進入施工等語（卷三第67頁），故此部

    分實際上是可以施工，被告此部分抗辯不足採取。

　⑵東側及南側外牆各樓層外牆石材內防水層現況，不符合防水

    工程防水材塗佈玻璃纖維網之規範，恐無法確實達到外牆結

    構體之防水效果，若須達到被證2-2外牆石材防水施工圖之

    規定，所需修復方法須將外牆石材予以拆卸，剔除外牆防水

    塗佈及纖維網，並依照規範重置防水塗佈及纖維網後再將外

    牆石材安裝復原，修復費用為1,224,259元，工作項目及數

    量暨經費詳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附件六之附件6-4（112年

    4月27日鑑定報告第40頁及附件6-4）。被告抗辯無須整面外

    牆修復，不足採取，已如前述。

　⑶綜合檢測5樓南側牆面5F-1滲漏水處之修復方法為室外部分應

    重置屋頂南側天溝防水層，移除漏水處5F-1外牆磁磚並鑿除

    品質不佳之混凝土後，以無收縮水泥修補，塗布防水層後重

    置外牆磁磚會恢復原狀；室內部分須重置油漆牆面。修復費

    用為119,276元，工作項目及數量暨經費詳112年4月27日鑑

    定報告附件六之附件6-5（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第41至42

    頁及附件6-5）。

　⑷系爭房屋前屋頂之完整修復方法為針對貫通屋頂之電線管路

    做彎頭處理，修復費用為10,005元，後屋頂西南側屋頂排水

    管阻塞之完整修復方法應採用屋外金屬材質明管配置方式重

    置，修復費用為26,680元，工作項目及數量暨經費詳112年4

    月27日鑑定報告附件六之附件6-6（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

    第42至43頁及附件6-6）。原告僅請求26,680元，亦屬有據

    。

　⑸天然氣暗管部分，應依規範重置1樓廚房流理台下方天然氣暗

    管之三通及彎頭等接合處，修復費用為47,812元，工作項目

    及數量暨經費詳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附件六之附件6-1（1

    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第38頁及附件6-1）。

　⑹樓梯蚊釘部分，應拆除重置樓梯木地板側面收邊條，重置收

    邊條時之固定方式應先將收邊條與木地板及夾板進行膠合後

    ，再用釘槍以較大之雙針或單釘之釘針進行固定，最後美化

    線板上釘孔，修復費用為50,436元，工作項目及數量暨經費

    詳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附件六之附件6-2。

　⒎從而，原告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修復費

    用之損害賠償1,588,117元（計算式：119,654＋1,224,259＋1

    19,276＋26,680＋47,812＋50,436＝1,588,117），核屬有據。

    超過部分則無理由。　　

五、土地坪數部分：本件土地合約第3、4、15條已明定土地標示

    及土地出售面積認定標準暨賣方之瑕疵擔保責任，可知系爭

    買賣合約約定交付出售土地面積合計162.5平方公尺（卷一

    第53、58頁）。惟被告交付並辦理系爭買賣合約所移轉予原

    告之臺中市○○區○○段○○○段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

    下稱系爭土地）面積計162.6057平方公尺（計算式：201-21

    地號109＋201-25地號643×1/12＋201-8地號224×1/10000≒162.

    6057，小數點後四位四捨五入），有土地所有權狀在卷可按

    （卷一第339至343頁），系爭土地業已移轉登記與原告，依

    地政機關記錄顯無坪數短少問題。而原告雖提出祐成測量工

    程行之現況測量作業成果報告書主張面積短少4.2平方公尺

    ，但為被告所否認，且臺中市政府於106、107年間就沙鹿區

    辦理全區界址重測，原臺中市○○區○○段○○○段000000地號土

    地重測後為福田段496地號土地，重測結果面積減少1.59平

    方公尺，有臺中市清水地政事務所107年10月19日清第二字

    第1070010915號函附卷可按（卷二第111頁），是地政機關

    測量結果亦與祐成測量工程行結果不同，則祐成測量工程行

    測量結果不足採信。至地籍重測所生之面積變化，非屬交付

    予原告時已存在，係嗣後發生國家機關實施「地籍重測」之

    結果，其原因可能係因地形改變、儀器精度提高或圖紙破舊

    、伸縮等因素，為被告所不可預料，亦不可歸責被告，不符

    物之瑕疵成立要件，亦不構成不完全給付，其情形與天災導

    致價值下降相類，依民法第373條，此一危險於交付後應由

    原告負擔，被告受領價金亦無不當得利，則原告請求被告賠

    償土地坪數短少之瑕疵損害或不完全給付暨不當得利等，均

    屬無由。

六、污名減損（交易性貶損）部分：

　㈠按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所生之損害，其應回復者，係損

    害事故發生前之應有狀態，自應將事故發生後之變動狀況悉

    數考量在內。故於物被毀損時，被害人除得請求修補或賠償

    修復費用，以填補技術性貶值之損失而回復物之物理性原狀

    外，就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交易價值，亦得請求賠償，以填

    補交易性貶值之損失而回復物之價值性原狀（最高法院93年

    度台上字第38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債務人因債務不履

    行，依民法第227條、第226條第1項規定，對於債權人負損

    害賠償責任，係採取完全賠償之原則，且屬「履行利益」之

    損害賠償責任，該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債權人因而所生

    之損害，其應回復者，並非「原有狀態」，而係「應有狀態

    」，應將損害事故發生後之變動狀況考慮在內。故給付標的

    物之價格當以債務人應為給付之時為準，債權人請求賠償時

    ，債務人即有給付之義務，算定標的物價格時，應以起訴時

    之市價為準；債權人於起訴前已曾為請求者，以請求時之市

    價為準，此觀同法第213條第1項及第216條規定自明（最高

    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97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主張因系爭房地瑕疵於修復後仍有污名減損之交易價值

    減損，被告則辯稱依估價報告記載系爭房地正常價格35,593

    ,719元高於原告給付之買賣價金等語。而經送請不動產估價

    公會為估價報告，兩造並就此為攻擊防禦，經本院審認後，

    堪以為本件判斷基礎。而估價師經實地蒐集、訪查勘估系爭

    房地區域社區型透天住宅與第四種住宅土地之買賣實例，運

    用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所定之鑑價方法【比較法】及【成本

    法】整理、比較、分析、調整，並考量區域不動產市場供需

    情形，以推求出系爭房地之比較與成本價格，經考量各項影

    響價格之一般、區域、個別因素，並運用不動產估價技術規

    則所定之鑑方法後，分別賦予適當之權重，評定系爭房地資

    產正常價格，復參酌「第九號公報-瑕疵不動產污名價值減

    損估價指引」，分析系爭營瑕疵污名效果因果關係，以【收

    益法路徑】，考量因滲漏水非屬完全修繕，未來在建物經濟

    耐用年數期間內會反覆發生滲漏水情形，造成系爭房地維護

    成本提高，進而影響收益能力等因素，評估瑕疵系爭房地收

    益價格，據此就系爭房地資產正常價格扣減系爭房地收益價

    格後，評定污名效果之減損數額，以求得受有瑕疵污名效果

    影響下之價格，即依「比較法」與「成本法」求得系爭房地

    正常價格為35,593,719元，瑕疵價格為34,457,972元，交易

    價值減損數額為1,135,747元（原始鑑定估價報告第103頁）

    。至天然氣暗管管裂、樓梯蚊釘突出及土地坪數短少，則無

    污名效果，無交易性貶值（補充鑑定估價報告第20、21頁）

    。足認系爭房地滲漏水瑕疵造成系爭房地價值貶損，被告辯

    稱系爭房地經鑑定估價後之正常價格及瑕疵價格均較原告以

    買賣總價2650萬元向被告購買之原買賣總價為高，可見原告

    未受有損害云云，然損害賠償應以起訴時之應有狀態為準，

    已如前述，系爭房地起訴時之價格雖較當初交易價格為高，

    但此係因時間經過經濟發展等因素造成，若無上開滲漏水瑕

    疵，原本不致產生價格減損，故原告確實受有損害，被告抗

    辯均屬無據。

　㈢準此，原告主張系爭房地滲漏水瑕疵造成系房屋交易價值減

    損即交易性貶損數額為1,135,747元，洵堪認定。　

七、鋁門窗費用：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設有規定。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

    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

    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

    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原

    告主張兩造就施作更換系爭房地鋁門窗成立委任關係，請求

    被告返還代墊鋁門窗費用，即應先就其主張兩造間就更換鋁

    門窗成立委任關係舉證以實其說。

　㈡徵之原告提出其與被告人員陳佩怡間之LINE對話訊息，係原

    告上傳匯款單後，稱「佩怡早，貨款42600（未稅）已匯款

    給全富，再麻煩代向公司請款，謝謝。」等語，陳佩怡則回

    以「好的」、「防水部分會盡快請工務這邊處理」等語（卷

    一第45頁），至多僅能推知原告請陳佩怡代向被告請款已給

    付全富之42,600元，被告是否曾有委任原告更換鋁門窗，有

    無附加條件，均屬不明。而被告辯稱當初係約定原告簽立絕

    不可告知其他第三人補助5樓加作鋁門窗工程42,600元之切

    結書後，方同意負擔更換鋁門窗款費用，但原告拒絕簽署切

    結書，故最後並未交付款項等語，有切結書及及陳佩怡已向

    被告申請B8鋁門窗$42600零用金支付憑單在卷可按（卷一第

    347、349頁），則被告同意負擔此部分款項係附有條件，條

    件既未成就，則契約並未生效，則原告依民法第546條第1項

    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代墊款42,600元，要難逕認可採。

八、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

    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

    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

    ，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

    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

    條亦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之上開損害賠償債權，核屬無

    確定期限之給付，滲漏水瑕疵及交易價值減損計2,625,616

    元（計算式：119,654＋1,224,259＋119,276＋26,680＋1,135,7

    47＝2,625,616），經原告起訴而起訴狀於107年3月27日送達

    被告，有送達證書可憑（卷一第203頁），天然氣暗管部分

    修復費用47,812元及樓梯蚊釘修復費用50,436元經原告於10

    7年8月16日始追加請求，而被告自承於107年8月17日接獲民

    事訴之追加狀（卷二第13頁），被告迄未給付，當應負遲延

    責任。是原告請求2,625,616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

    即107年3月28日起、98,248元自訴之追加狀繕本送達被告翌

    日即107年8月18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

    利息，核無不合。逾上開請求部分，於法未合。

九、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2,

    723,864元，及其中2,625,616元自107年3月28日起、98,248

    元自107年8月18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

    利息，應認有據，為有理由，予以准許，逾上開範圍之請求

    ，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原告勝訴部分本院既已依民法第22

    7條第1項為原告勝訴判決，其餘請求權基礎即無庸審酌。又

    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分別為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聲請，

    就原告勝訴部分核均無不合，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項

    、第392條第2項規定，各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

    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十、本件判決之結果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毋庸一一贅述，附此敘明。

肆、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

    訴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1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王奕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3　　日

　　　　　　　　　　　　　　　　　　書記官　丁于真　

附表一：系爭房屋滲漏水處 

樓層 滲漏水處編號 位置 會勘現況 B1 B1F-1 地下室天井處鋁門門檻 門檻有白華現象  B1F-2 地下室管道間 管道間配置多種管線，管道間旁牆面有水痕，平頂油漆有白華現象  B1F-3 地下室西側牆面 牆面有裂縋，下雨時偶有滲水 1F 1F-1 1樓西側露台牆面 牆面有水痕  2F 2F-1 2樓東側露台 洩水坡度不良，外牆牆角有青苔  2F-2 2樓東側露台門框周邊 門框周邊牆面有水痕 3F 3F-1 3樓南側露台 洩水坡度不良，外牆牆角有青苔  3F-2 3樓北側浴室 淋浴間牆想，牆角有滲漏水  3F-3 3樓西側室窗框 窗框角隅處有水痕 4F 4F-1 4樓北側浴室 浴缸基座側牆，牆角有滲漏水 5F 5F-1 5樓南側牆面 牆面有滲漏水及白華  5F-2 5樓起居室 平頂及牆面間有水痕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7年度重訴字第167號
原      告  許宜華  
訴訟代理人  簡偵夷  
            許立功律師
複代理人    李智維律師
            劉慕良  
被      告  中港皇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瑞宏  
訴訟代理人  吳紹貴律師
            黃啟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723,864元，及其中新臺幣2,625,616元自民國107年3月28日起、新臺幣98,248元自民國107年8月18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88%，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907,955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723,864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7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主張其向被告買受由被告興建坐落臺中市沙鹿區竹林段梨份小段之「皇家皇品Ⅱ期」建案（下稱系爭建案）編號B8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街000000號預售屋（下稱系爭房屋）及其基地（與系爭房屋合稱系爭房地），於入住後發現系爭房屋地下1樓滲漏水，坪數短少，5樓室外陽台管道間檢修口門板瑕疵需重新施作鋁門窗，致生有修繕費、返還代墊款及因瑕疵所致交易性貶損損失，而起訴請求聲明：「被告應至少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700,07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下同，卷一第16頁），嗣於民國107年8月16日以民事訴之追加狀將上開金額為8,770,103元（卷一第436頁），又於113年10月21日以民事辯論意旨狀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3,111,054元（含B1F-3外牆修復工程119,654元、東側及南側外牆結構體防水1,224,259元、5樓南側牆面滲漏水（5F-1）119,276元、水電線管線及雨水系統26,680元、土地坪數短少瑕疵342,460元、天然氣暗管瑕疵47,812元、樓梯間蚊子釘50,436元、交易性貶損1,135,747元、墊付鋁門窗44,73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卷三第253至263頁），經核原告前開所為變更，係基於系爭房地有瑕疵之同一基礎事實而為擴張、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請求，不致妨礙本件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既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乙、實體方面：
壹、原告起訴主張：
一、被告於104年間推出系爭建案，被告實際負責人即訴外人王怡仁於105年間負責系爭建案尚未興建完成時之擬約及銷售，乃邀請原告前往系爭建案銷售接待中心參觀，以「標榜系爭建案品質、設備及造景之規格皆與『皇家皇品Ⅰ期』一致，僅地點不同」、「系爭建案即為一期同規格之縮小版」方式向原告推銷系爭房地，經原告預付10萬元，兩造並於105年5月3日簽訂土地及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下稱土地合約、房屋合約，合稱系爭買賣合約），由原告以總價2650萬元購買系爭房地，並當場給付500萬元訂金。嗣原告於106年1月間裝潢驗收入住系爭房屋後，發現系爭房地：
　㈠於106年5月14日地下1樓似有滲漏水，被告僅派工地主任以猜測方式，以高壓灌注等俗稱「打針」工法修繕，遲未查明系爭房屋滲漏水成因及方位。待系爭建案同街489-3號房屋亦有漏水，經被告工地主任處理發現房屋外牆明顯蜂窩狀孔洞、裂縫，原告遂併同委請訴外人入進營造股份有限公司進行漏水鑑定，結果顯示系爭房屋地外牆明顯裂縫、孔隙、蜂窩、冷縫等混凝土澆置之瑕疵，致內牆滲漏水瑕疵，此後更陸續發生滲漏水情形，即可歸責於被告施工不良之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
　㈡系爭房地位處邊間，王怡仁銷售時持系爭建案建築平面圖稱買受標的包括附圍於系爭房屋南側之部分空間土地，實際交屋後，並無建築平面圖所示附圖空地，系爭基地確實存有坪數短少4.2平方公尺之瑕疵。
　㈢原告實際入住系爭房屋後，裝設之瓦斯偵測器不時發出警報聲響，經訴外人欣彰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欣彰公司）人員表示系爭房屋所設瓦斯管路有洩漏，經修補無效，建議重新配管修繕。
　㈣系爭房屋木質樓梯踏板未經整平，經踩踏使用後陸續發生釘子自木質樓梯踏板突出之瑕疵，經通知被告處理後仍不斷發生。原告為妥適解決木質樓梯踏板蚊子釘及瓦斯分接管係埋至系爭房屋樓板內（即所謂「暗管」）影響原有裝潢之瑕疵，乃委由訴外人宏郁室內設計工程有限公司評估修繕費用。
　㈤被告為處理系爭房地5樓室外陽台管道間檢修口矽酸鈣板，委由原告自行重新施作鋁門窗支出44,730元必要費用，被告亦應償還。
二、系爭房屋因上開滲漏水、土地坪數不足、天然氣暗管破裂及樓梯蚊釘突出之瑕疵（合稱系爭瑕疵）修復費用及瑕疵修繕後所生交易性貶值損害，爰引用社團法人臺中市土木技師公會（下稱土木技師公會）112年4月27日（112）中土鑑發字第163-15號鑑定報告（下稱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及社團法人台中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下稱不動產估價公會）中估字第113006號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原始鑑定（下稱估價報告），請求下列費用：
　㈠擇一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359條、第360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⒈漏水處B1F-3外牆修復工程119,654元（詳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第20頁7.3項及附件6-3總計項複價欄）、⒉漏水處東側及南側外牆結構體防水1,224,259元（詳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第21至23頁7.4項及附件6-4總計項複價欄）、⒊漏水處5樓南側牆面滲漏水（5F-1）119,276元（詳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第24至25頁7.5項及附件6-5總計項複價欄）、⒋水電線管線及雨水系統26,680元（詳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第26至34頁7.6項及附件6-6總計項複價欄）。
　㈡擇一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359條、第360條、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系爭基地坪數短少4.2平方公尺瑕疵賠償342,460元（詳現況測量作業成果報告書，卷一第35至43頁，106年9月20日土地複丈成果圖，卷二第47頁）。
　㈢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359條、第360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⒈天然氣暗管瑕疵修復費用47,812元（詳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第9至14頁7.1項及附件6-1總計項複價欄）、⒉樓梯蚊釘突出修復費用50,436元（詳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第15至19頁7.2項及附件6-2總計項複價欄）、⒊交易性貶損1,135,747元（詳估價報告，卷三第195至200、211至212頁）。
　㈣依民法第54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墊付鋁門窗44,730元（詳全富建材有限公司估價單、切結書與零用金支付憑單，卷一第49、347至349頁），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三、聲明：
　㈠被告應給付原告3,111,05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被告抗辯：
一、被告於103年間興建系爭建案，未印製正式DM、接待處前已大致銷售完畢，於105年6月興建完成後，於105年7月12日辦理交屋予原告，原告乃委請他人進行室內裝潢，於106年1月入住。而原告曾於105年5月15日反應滴水，被告即派工地主任查看，以管路灌補抓漏處理，告以持續觀察修繕狀態，後原告於106年12月初反應同一位置有滲滴現象，被告於同月13日再次進行管路檢測，以加壓方式增加漏水量，並以高精度辨儀器測定漏水點位置後，打鑿地面找出滲漏管路點加以修補，並回復完畢，無交易價格貶損。且原告未舉證被告交付系爭房地時已有漏水瑕疵之權利發生要件事實，並自承於106年5月14日已發現漏水瑕疵（卷一第17頁），卻遲至107年1月31日（應為117年2月2日，卷一第15頁）始起訴請求，應已罹於除斥期間，並說明如下：
　㈠漏水處B1F-3外牆修復工程：土木技師公會109年2月12日（109）中土鑑發字第362-10號鑑定報告（下稱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及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修繕費用差距甚多，共通處均係以EPOXY環氧樹脂填補，惟鑑定技師於110年4月12日結證EPOXY僅能讓原滲水處不再滲水，無法保證牆面回復至不漏水（卷二第378頁），估價報告亦稱採灌環氧樹脂工法雖修繕後短期內止住滲漏情形，但長時間下來其滲漏水情形將重覆發生，衡以經濟效益，無必要以增加施工難度之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方式修繕，應以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方式修繕及修繕費用較為適當。
　㈡漏水處東側及南側外牆結構體防水及漏水處5樓南側牆面滲漏水（5F-1）：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誤將被證2-2外牆石材面防水施工方式說明（卷一第325頁）當作系爭買賣合約一部分，實則被證2-2外牆石材面防水施工方式說明及被證2-3中庭及陽、露台防水施工施工方式說明（卷一第325、327頁）僅係說明外牆防水施工方法及順序，上開施工圖非為系爭買賣合約之附件，亦未於締約時承諾將以「全棟外牆」貼玻璃纖維網方式施作。且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僅有2F-1、2F-2、3F-1、5F-1之4個漏水點發生水實害，卻估算東側及南側外牆全棟予以刨除、重作費用，鑑定人於113年3月18日亦結稱不只是針對漏水的地方所為估算，認為容易漏水區域一定要做，其他部分不一定（卷三第116至117頁），足見非整面牆都要塗佈彈性水泥及施作玻璃網，依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僅有2F-1、2F-2、3F-1、5F-1之4個漏水點發生滲漏水實害，計修復費用234,366元（見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入6-1至6-3）。況系爭房地東側與南側全棟外牆減價權自交屋日起亦已罹於除斥期間。
　㈢交易性貶損：依估價報告記載系爭房地正常價格35,593,719元已高於被告當時出售原告之2650萬元買賣價金，原告既以較估價報告正常價格更為低廉之價格購得，獲有9,093,719元利得，亦高於交易價值減損1,135,747元，自無何瑕疵污名之交易性貶損損害。
　㈣原告主張系爭房地「外牆明顯裂縫、孔隙、蜂窩、冷縫等混凝土澆置施工品質不良之瑕疵」、「外牆與地磚介面未施作為水及洩水系統」等，於土木技師公會二次鑑定報告亦分別載有「浴缸底部管線未安裝妥當」、「南側天溝施工品質有關」等語，則縱系爭房地存有漏水瑕疵，應係於原告買受前即已存在，出賣人之被告尚不負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　
二、原告購買系爭房地依系爭買賣合約第3條記載包含201-21、201-25地號土地計162.5平方公尺，被告點交之系爭房地土地所有權狀所列面積162.58平方公尺予原告，即已依約於105年7月12日交付足額面積予原告，並否認原告另委任非專業測量機關訴外人祐成測量工程行之現況測量作業成果報告書，且臺中市政府於106、107年間就沙鹿區辦理全區界址重測，據悉重測結果減少1.59平方公尺，惟非屬交付予原告時已存在，係嗣後發生國家機關實施「地籍重測」，為被告所不可預料，亦不可歸責被告，不符物之瑕疵成立要件，亦不構成不完全給付。另原告逕以土地總價除以201-21地號土地109平方公尺計算，應有錯誤。
三、原告主張天然氣暗管破裂而外洩，已於106年8月22日經欣彰公司修繕完成，且經欣彰公司表示無異常狀況及檢查合格，土木技師公會鑑定技師到場偵測，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亦認自107年欣彰公司修繕完成後無異常現象，況自欣彰公司106年8月22日修繕，迄原告追加請求修繕天然氣暗管亦已逾民法第365條第2項規定之6個月除斥期間，自不得請求減少價金。
四、樓梯蚊釘突出係原告於交屋後，將原1樓挑高部分以鋼筋、水泥填作成隔樓地板，因施工搬運鋼筋、建材等重物不當負重使用樓梯，致樓梯地板損壞，系爭建案其他住戶樓梯並無此問題，況被告未將原告樓梯蚊釘突出瑕疵通知，依民法第356條規定已視為承認受領。
五、訴外人即原告配偶簡金樹曾向被告反應欲於露台處追加安裝鋁門窗，希望被告負擔，王怡仁要求原告簽署切結書，保證不將贈送更換鋁門窗透露他人後，始同意由被告負擔更換鋁門窗費用。惟原告安裝鋁門窗後，被告副總王森永、業務陳佩怡於106年10月30日攜切結書及款項至原告工作地，遭原告拒絕簽立，既原告不願簽署切結書，被告自無義務為原告負擔其更換鋁門窗之費用。
六、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參、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主張其以買賣總價2650萬元向被告購買被告尚未興建並先行銷售之預售屋即系爭房地，兩造於105年5月3日簽訂系爭買賣合約，原告於105年7月12日簽收交屋簽辦單，於106年1月入住，於107年2月2日起訴請求等情，有土地及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財物結算驗收證明書、起訴狀收件章在卷可稽（卷一第15、51至110、423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以認定。
二、系爭瑕疵中關於建物瑕疵部分，兩造合意送請社團法人臺中市土木技師公會（下稱土木技師公會）為鑑定，先後於109年2月12日及112年4月27日提出二次鑑定報告（以下逕以日期稱之）並就此為攻擊防禦，經本院審認後，堪以為本件判斷基礎，分別說明如下：
　㈠滲漏水部分：
　⒈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認系爭房屋有附表一所示滲漏水現象，均與施工品質有關（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第12至28、32至33頁）。並認定（因原告最後請求係以112年4月27日第二次鑑定報告為基礎，以下僅記載相關部分）：
　⑴滲漏水處B1F-3地下室西側牆面：
　　經調查確認地下室西側牆面裂縫及滲漏水位置較室外水溝高，故該處滲漏水與室外水溝無關。研判應與外牆無法達到應有之防水功效而滲漏雨水有關。滲漏水處1F-1一樓西側露台牆面一樓西側露台牆面滲漏水位置為上方採光罩與牆面交界處5但該滲漏水位置位於採光罩較高處，在一般雨天狀況下該處應無積水而造成滲漏水之可能。研判因西南側屋頂排水管故障，雨天時屋頂雨水由2樓冷氣排水管溢流出，並漫流至一樓西側露台採光罩。因水量過大，積水於採光罩與牆面交界處，致使採光罩與混凝土交界面處滲漏水。
　⑵滲漏水處2F-1二樓東側露台：
　　本案外牆石材採用吊掛工法（乾式工法），石材與外牆結構體間空縫應保持通風狀態及雨屏等壓之效果，而入侵雨水將自然排出，入侵雨水向下至底層集水排出壁外。鑑定技師會勘時發現石材及外牆結構體間空縫無法順利排水，且石材牆角滋生青苔，研判空縫內應有積水問題。本案外牆石材內之外牆結構體防水採用彈性水泥及舖貼纖維網，依據本案同社區其他住戶所提供外牆結構體防水施作照片，顯示纖維網多處空鼓、氣泡且纖維網外露，不符合生產防水材專業廠商所提注意事項：「貼合玻纖網不允許有皺紋、氣泡、空鼓或張口現象」，恐無法確實達到防水效果。且露台地面洩水坡度不良造成積水不退，二樓東側露台之牆面及地坪確實存在施工品質不良問題。
　⑶滲漏水處5F-1五樓南側牆面：
　　屋頂南側天溝進行測試後與滲漏水處5F-1有因果關係，研判滲漏水處5F-1五樓南側牆面滲漏水與屋頂南側天溝施工品質有關。　
　⒉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亦認（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第20至34頁）：
　⑴東側及南側各樓層外牆石材內防水層現況，各抽查點皆顯示各處纖維網存在空鼓及未貼合之瑕疵，不符合防水工程防水材塗佈玻璃纖維網之規範，顯示東側及南側外牆石材內防水層施工品質不佳。
　⑵鑑定技師針對系爭房屋5樓南側牆面（即外牆）進行GPR Live 混凝土探測雷達，確認滲漏水處5F-1牆面附近無排水管給水管相關管線，但掃描結果之混凝土呈像顯示牆面孔隙偏多，研判該處外牆混凝土有品質不佳問題。再以混凝土水分儀及熱影像儀觀測滲漏水處5F-1牆面變化，結果依然顯示滲漏水處5F-1之5樓南側牆面漏水與屋頂南側天溝施工品質有關。5F-1滲漏水處之滲漏水原因為南側天溝施工品質不良及該處外牆混凝土品質不佳，導致南側天溝滲漏水向下流至滲漏水處5F-1牆面。
　⑶前屋頂因貫通屋頂之電線管路未做彎頭處理，且其中一處貫通屋頂之電線管路（下稱A電管，A電管連通至5樓電梯旁管道間之配電箱內，該管道間貫穿各樓層直通地下室，並配置有各樓層配電箱），其接頭僅突出地板約2公分，且接合處亦破損及鬆脫。當前屋頂積水達2公分時，前屋頂積水將沿貫通屋頂之電線管路溢流至5樓電梯旁管道間之配電箱內，因電梯旁管道間內安裝有各樓層配電箱，滲漏水將可沿各樓層配電箱流至連通之各電線管路內。
　⑷後屋頂西南側屋頂排水孔所銜接之排水管嚴重阻塞，該水管配置於柱體內，且無其他排水系統配入該排水管中，阻塞原因應與施工品質有關。
　⑸4樓電梯出口燈具內部有水漬且金屬構件生鏽，顯示燈具平頂曾發生滲漏水現象，惟4樓電梯出口燈具電路系統未銜接至電梯旁管道間，位置位於滲漏水處5F-1範圍下方，研判4樓電梯出口燈具滲漏水問題應與滲漏水處5F-1滲漏積水有關。
　⒊參與鑑定人朱弘家技師在本院亦就上開鑑定報告所為施工瑕疵之認定及改善施工瑕疵費用證述略以：
　⑴系爭房屋東側及南側外牆結構體依照設計圖說外牆石材是屬於乾掛施工法，以工程實務來說，石材採用乾掛施工法，戶外的雨水雖然因為石材阻隔會直接潑在建築物外側牆面的水量會變少，但工程實務上還是會在容易滲漏水的區域即樓層接縫、窗戶、門框還有一些開孔部位，以彈性水泥塗佈，再輔以玻璃纖網來防止彈性水泥日久破裂。但有一些建案建商考量要徹底防水，所以也有部分建案採用全部外牆塗佈防水材料，其看法是認為上開容易滲水的區域一定要做，其他的部分不一定。而玻璃纖維網在防水工法裡主要是減少防水膜的開裂，因為一般防水膜例如彈性水泥比較沒有辦法抵抗像混凝土熱漲冷縮或地震來時造成的混凝土破裂，進而拉開防水膜，而玻璃纖維網可以強化防水膜的抗裂功能，所以一般防水工程在構造物的轉角、開口部位都會要求加鋪玻璃纖維網，所以這些部位未施作玻璃纖維網，或是施作不良，應該要認為有瑕疵。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第12頁，系爭房屋滲漏水處列表說明，2F-1、2F-2、3F-1與玻璃纖維網施工瑕疵比較有關，另5F-1除了與玻璃纖維網有關外尚與屋頂天溝有關等語（卷三第115至117頁）。
　⑵漏水區域有1個是2樓之1東側露台裡面的缺陷，造成漏水原因包含地磚洩水不良造成積水，及外牆石材內部施作錯誤，與石材牆面彈性水泥施工方法錯誤，缺失照片如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附件4-13照片編號18~23，修復方式係拆除外牆最下層石材及拆除地坪磁磚粉刷層後，再依正確工法予以重製，且磁磚是整個地磚打掉重做，調整洩水坡度，面積確實如估算所示，附件6相關數量含附件6-1⑸⒊⒍、⑺⒊⒍係依拆除面積及重建面積予以計算，3樓之1漏水處南側露台亦是如此，且該2處經以如上修繕後就不會漏水。漏水處3樓之2浴室淋浴間照片如附件4-2編號31、32、34、35，現場位置如編號31，編號33是加壓測試，之後出現編號34、35，漏水原因與熱水管線滲漏有關，故建議更換熱水管線，熱水管線位在結構體內，經打除混凝土後，更換管線將破壞整體防水塗料，為確實修繕至不漏水，防水層應重製，如僅打除一小部分，很難確保新防水層與原防水層可以密接，新修地方固不會漏水，但新舊交接處仍容易漏水，為確實修繕，建議附近全部打除。
　⑶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附件4-9照片10為鑑定技師至現場勘查發現B1F-3漏水處較屋外排水溝高，即B1F牆面原應達到防水功效與外牆相同，但現況該處若從外部進行防水工程，因空間過狹小無法施作，修復費用採從內部以裂縫環氧樹脂予以填補，以防止雨水滲入，係依現場狀況權宜之工法，如不考慮現場狹小因素，應該要從外側打除重做防水。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第29頁之修復方式針對漏水處在內牆顯在裂縫進行EPOXY填補，僅能讓原來滲水裂縫不再滲水，無法保證該處牆面回復至不再滲漏水，日後牆面可能會發生雨水或其他外來水另循混凝土牆其他縫隙滲出而再次滲漏水。B1F-3地四西側牆面裂縫方式為斜向裂縫，是很標準的因地震力產生的裂縫，雖不至於影響房屋結構，但該裂縫若遇到外側防水施作不良時，很容易就會變成雨水或外水入侵的管道，若要做到未來不至於再滲水，根本之道，還是要外牆那邊將防水措施完善，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建議的環氧樹酯填補是在於施作空間狹小人力無法到達的權宜之計等語（卷二第376至382頁）。
　⑷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附件6-4是包含東側及南側石材範圍的全部外牆，其餘貼磁磚的部分抿石子的部分都不包含在內，確實不僅針對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第12頁漏水處，尚及於南側及東側牆面有石材的地方都估算，係因補充鑑定報告目的事項詢問無法確實達到防水效果的瑕疵，鑑定結果認為玻璃纖維網部分未貼覆（附）好，補充鑑定係針對東側及南側牆面全部加以鑑定，不是要估算修復至不漏水的費用，而係改善施工瑕疵的費用，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所選擇的抽驗點以遍佈東側及南側各樓層為原則，但針對2F-1、2F-2、3F-1所在露台皆有加測，是有發現已經滲漏的位置以外，其他的觀測點也都有玻璃纖維網未貼覆（附）的瑕疵。本件外牆防水工程主要依靠彈性水泥的塗佈來防止水份進入室內，玻璃纖維網功能主要是防止彈性水泥裂開失去他的防水能力，所以看到玻璃纖維網未貼覆（附），並沒有辦法直接判斷該處是否真的會漏水，只能判斷說後續如果有發生結構體熱漲冷縮，或是地震來臨時，彈性水泥比較容易開裂等語詳實（卷三第117至118頁）。
　⒋查上開滲漏水情形，業經土木技師公會派遣技師至現場勘查，輔以內視鏡、探測雷達等儀器觀測，綜合判斷得出結果，鑑定技師亦2度到庭陳述其判斷之依據，並無不合理之處，故土木技師公會鑑定報告應可採信，上開滲漏水情形確實存在，且係因被告施工所致，應可認定。
　⒌被告雖抗辯：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誤將被證2-2外牆石材面防水施工方式說明（卷一第325頁）當作系爭買賣合約一部分，實則被證2-2外牆石材面防水施工方式說明及被證2-3中庭及陽、露台防水施工施工方式說明（卷一第325、327頁）僅係說明外牆防水施工方法及順序，上開施工圖非為系爭買賣合約之附件，亦未於締約時承諾將以「全棟外牆」貼玻璃纖維網方式施作，鑑定報告就此認為有瑕疵，應屬誤會云云。然遮風避雨乃房屋最主要之功能，建商無論採用何種手段，均應使房屋具備足夠之防水性能，否則即應認為具有瑕疵。而朱弘家技師證稱：以工程實務來說，石材採用乾掛施工法，戶外的雨水雖然因為石材阻隔會直接潑在建築物外側牆面的水量會變少，但工程實務上還是會在容易滲漏水的區域即樓層接縫、窗戶、門框還有一些開孔部位，以彈性水泥塗佈，再輔以玻璃纖網來防止彈性水泥日久破裂。但有一些建案建商考量要徹底防水，所以也有部分建案採用全部外牆塗佈防水材料，其看法是認為上開容易滲水的區域一定要做，其他的部分不一定。本件外牆防水工程主要依靠彈性水泥的塗佈來防止水份進入室內，玻璃纖維網功能主要是防止彈性水泥裂開失去他的防水能力，所以看到玻璃纖維網未貼覆（附），並沒有辦法直接判斷該處是否真的會漏水，只能判斷說後續如果有發生結構體熱漲冷縮，或是地震來臨時，彈性水泥比較容易開裂等語，可知具有防水功能之材料為彈性水泥，但玻璃纖維網可以避免彈性水泥裂開，具有玻璃纖維網者應能維持較久之防水效果。系爭建物有全棟彈性水泥及玻璃纖維網，仍於交屋後不到半年就發生漏水問題，如果沒有施作情況顯然只會更糟，可見以系爭建物之狀況是必須有彈性水泥及玻璃纖維網。再查系爭契約中雖未記載必須以「全棟外牆」貼玻璃纖維網方式施作，但實際上被告是有施作並以此狀況交付原告，商人將本求利，必然會將之計入成本以決定售價，故原告支付之價金應包含被告施作全棟外牆彈性水泥及玻璃纖維網之費用，則全棟外牆施作彈性水泥及玻璃纖維網為系爭建物應有之狀態，而屬契約預定之效用，而今施工不良以致漏水，當不符合債之本旨而有瑕疵，被告抗辯非屬瑕疵或無庸將鑑定範圍之部分全部修復云云，均不足採。
　㈡天然氣暗管部分：
　⒈系爭房屋經土木技師公會鑑定技師現場以可燃氣體檢測器偵測後，未偵測出可燃氣異常現象（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第9頁），固足認系爭房屋現無原告主張瓦斯外洩之情。
　⒉然鑑定技師又進行天然氣暗管位置調查，經現場測量建築平面尺寸及配合GPR Live混凝土探測雷達掃描樓板中配管狀況，確認系爭房屋1樓天然氣暗管位置及配管方式符合欣彰公司用戶管竣工圖，係由大門口進入，沿北側牆面經管道間、廚房到後院瓦斯熱水器，1樓天然氣暗管配有電焊彎頭6處、電銲三通2處、PC彎頭5處、PC接頭4處。經比對原告主張系爭房屋施作德國內漏修補工法所灌注之修補料，由系爭房屋北側489-11號鄰房1樓梯間附近牆面滲出位置，位於系爭房屋1樓之廚房流理台附近，可知1樓廚房流理台下方配置天然氣暗管，且有三通、彎頭等天然氣管接合處。系爭房屋天然氣管為鋼管材質外被覆PE（簡稱PCP管），金屬材質天然氣管管壁不易發生裂縫，且於102年完工後至106年始發生瓦斯外洩，研判發生滲漏問題原因應將管線接合處瑕疵有關。綜合比對後，研判系爭房屋1樓所發生瓦斯外洩原因，應與廚房流理台下方配置天然氣暗管之三通、彎頭等天然氣管接合處瑕疵有關。而天然氣管線施工相關規定如中華民國公用瓦斯事業協會「公用天然氣事業輸配氣設備施工規範」中說明：天然氣管線施工之接合作業，需依最高使用壓力及管線材料種類，選擇適當之接合方法。各項管線之接合方法則有螺紋接合、銲接接合、機械接合、凸緣接合及PE管之接合等方法，其中規定螺紋接合時螺紋須緊密接合，而鋼管銲接採用電弧銲接。至被證11所稱「德國內漏修補工法」，在國內相關施工規範及學術論文未登載有關灌注修補料進入天然氣管內可進行完善修復之資料，無證據顯示「內漏修補工法」可以完善修復系爭房屋天然氣暗管接合處瑕疵，故「內漏修補工法」非系爭房屋1樓瓦斯外洩之完整修復方法，系爭房屋天然氣暗管接合處瑕疵之完整修復方法應依規範重置1樓廚房流理台下方天然氣暗管之三通及彎頭等接合處（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第9至14頁）。
　⒊是系爭房屋現雖無瓦斯外洩，但依土木技師公會鑑定結果，先前瓦斯漏氣時所使用之「德國內漏修補工法」，在國內相關施工規範及學術論文未登載有關灌注修補料進入天然氣管內可進行完善修復之資料，無證據顯示「內漏修補工法」可以完善修復系爭房屋天然氣暗管接合處瑕疵，故「內漏修補工法」非系爭房屋1樓瓦斯外洩之完整修復方法，系爭房屋天然氣暗管接合處瑕疵之完整修復方法應依規範重置1樓廚房流理台下方天然氣暗管之三通及彎頭等接合處，已如前述。是系爭房屋現在雖暫時沒有漏氣，但仍存有天然氣暗管接合處瑕疵，應可認定。　　　
　㈢樓梯蚊釘部分：
　⒈此部分經土木技師公會鑑定結果，認為：原告主張「樓梯踏板釘子」位在樓梯木地板側邊之「收邊條」的釘子，該收邊條使用木製一字形線板，固定收邊條的釘子為身較細、長度較短的「無頭蚊釘」。現場調查系爭房屋之樓梯木地板收邊條「蚊釘」狀況，發現各樓層樓梯收邊條皆有「蚊釘」突出的瑕疵（詳細調查結果詳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附件五），「蚊釘」固著力較弱，一般用來當木作膠合的假固定或不受力的線板固定。因「蚊釘」未能有效固定收邊條，鑑定技師僅以鐵尺就可將收邊條自樓梯木地板拔出移除收邊條後顯示樓梯木地板下方鋪設有夾板，而線板收邊條是以「蚊釘」固定於樓梯木地板及夾板上，當收邊條與木地板連動時，將造成「蚊釘」逐漸鬆脫而突出。系爭房屋樓梯木地板鋪設方式採用下方有夾板之平鋪法，木地板表面順平，實際量測樓梯地面水泥層與夾板間之空隙大約為0.0~1.5mm，鋪設施工品質尚屬合理。經現場調查結果，有關樓梯踏板釘子突出之瑕疵原因應將樓梯木地板側面收邊條僅以蚊釘之錯誤固定方式有關。完整之修復方法應拆除重置樓梯木地板側面收邊條，重置收邊條時之固定方式應先將收邊條與木地板及夾板進行膠合後，再用釘槍以較大之雙針或單釘之釘針進行固定，最後美化線板上釘孔（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第15至19頁）。
　⒉由上所述，可知此部分被告施工時即已使用不正確方式固定，自屬瑕疵，被告辯稱因被告不當負重使用樓梯所致云云，即非可採。
三、按買受人應按物之性質，依通常程序從速檢查其所受領之物。如發見有應由出賣人負擔保責任之瑕疵時，應即通知出賣人。買受人怠於為前項之通知者，除依通常之檢查不能發見之瑕疵外，視為承認其所受領之物。不能即知之瑕疵，至日後發見者，應即通知出賣人，怠於為通知者，視為承認其所受領之物；買受人因物有瑕疵，而得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價金者，其解除權或請求權，於買受人依第356條規定為通知後6個月間不行使或自物之交付時起經過5年而消滅。民法第356條、第36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不完全給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民法第227條定有明文。而所謂不完全給付係指債務人向債權人或其他有受領權人提出之給付，不符合債務本旨而言，其型態有瑕疵給付及加害給付兩種（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159號裁判要旨參照）。又出賣人就其交付之買賣標的物有應負擔保責任之瑕疵，而其瑕疵係於契約成立後始發生，且因可歸責於出賣人之事由所致者，則出賣人除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外，同時構成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最高法院77年度第7次民事庭會議決議㈠可參）。另物之瑕疵擔保責任與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其法律性質、構成要件及規範功能各不相同。買受人如主張出賣人應負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而請求其賠償損害時，無民法第356條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882號、108年度台上字第117號裁判要旨參照）。本件兩造係就原告購買被告興建系爭建案之預售屋而簽訂系爭買賣合約，原告於105年7月12日簽收交屋簽辦單，於106年1月入住，已如前述，可見兩造締結系爭買賣合約時，系爭房屋尚未建造完成，則被告嗣後建造完畢並交付之系爭房地有前述滲漏水、天然氣暗管破裂、樓梯蚊釘突出等節之系爭瑕疵，當屬系爭買賣合約成立後之瑕疵，原告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前段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且依前揭最高法院見解，以不完全給付為請求權基礎時，不適用民法第356條等瑕疵擔保之規定，被告抗辯原告業已視為承認受領之物或請求罹於時效云云，均不足採。　
四、由上所述，上開瑕疵確屬可歸責於被告之不完全給付所致，原告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前段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依此並參考相關施工規範施工及計價範圍後，認定請求金額如下：　
　⑴關於滲漏水處B1F-3部分，土木技師公會2次鑑定報告建議之修復方法不同，依鑑定人朱弘家技師證稱：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第29頁之修復方式針對漏水處在內牆顯在裂縫進行EPOXY填補，僅能讓原來滲水裂縫不再滲水，無法保證該處牆面回復至不再滲漏水，日後牆面可能會發生雨水或其他外來水另循混凝土牆其他縫隙滲出而再次滲漏水。若要做到未來不至於再滲水，根本之道，還是要外牆那邊將防水措施完善，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建議的環氧樹酯填補是在於施作空間狹小人力無法到達的權宜之計等語，故為回復該牆面應有防水功能，應採用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之工法，即剔除外牆抿石子、施作外牆防水後重置抿石子，修復費用為119,654元，工作項目及數量暨經費詳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附件六之附件6-3（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第39頁及附件6-3），較為妥適。被告雖抗辯此處空間狹小，實際上無法從外牆施工云云。然此部分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業已記載「人員尚可側身進入但施工困難度較高」（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第20頁），經本院函詢鑑定人，鑑定人亦經明確表示一般正常體型成年人可以側身進入施工等語（卷三第67頁），故此部分實際上是可以施工，被告此部分抗辯不足採取。
　⑵東側及南側外牆各樓層外牆石材內防水層現況，不符合防水工程防水材塗佈玻璃纖維網之規範，恐無法確實達到外牆結構體之防水效果，若須達到被證2-2外牆石材防水施工圖之規定，所需修復方法須將外牆石材予以拆卸，剔除外牆防水塗佈及纖維網，並依照規範重置防水塗佈及纖維網後再將外牆石材安裝復原，修復費用為1,224,259元，工作項目及數量暨經費詳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附件六之附件6-4（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第40頁及附件6-4）。被告抗辯無須整面外牆修復，不足採取，已如前述。
　⑶綜合檢測5樓南側牆面5F-1滲漏水處之修復方法為室外部分應重置屋頂南側天溝防水層，移除漏水處5F-1外牆磁磚並鑿除品質不佳之混凝土後，以無收縮水泥修補，塗布防水層後重置外牆磁磚會恢復原狀；室內部分須重置油漆牆面。修復費用為119,276元，工作項目及數量暨經費詳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附件六之附件6-5（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第41至42頁及附件6-5）。
　⑷系爭房屋前屋頂之完整修復方法為針對貫通屋頂之電線管路做彎頭處理，修復費用為10,005元，後屋頂西南側屋頂排水管阻塞之完整修復方法應採用屋外金屬材質明管配置方式重置，修復費用為26,680元，工作項目及數量暨經費詳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附件六之附件6-6（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第42至43頁及附件6-6）。原告僅請求26,680元，亦屬有據。
　⑸天然氣暗管部分，應依規範重置1樓廚房流理台下方天然氣暗管之三通及彎頭等接合處，修復費用為47,812元，工作項目及數量暨經費詳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附件六之附件6-1（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第38頁及附件6-1）。
　⑹樓梯蚊釘部分，應拆除重置樓梯木地板側面收邊條，重置收邊條時之固定方式應先將收邊條與木地板及夾板進行膠合後，再用釘槍以較大之雙針或單釘之釘針進行固定，最後美化線板上釘孔，修復費用為50,436元，工作項目及數量暨經費詳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附件六之附件6-2。
　⒎從而，原告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修復費用之損害賠償1,588,117元（計算式：119,654＋1,224,259＋119,276＋26,680＋47,812＋50,436＝1,588,117），核屬有據。超過部分則無理由。　　
五、土地坪數部分：本件土地合約第3、4、15條已明定土地標示及土地出售面積認定標準暨賣方之瑕疵擔保責任，可知系爭買賣合約約定交付出售土地面積合計162.5平方公尺（卷一第53、58頁）。惟被告交付並辦理系爭買賣合約所移轉予原告之臺中市○○區○○段○○○段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面積計162.6057平方公尺（計算式：201-21地號109＋201-25地號643×1/12＋201-8地號224×1/10000≒162.6057，小數點後四位四捨五入），有土地所有權狀在卷可按（卷一第339至343頁），系爭土地業已移轉登記與原告，依地政機關記錄顯無坪數短少問題。而原告雖提出祐成測量工程行之現況測量作業成果報告書主張面積短少4.2平方公尺，但為被告所否認，且臺中市政府於106、107年間就沙鹿區辦理全區界址重測，原臺中市○○區○○段○○○段000000地號土地重測後為福田段496地號土地，重測結果面積減少1.59平方公尺，有臺中市清水地政事務所107年10月19日清第二字第1070010915號函附卷可按（卷二第111頁），是地政機關測量結果亦與祐成測量工程行結果不同，則祐成測量工程行測量結果不足採信。至地籍重測所生之面積變化，非屬交付予原告時已存在，係嗣後發生國家機關實施「地籍重測」之結果，其原因可能係因地形改變、儀器精度提高或圖紙破舊、伸縮等因素，為被告所不可預料，亦不可歸責被告，不符物之瑕疵成立要件，亦不構成不完全給付，其情形與天災導致價值下降相類，依民法第373條，此一危險於交付後應由原告負擔，被告受領價金亦無不當得利，則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土地坪數短少之瑕疵損害或不完全給付暨不當得利等，均屬無由。
六、污名減損（交易性貶損）部分：
　㈠按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所生之損害，其應回復者，係損害事故發生前之應有狀態，自應將事故發生後之變動狀況悉數考量在內。故於物被毀損時，被害人除得請求修補或賠償修復費用，以填補技術性貶值之損失而回復物之物理性原狀外，就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交易價值，亦得請求賠償，以填補交易性貶值之損失而回復物之價值性原狀（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38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債務人因債務不履行，依民法第227條、第226條第1項規定，對於債權人負損害賠償責任，係採取完全賠償之原則，且屬「履行利益」之損害賠償責任，該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債權人因而所生之損害，其應回復者，並非「原有狀態」，而係「應有狀態」，應將損害事故發生後之變動狀況考慮在內。故給付標的物之價格當以債務人應為給付之時為準，債權人請求賠償時，債務人即有給付之義務，算定標的物價格時，應以起訴時之市價為準；債權人於起訴前已曾為請求者，以請求時之市價為準，此觀同法第213條第1項及第216條規定自明（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97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主張因系爭房地瑕疵於修復後仍有污名減損之交易價值減損，被告則辯稱依估價報告記載系爭房地正常價格35,593,719元高於原告給付之買賣價金等語。而經送請不動產估價公會為估價報告，兩造並就此為攻擊防禦，經本院審認後，堪以為本件判斷基礎。而估價師經實地蒐集、訪查勘估系爭房地區域社區型透天住宅與第四種住宅土地之買賣實例，運用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所定之鑑價方法【比較法】及【成本法】整理、比較、分析、調整，並考量區域不動產市場供需情形，以推求出系爭房地之比較與成本價格，經考量各項影響價格之一般、區域、個別因素，並運用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所定之鑑方法後，分別賦予適當之權重，評定系爭房地資產正常價格，復參酌「第九號公報-瑕疵不動產污名價值減損估價指引」，分析系爭營瑕疵污名效果因果關係，以【收益法路徑】，考量因滲漏水非屬完全修繕，未來在建物經濟耐用年數期間內會反覆發生滲漏水情形，造成系爭房地維護成本提高，進而影響收益能力等因素，評估瑕疵系爭房地收益價格，據此就系爭房地資產正常價格扣減系爭房地收益價格後，評定污名效果之減損數額，以求得受有瑕疵污名效果影響下之價格，即依「比較法」與「成本法」求得系爭房地正常價格為35,593,719元，瑕疵價格為34,457,972元，交易價值減損數額為1,135,747元（原始鑑定估價報告第103頁）。至天然氣暗管管裂、樓梯蚊釘突出及土地坪數短少，則無污名效果，無交易性貶值（補充鑑定估價報告第20、21頁）。足認系爭房地滲漏水瑕疵造成系爭房地價值貶損，被告辯稱系爭房地經鑑定估價後之正常價格及瑕疵價格均較原告以買賣總價2650萬元向被告購買之原買賣總價為高，可見原告未受有損害云云，然損害賠償應以起訴時之應有狀態為準，已如前述，系爭房地起訴時之價格雖較當初交易價格為高，但此係因時間經過經濟發展等因素造成，若無上開滲漏水瑕疵，原本不致產生價格減損，故原告確實受有損害，被告抗辯均屬無據。
　㈢準此，原告主張系爭房地滲漏水瑕疵造成系房屋交易價值減損即交易性貶損數額為1,135,747元，洵堪認定。　
七、鋁門窗費用：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設有規定。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原告主張兩造就施作更換系爭房地鋁門窗成立委任關係，請求被告返還代墊鋁門窗費用，即應先就其主張兩造間就更換鋁門窗成立委任關係舉證以實其說。
　㈡徵之原告提出其與被告人員陳佩怡間之LINE對話訊息，係原告上傳匯款單後，稱「佩怡早，貨款42600（未稅）已匯款給全富，再麻煩代向公司請款，謝謝。」等語，陳佩怡則回以「好的」、「防水部分會盡快請工務這邊處理」等語（卷一第45頁），至多僅能推知原告請陳佩怡代向被告請款已給付全富之42,600元，被告是否曾有委任原告更換鋁門窗，有無附加條件，均屬不明。而被告辯稱當初係約定原告簽立絕不可告知其他第三人補助5樓加作鋁門窗工程42,600元之切結書後，方同意負擔更換鋁門窗款費用，但原告拒絕簽署切結書，故最後並未交付款項等語，有切結書及及陳佩怡已向被告申請B8鋁門窗$42600零用金支付憑單在卷可按（卷一第347、349頁），則被告同意負擔此部分款項係附有條件，條件既未成就，則契約並未生效，則原告依民法第54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代墊款42,600元，要難逕認可採。
八、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之上開損害賠償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滲漏水瑕疵及交易價值減損計2,625,616元（計算式：119,654＋1,224,259＋119,276＋26,680＋1,135,747＝2,625,616），經原告起訴而起訴狀於107年3月27日送達被告，有送達證書可憑（卷一第203頁），天然氣暗管部分修復費用47,812元及樓梯蚊釘修復費用50,436元經原告於107年8月16日始追加請求，而被告自承於107年8月17日接獲民事訴之追加狀（卷二第13頁），被告迄未給付，當應負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2,625,616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07年3月28日起、98,248元自訴之追加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07年8月18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核無不合。逾上開請求部分，於法未合。
九、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2,723,864元，及其中2,625,616元自107年3月28日起、98,248元自107年8月18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應認有據，為有理由，予以准許，逾上開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原告勝訴部分本院既已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為原告勝訴判決，其餘請求權基礎即無庸審酌。又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分別為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聲請，就原告勝訴部分核均無不合，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規定，各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十、本件判決之結果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毋庸一一贅述，附此敘明。
肆、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1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王奕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3　　日
　　　　　　　　　　　　　　　　　　書記官　丁于真　
附表一：系爭房屋滲漏水處 
		樓層

		滲漏水處編號

		位置

		會勘現況



		B1

		B1F-1

		地下室天井處鋁門門檻

		門檻有白華現象



		


		B1F-2

		地下室管道間

		管道間配置多種管線，管道間旁牆面有水痕，平頂油漆有白華現象



		


		B1F-3

		地下室西側牆面

		牆面有裂縋，下雨時偶有滲水



		1F

		1F-1

		1樓西側露台牆面

		牆面有水痕 



		2F

		2F-1

		2樓東側露台

		洩水坡度不良，外牆牆角有青苔



		


		2F-2

		2樓東側露台門框周邊

		門框周邊牆面有水痕



		3F

		3F-1

		3樓南側露台

		洩水坡度不良，外牆牆角有青苔



		


		3F-2

		3樓北側浴室

		淋浴間牆想，牆角有滲漏水



		


		3F-3

		3樓西側室窗框

		窗框角隅處有水痕



		4F

		4F-1

		4樓北側浴室

		浴缸基座側牆，牆角有滲漏水



		5F

		5F-1

		5樓南側牆面

		牆面有滲漏水及白華



		


		5F-2

		5樓起居室

		平頂及牆面間有水痕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7年度重訴字第167號

原      告  許宜華  

訴訟代理人  簡偵夷  

            許立功律師

複代理人    李智維律師

            劉慕良  

被      告  中港皇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瑞宏  

訴訟代理人  吳紹貴律師

            黃啟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723,864元，及其中新臺幣2,625,616元自民國107年3月28日起、新臺幣98,248元自民國107年8月18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88%，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907,955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723,864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7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主張其向被告買受由被告興建坐落臺中市沙鹿區竹林段梨份小段之「皇家皇品Ⅱ期」建案（下稱系爭建案）編號B8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街000000號預售屋（下稱系爭房屋）及其基地（與系爭房屋合稱系爭房地），於入住後發現系爭房屋地下1樓滲漏水，坪數短少，5樓室外陽台管道間檢修口門板瑕疵需重新施作鋁門窗，致生有修繕費、返還代墊款及因瑕疵所致交易性貶損損失，而起訴請求聲明：「被告應至少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700,07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下同，卷一第16頁），嗣於民國107年8月16日以民事訴之追加狀將上開金額為8,770,103元（卷一第436頁），又於113年10月21日以民事辯論意旨狀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3,111,054元（含B1F-3外牆修復工程119,654元、東側及南側外牆結構體防水1,224,259元、5樓南側牆面滲漏水（5F-1）119,276元、水電線管線及雨水系統26,680元、土地坪數短少瑕疵342,460元、天然氣暗管瑕疵47,812元、樓梯間蚊子釘50,436元、交易性貶損1,135,747元、墊付鋁門窗44,73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卷三第253至263頁），經核原告前開所為變更，係基於系爭房地有瑕疵之同一基礎事實而為擴張、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請求，不致妨礙本件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既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乙、實體方面：

壹、原告起訴主張：

一、被告於104年間推出系爭建案，被告實際負責人即訴外人王怡仁於105年間負責系爭建案尚未興建完成時之擬約及銷售，乃邀請原告前往系爭建案銷售接待中心參觀，以「標榜系爭建案品質、設備及造景之規格皆與『皇家皇品Ⅰ期』一致，僅地點不同」、「系爭建案即為一期同規格之縮小版」方式向原告推銷系爭房地，經原告預付10萬元，兩造並於105年5月3日簽訂土地及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下稱土地合約、房屋合約，合稱系爭買賣合約），由原告以總價2650萬元購買系爭房地，並當場給付500萬元訂金。嗣原告於106年1月間裝潢驗收入住系爭房屋後，發現系爭房地：

　㈠於106年5月14日地下1樓似有滲漏水，被告僅派工地主任以猜測方式，以高壓灌注等俗稱「打針」工法修繕，遲未查明系爭房屋滲漏水成因及方位。待系爭建案同街489-3號房屋亦有漏水，經被告工地主任處理發現房屋外牆明顯蜂窩狀孔洞、裂縫，原告遂併同委請訴外人入進營造股份有限公司進行漏水鑑定，結果顯示系爭房屋地外牆明顯裂縫、孔隙、蜂窩、冷縫等混凝土澆置之瑕疵，致內牆滲漏水瑕疵，此後更陸續發生滲漏水情形，即可歸責於被告施工不良之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

　㈡系爭房地位處邊間，王怡仁銷售時持系爭建案建築平面圖稱買受標的包括附圍於系爭房屋南側之部分空間土地，實際交屋後，並無建築平面圖所示附圖空地，系爭基地確實存有坪數短少4.2平方公尺之瑕疵。

　㈢原告實際入住系爭房屋後，裝設之瓦斯偵測器不時發出警報聲響，經訴外人欣彰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欣彰公司）人員表示系爭房屋所設瓦斯管路有洩漏，經修補無效，建議重新配管修繕。

　㈣系爭房屋木質樓梯踏板未經整平，經踩踏使用後陸續發生釘子自木質樓梯踏板突出之瑕疵，經通知被告處理後仍不斷發生。原告為妥適解決木質樓梯踏板蚊子釘及瓦斯分接管係埋至系爭房屋樓板內（即所謂「暗管」）影響原有裝潢之瑕疵，乃委由訴外人宏郁室內設計工程有限公司評估修繕費用。

　㈤被告為處理系爭房地5樓室外陽台管道間檢修口矽酸鈣板，委由原告自行重新施作鋁門窗支出44,730元必要費用，被告亦應償還。

二、系爭房屋因上開滲漏水、土地坪數不足、天然氣暗管破裂及樓梯蚊釘突出之瑕疵（合稱系爭瑕疵）修復費用及瑕疵修繕後所生交易性貶值損害，爰引用社團法人臺中市土木技師公會（下稱土木技師公會）112年4月27日（112）中土鑑發字第163-15號鑑定報告（下稱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及社團法人台中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下稱不動產估價公會）中估字第113006號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原始鑑定（下稱估價報告），請求下列費用：

　㈠擇一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359條、第360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⒈漏水處B1F-3外牆修復工程119,654元（詳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第20頁7.3項及附件6-3總計項複價欄）、⒉漏水處東側及南側外牆結構體防水1,224,259元（詳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第21至23頁7.4項及附件6-4總計項複價欄）、⒊漏水處5樓南側牆面滲漏水（5F-1）119,276元（詳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第24至25頁7.5項及附件6-5總計項複價欄）、⒋水電線管線及雨水系統26,680元（詳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第26至34頁7.6項及附件6-6總計項複價欄）。

　㈡擇一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359條、第360條、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系爭基地坪數短少4.2平方公尺瑕疵賠償342,460元（詳現況測量作業成果報告書，卷一第35至43頁，106年9月20日土地複丈成果圖，卷二第47頁）。

　㈢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359條、第360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⒈天然氣暗管瑕疵修復費用47,812元（詳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第9至14頁7.1項及附件6-1總計項複價欄）、⒉樓梯蚊釘突出修復費用50,436元（詳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第15至19頁7.2項及附件6-2總計項複價欄）、⒊交易性貶損1,135,747元（詳估價報告，卷三第195至200、211至212頁）。

　㈣依民法第54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墊付鋁門窗44,730元（詳全富建材有限公司估價單、切結書與零用金支付憑單，卷一第49、347至349頁），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三、聲明：

　㈠被告應給付原告3,111,05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被告抗辯：

一、被告於103年間興建系爭建案，未印製正式DM、接待處前已大致銷售完畢，於105年6月興建完成後，於105年7月12日辦理交屋予原告，原告乃委請他人進行室內裝潢，於106年1月入住。而原告曾於105年5月15日反應滴水，被告即派工地主任查看，以管路灌補抓漏處理，告以持續觀察修繕狀態，後原告於106年12月初反應同一位置有滲滴現象，被告於同月13日再次進行管路檢測，以加壓方式增加漏水量，並以高精度辨儀器測定漏水點位置後，打鑿地面找出滲漏管路點加以修補，並回復完畢，無交易價格貶損。且原告未舉證被告交付系爭房地時已有漏水瑕疵之權利發生要件事實，並自承於106年5月14日已發現漏水瑕疵（卷一第17頁），卻遲至107年1月31日（應為117年2月2日，卷一第15頁）始起訴請求，應已罹於除斥期間，並說明如下：

　㈠漏水處B1F-3外牆修復工程：土木技師公會109年2月12日（109）中土鑑發字第362-10號鑑定報告（下稱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及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修繕費用差距甚多，共通處均係以EPOXY環氧樹脂填補，惟鑑定技師於110年4月12日結證EPOXY僅能讓原滲水處不再滲水，無法保證牆面回復至不漏水（卷二第378頁），估價報告亦稱採灌環氧樹脂工法雖修繕後短期內止住滲漏情形，但長時間下來其滲漏水情形將重覆發生，衡以經濟效益，無必要以增加施工難度之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方式修繕，應以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方式修繕及修繕費用較為適當。

　㈡漏水處東側及南側外牆結構體防水及漏水處5樓南側牆面滲漏水（5F-1）：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誤將被證2-2外牆石材面防水施工方式說明（卷一第325頁）當作系爭買賣合約一部分，實則被證2-2外牆石材面防水施工方式說明及被證2-3中庭及陽、露台防水施工施工方式說明（卷一第325、327頁）僅係說明外牆防水施工方法及順序，上開施工圖非為系爭買賣合約之附件，亦未於締約時承諾將以「全棟外牆」貼玻璃纖維網方式施作。且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僅有2F-1、2F-2、3F-1、5F-1之4個漏水點發生水實害，卻估算東側及南側外牆全棟予以刨除、重作費用，鑑定人於113年3月18日亦結稱不只是針對漏水的地方所為估算，認為容易漏水區域一定要做，其他部分不一定（卷三第116至117頁），足見非整面牆都要塗佈彈性水泥及施作玻璃網，依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僅有2F-1、2F-2、3F-1、5F-1之4個漏水點發生滲漏水實害，計修復費用234,366元（見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入6-1至6-3）。況系爭房地東側與南側全棟外牆減價權自交屋日起亦已罹於除斥期間。

　㈢交易性貶損：依估價報告記載系爭房地正常價格35,593,719元已高於被告當時出售原告之2650萬元買賣價金，原告既以較估價報告正常價格更為低廉之價格購得，獲有9,093,719元利得，亦高於交易價值減損1,135,747元，自無何瑕疵污名之交易性貶損損害。

　㈣原告主張系爭房地「外牆明顯裂縫、孔隙、蜂窩、冷縫等混凝土澆置施工品質不良之瑕疵」、「外牆與地磚介面未施作為水及洩水系統」等，於土木技師公會二次鑑定報告亦分別載有「浴缸底部管線未安裝妥當」、「南側天溝施工品質有關」等語，則縱系爭房地存有漏水瑕疵，應係於原告買受前即已存在，出賣人之被告尚不負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　

二、原告購買系爭房地依系爭買賣合約第3條記載包含201-21、201-25地號土地計162.5平方公尺，被告點交之系爭房地土地所有權狀所列面積162.58平方公尺予原告，即已依約於105年7月12日交付足額面積予原告，並否認原告另委任非專業測量機關訴外人祐成測量工程行之現況測量作業成果報告書，且臺中市政府於106、107年間就沙鹿區辦理全區界址重測，據悉重測結果減少1.59平方公尺，惟非屬交付予原告時已存在，係嗣後發生國家機關實施「地籍重測」，為被告所不可預料，亦不可歸責被告，不符物之瑕疵成立要件，亦不構成不完全給付。另原告逕以土地總價除以201-21地號土地109平方公尺計算，應有錯誤。

三、原告主張天然氣暗管破裂而外洩，已於106年8月22日經欣彰公司修繕完成，且經欣彰公司表示無異常狀況及檢查合格，土木技師公會鑑定技師到場偵測，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亦認自107年欣彰公司修繕完成後無異常現象，況自欣彰公司106年8月22日修繕，迄原告追加請求修繕天然氣暗管亦已逾民法第365條第2項規定之6個月除斥期間，自不得請求減少價金。

四、樓梯蚊釘突出係原告於交屋後，將原1樓挑高部分以鋼筋、水泥填作成隔樓地板，因施工搬運鋼筋、建材等重物不當負重使用樓梯，致樓梯地板損壞，系爭建案其他住戶樓梯並無此問題，況被告未將原告樓梯蚊釘突出瑕疵通知，依民法第356條規定已視為承認受領。

五、訴外人即原告配偶簡金樹曾向被告反應欲於露台處追加安裝鋁門窗，希望被告負擔，王怡仁要求原告簽署切結書，保證不將贈送更換鋁門窗透露他人後，始同意由被告負擔更換鋁門窗費用。惟原告安裝鋁門窗後，被告副總王森永、業務陳佩怡於106年10月30日攜切結書及款項至原告工作地，遭原告拒絕簽立，既原告不願簽署切結書，被告自無義務為原告負擔其更換鋁門窗之費用。

六、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參、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主張其以買賣總價2650萬元向被告購買被告尚未興建並先行銷售之預售屋即系爭房地，兩造於105年5月3日簽訂系爭買賣合約，原告於105年7月12日簽收交屋簽辦單，於106年1月入住，於107年2月2日起訴請求等情，有土地及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財物結算驗收證明書、起訴狀收件章在卷可稽（卷一第15、51至110、423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以認定。

二、系爭瑕疵中關於建物瑕疵部分，兩造合意送請社團法人臺中市土木技師公會（下稱土木技師公會）為鑑定，先後於109年2月12日及112年4月27日提出二次鑑定報告（以下逕以日期稱之）並就此為攻擊防禦，經本院審認後，堪以為本件判斷基礎，分別說明如下：

　㈠滲漏水部分：

　⒈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認系爭房屋有附表一所示滲漏水現象，均與施工品質有關（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第12至28、32至33頁）。並認定（因原告最後請求係以112年4月27日第二次鑑定報告為基礎，以下僅記載相關部分）：

　⑴滲漏水處B1F-3地下室西側牆面：

　　經調查確認地下室西側牆面裂縫及滲漏水位置較室外水溝高，故該處滲漏水與室外水溝無關。研判應與外牆無法達到應有之防水功效而滲漏雨水有關。滲漏水處1F-1一樓西側露台牆面一樓西側露台牆面滲漏水位置為上方採光罩與牆面交界處5但該滲漏水位置位於採光罩較高處，在一般雨天狀況下該處應無積水而造成滲漏水之可能。研判因西南側屋頂排水管故障，雨天時屋頂雨水由2樓冷氣排水管溢流出，並漫流至一樓西側露台採光罩。因水量過大，積水於採光罩與牆面交界處，致使採光罩與混凝土交界面處滲漏水。

　⑵滲漏水處2F-1二樓東側露台：

　　本案外牆石材採用吊掛工法（乾式工法），石材與外牆結構體間空縫應保持通風狀態及雨屏等壓之效果，而入侵雨水將自然排出，入侵雨水向下至底層集水排出壁外。鑑定技師會勘時發現石材及外牆結構體間空縫無法順利排水，且石材牆角滋生青苔，研判空縫內應有積水問題。本案外牆石材內之外牆結構體防水採用彈性水泥及舖貼纖維網，依據本案同社區其他住戶所提供外牆結構體防水施作照片，顯示纖維網多處空鼓、氣泡且纖維網外露，不符合生產防水材專業廠商所提注意事項：「貼合玻纖網不允許有皺紋、氣泡、空鼓或張口現象」，恐無法確實達到防水效果。且露台地面洩水坡度不良造成積水不退，二樓東側露台之牆面及地坪確實存在施工品質不良問題。

　⑶滲漏水處5F-1五樓南側牆面：

　　屋頂南側天溝進行測試後與滲漏水處5F-1有因果關係，研判滲漏水處5F-1五樓南側牆面滲漏水與屋頂南側天溝施工品質有關。　

　⒉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亦認（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第20至34頁）：

　⑴東側及南側各樓層外牆石材內防水層現況，各抽查點皆顯示各處纖維網存在空鼓及未貼合之瑕疵，不符合防水工程防水材塗佈玻璃纖維網之規範，顯示東側及南側外牆石材內防水層施工品質不佳。

　⑵鑑定技師針對系爭房屋5樓南側牆面（即外牆）進行GPR Live 混凝土探測雷達，確認滲漏水處5F-1牆面附近無排水管給水管相關管線，但掃描結果之混凝土呈像顯示牆面孔隙偏多，研判該處外牆混凝土有品質不佳問題。再以混凝土水分儀及熱影像儀觀測滲漏水處5F-1牆面變化，結果依然顯示滲漏水處5F-1之5樓南側牆面漏水與屋頂南側天溝施工品質有關。5F-1滲漏水處之滲漏水原因為南側天溝施工品質不良及該處外牆混凝土品質不佳，導致南側天溝滲漏水向下流至滲漏水處5F-1牆面。

　⑶前屋頂因貫通屋頂之電線管路未做彎頭處理，且其中一處貫通屋頂之電線管路（下稱A電管，A電管連通至5樓電梯旁管道間之配電箱內，該管道間貫穿各樓層直通地下室，並配置有各樓層配電箱），其接頭僅突出地板約2公分，且接合處亦破損及鬆脫。當前屋頂積水達2公分時，前屋頂積水將沿貫通屋頂之電線管路溢流至5樓電梯旁管道間之配電箱內，因電梯旁管道間內安裝有各樓層配電箱，滲漏水將可沿各樓層配電箱流至連通之各電線管路內。

　⑷後屋頂西南側屋頂排水孔所銜接之排水管嚴重阻塞，該水管配置於柱體內，且無其他排水系統配入該排水管中，阻塞原因應與施工品質有關。

　⑸4樓電梯出口燈具內部有水漬且金屬構件生鏽，顯示燈具平頂曾發生滲漏水現象，惟4樓電梯出口燈具電路系統未銜接至電梯旁管道間，位置位於滲漏水處5F-1範圍下方，研判4樓電梯出口燈具滲漏水問題應與滲漏水處5F-1滲漏積水有關。

　⒊參與鑑定人朱弘家技師在本院亦就上開鑑定報告所為施工瑕疵之認定及改善施工瑕疵費用證述略以：

　⑴系爭房屋東側及南側外牆結構體依照設計圖說外牆石材是屬於乾掛施工法，以工程實務來說，石材採用乾掛施工法，戶外的雨水雖然因為石材阻隔會直接潑在建築物外側牆面的水量會變少，但工程實務上還是會在容易滲漏水的區域即樓層接縫、窗戶、門框還有一些開孔部位，以彈性水泥塗佈，再輔以玻璃纖網來防止彈性水泥日久破裂。但有一些建案建商考量要徹底防水，所以也有部分建案採用全部外牆塗佈防水材料，其看法是認為上開容易滲水的區域一定要做，其他的部分不一定。而玻璃纖維網在防水工法裡主要是減少防水膜的開裂，因為一般防水膜例如彈性水泥比較沒有辦法抵抗像混凝土熱漲冷縮或地震來時造成的混凝土破裂，進而拉開防水膜，而玻璃纖維網可以強化防水膜的抗裂功能，所以一般防水工程在構造物的轉角、開口部位都會要求加鋪玻璃纖維網，所以這些部位未施作玻璃纖維網，或是施作不良，應該要認為有瑕疵。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第12頁，系爭房屋滲漏水處列表說明，2F-1、2F-2、3F-1與玻璃纖維網施工瑕疵比較有關，另5F-1除了與玻璃纖維網有關外尚與屋頂天溝有關等語（卷三第115至117頁）。

　⑵漏水區域有1個是2樓之1東側露台裡面的缺陷，造成漏水原因包含地磚洩水不良造成積水，及外牆石材內部施作錯誤，與石材牆面彈性水泥施工方法錯誤，缺失照片如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附件4-13照片編號18~23，修復方式係拆除外牆最下層石材及拆除地坪磁磚粉刷層後，再依正確工法予以重製，且磁磚是整個地磚打掉重做，調整洩水坡度，面積確實如估算所示，附件6相關數量含附件6-1⑸⒊⒍、⑺⒊⒍係依拆除面積及重建面積予以計算，3樓之1漏水處南側露台亦是如此，且該2處經以如上修繕後就不會漏水。漏水處3樓之2浴室淋浴間照片如附件4-2編號31、32、34、35，現場位置如編號31，編號33是加壓測試，之後出現編號34、35，漏水原因與熱水管線滲漏有關，故建議更換熱水管線，熱水管線位在結構體內，經打除混凝土後，更換管線將破壞整體防水塗料，為確實修繕至不漏水，防水層應重製，如僅打除一小部分，很難確保新防水層與原防水層可以密接，新修地方固不會漏水，但新舊交接處仍容易漏水，為確實修繕，建議附近全部打除。

　⑶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附件4-9照片10為鑑定技師至現場勘查發現B1F-3漏水處較屋外排水溝高，即B1F牆面原應達到防水功效與外牆相同，但現況該處若從外部進行防水工程，因空間過狹小無法施作，修復費用採從內部以裂縫環氧樹脂予以填補，以防止雨水滲入，係依現場狀況權宜之工法，如不考慮現場狹小因素，應該要從外側打除重做防水。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第29頁之修復方式針對漏水處在內牆顯在裂縫進行EPOXY填補，僅能讓原來滲水裂縫不再滲水，無法保證該處牆面回復至不再滲漏水，日後牆面可能會發生雨水或其他外來水另循混凝土牆其他縫隙滲出而再次滲漏水。B1F-3地四西側牆面裂縫方式為斜向裂縫，是很標準的因地震力產生的裂縫，雖不至於影響房屋結構，但該裂縫若遇到外側防水施作不良時，很容易就會變成雨水或外水入侵的管道，若要做到未來不至於再滲水，根本之道，還是要外牆那邊將防水措施完善，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建議的環氧樹酯填補是在於施作空間狹小人力無法到達的權宜之計等語（卷二第376至382頁）。

　⑷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附件6-4是包含東側及南側石材範圍的全部外牆，其餘貼磁磚的部分抿石子的部分都不包含在內，確實不僅針對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第12頁漏水處，尚及於南側及東側牆面有石材的地方都估算，係因補充鑑定報告目的事項詢問無法確實達到防水效果的瑕疵，鑑定結果認為玻璃纖維網部分未貼覆（附）好，補充鑑定係針對東側及南側牆面全部加以鑑定，不是要估算修復至不漏水的費用，而係改善施工瑕疵的費用，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所選擇的抽驗點以遍佈東側及南側各樓層為原則，但針對2F-1、2F-2、3F-1所在露台皆有加測，是有發現已經滲漏的位置以外，其他的觀測點也都有玻璃纖維網未貼覆（附）的瑕疵。本件外牆防水工程主要依靠彈性水泥的塗佈來防止水份進入室內，玻璃纖維網功能主要是防止彈性水泥裂開失去他的防水能力，所以看到玻璃纖維網未貼覆（附），並沒有辦法直接判斷該處是否真的會漏水，只能判斷說後續如果有發生結構體熱漲冷縮，或是地震來臨時，彈性水泥比較容易開裂等語詳實（卷三第117至118頁）。

　⒋查上開滲漏水情形，業經土木技師公會派遣技師至現場勘查，輔以內視鏡、探測雷達等儀器觀測，綜合判斷得出結果，鑑定技師亦2度到庭陳述其判斷之依據，並無不合理之處，故土木技師公會鑑定報告應可採信，上開滲漏水情形確實存在，且係因被告施工所致，應可認定。

　⒌被告雖抗辯：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誤將被證2-2外牆石材面防水施工方式說明（卷一第325頁）當作系爭買賣合約一部分，實則被證2-2外牆石材面防水施工方式說明及被證2-3中庭及陽、露台防水施工施工方式說明（卷一第325、327頁）僅係說明外牆防水施工方法及順序，上開施工圖非為系爭買賣合約之附件，亦未於締約時承諾將以「全棟外牆」貼玻璃纖維網方式施作，鑑定報告就此認為有瑕疵，應屬誤會云云。然遮風避雨乃房屋最主要之功能，建商無論採用何種手段，均應使房屋具備足夠之防水性能，否則即應認為具有瑕疵。而朱弘家技師證稱：以工程實務來說，石材採用乾掛施工法，戶外的雨水雖然因為石材阻隔會直接潑在建築物外側牆面的水量會變少，但工程實務上還是會在容易滲漏水的區域即樓層接縫、窗戶、門框還有一些開孔部位，以彈性水泥塗佈，再輔以玻璃纖網來防止彈性水泥日久破裂。但有一些建案建商考量要徹底防水，所以也有部分建案採用全部外牆塗佈防水材料，其看法是認為上開容易滲水的區域一定要做，其他的部分不一定。本件外牆防水工程主要依靠彈性水泥的塗佈來防止水份進入室內，玻璃纖維網功能主要是防止彈性水泥裂開失去他的防水能力，所以看到玻璃纖維網未貼覆（附），並沒有辦法直接判斷該處是否真的會漏水，只能判斷說後續如果有發生結構體熱漲冷縮，或是地震來臨時，彈性水泥比較容易開裂等語，可知具有防水功能之材料為彈性水泥，但玻璃纖維網可以避免彈性水泥裂開，具有玻璃纖維網者應能維持較久之防水效果。系爭建物有全棟彈性水泥及玻璃纖維網，仍於交屋後不到半年就發生漏水問題，如果沒有施作情況顯然只會更糟，可見以系爭建物之狀況是必須有彈性水泥及玻璃纖維網。再查系爭契約中雖未記載必須以「全棟外牆」貼玻璃纖維網方式施作，但實際上被告是有施作並以此狀況交付原告，商人將本求利，必然會將之計入成本以決定售價，故原告支付之價金應包含被告施作全棟外牆彈性水泥及玻璃纖維網之費用，則全棟外牆施作彈性水泥及玻璃纖維網為系爭建物應有之狀態，而屬契約預定之效用，而今施工不良以致漏水，當不符合債之本旨而有瑕疵，被告抗辯非屬瑕疵或無庸將鑑定範圍之部分全部修復云云，均不足採。

　㈡天然氣暗管部分：

　⒈系爭房屋經土木技師公會鑑定技師現場以可燃氣體檢測器偵測後，未偵測出可燃氣異常現象（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第9頁），固足認系爭房屋現無原告主張瓦斯外洩之情。

　⒉然鑑定技師又進行天然氣暗管位置調查，經現場測量建築平面尺寸及配合GPR Live混凝土探測雷達掃描樓板中配管狀況，確認系爭房屋1樓天然氣暗管位置及配管方式符合欣彰公司用戶管竣工圖，係由大門口進入，沿北側牆面經管道間、廚房到後院瓦斯熱水器，1樓天然氣暗管配有電焊彎頭6處、電銲三通2處、PC彎頭5處、PC接頭4處。經比對原告主張系爭房屋施作德國內漏修補工法所灌注之修補料，由系爭房屋北側489-11號鄰房1樓梯間附近牆面滲出位置，位於系爭房屋1樓之廚房流理台附近，可知1樓廚房流理台下方配置天然氣暗管，且有三通、彎頭等天然氣管接合處。系爭房屋天然氣管為鋼管材質外被覆PE（簡稱PCP管），金屬材質天然氣管管壁不易發生裂縫，且於102年完工後至106年始發生瓦斯外洩，研判發生滲漏問題原因應將管線接合處瑕疵有關。綜合比對後，研判系爭房屋1樓所發生瓦斯外洩原因，應與廚房流理台下方配置天然氣暗管之三通、彎頭等天然氣管接合處瑕疵有關。而天然氣管線施工相關規定如中華民國公用瓦斯事業協會「公用天然氣事業輸配氣設備施工規範」中說明：天然氣管線施工之接合作業，需依最高使用壓力及管線材料種類，選擇適當之接合方法。各項管線之接合方法則有螺紋接合、銲接接合、機械接合、凸緣接合及PE管之接合等方法，其中規定螺紋接合時螺紋須緊密接合，而鋼管銲接採用電弧銲接。至被證11所稱「德國內漏修補工法」，在國內相關施工規範及學術論文未登載有關灌注修補料進入天然氣管內可進行完善修復之資料，無證據顯示「內漏修補工法」可以完善修復系爭房屋天然氣暗管接合處瑕疵，故「內漏修補工法」非系爭房屋1樓瓦斯外洩之完整修復方法，系爭房屋天然氣暗管接合處瑕疵之完整修復方法應依規範重置1樓廚房流理台下方天然氣暗管之三通及彎頭等接合處（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第9至14頁）。

　⒊是系爭房屋現雖無瓦斯外洩，但依土木技師公會鑑定結果，先前瓦斯漏氣時所使用之「德國內漏修補工法」，在國內相關施工規範及學術論文未登載有關灌注修補料進入天然氣管內可進行完善修復之資料，無證據顯示「內漏修補工法」可以完善修復系爭房屋天然氣暗管接合處瑕疵，故「內漏修補工法」非系爭房屋1樓瓦斯外洩之完整修復方法，系爭房屋天然氣暗管接合處瑕疵之完整修復方法應依規範重置1樓廚房流理台下方天然氣暗管之三通及彎頭等接合處，已如前述。是系爭房屋現在雖暫時沒有漏氣，但仍存有天然氣暗管接合處瑕疵，應可認定。　　　

　㈢樓梯蚊釘部分：

　⒈此部分經土木技師公會鑑定結果，認為：原告主張「樓梯踏板釘子」位在樓梯木地板側邊之「收邊條」的釘子，該收邊條使用木製一字形線板，固定收邊條的釘子為身較細、長度較短的「無頭蚊釘」。現場調查系爭房屋之樓梯木地板收邊條「蚊釘」狀況，發現各樓層樓梯收邊條皆有「蚊釘」突出的瑕疵（詳細調查結果詳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附件五），「蚊釘」固著力較弱，一般用來當木作膠合的假固定或不受力的線板固定。因「蚊釘」未能有效固定收邊條，鑑定技師僅以鐵尺就可將收邊條自樓梯木地板拔出移除收邊條後顯示樓梯木地板下方鋪設有夾板，而線板收邊條是以「蚊釘」固定於樓梯木地板及夾板上，當收邊條與木地板連動時，將造成「蚊釘」逐漸鬆脫而突出。系爭房屋樓梯木地板鋪設方式採用下方有夾板之平鋪法，木地板表面順平，實際量測樓梯地面水泥層與夾板間之空隙大約為0.0~1.5mm，鋪設施工品質尚屬合理。經現場調查結果，有關樓梯踏板釘子突出之瑕疵原因應將樓梯木地板側面收邊條僅以蚊釘之錯誤固定方式有關。完整之修復方法應拆除重置樓梯木地板側面收邊條，重置收邊條時之固定方式應先將收邊條與木地板及夾板進行膠合後，再用釘槍以較大之雙針或單釘之釘針進行固定，最後美化線板上釘孔（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第15至19頁）。

　⒉由上所述，可知此部分被告施工時即已使用不正確方式固定，自屬瑕疵，被告辯稱因被告不當負重使用樓梯所致云云，即非可採。

三、按買受人應按物之性質，依通常程序從速檢查其所受領之物。如發見有應由出賣人負擔保責任之瑕疵時，應即通知出賣人。買受人怠於為前項之通知者，除依通常之檢查不能發見之瑕疵外，視為承認其所受領之物。不能即知之瑕疵，至日後發見者，應即通知出賣人，怠於為通知者，視為承認其所受領之物；買受人因物有瑕疵，而得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價金者，其解除權或請求權，於買受人依第356條規定為通知後6個月間不行使或自物之交付時起經過5年而消滅。民法第356條、第36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不完全給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民法第227條定有明文。而所謂不完全給付係指債務人向債權人或其他有受領權人提出之給付，不符合債務本旨而言，其型態有瑕疵給付及加害給付兩種（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159號裁判要旨參照）。又出賣人就其交付之買賣標的物有應負擔保責任之瑕疵，而其瑕疵係於契約成立後始發生，且因可歸責於出賣人之事由所致者，則出賣人除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外，同時構成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最高法院77年度第7次民事庭會議決議㈠可參）。另物之瑕疵擔保責任與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其法律性質、構成要件及規範功能各不相同。買受人如主張出賣人應負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而請求其賠償損害時，無民法第356條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882號、108年度台上字第117號裁判要旨參照）。本件兩造係就原告購買被告興建系爭建案之預售屋而簽訂系爭買賣合約，原告於105年7月12日簽收交屋簽辦單，於106年1月入住，已如前述，可見兩造締結系爭買賣合約時，系爭房屋尚未建造完成，則被告嗣後建造完畢並交付之系爭房地有前述滲漏水、天然氣暗管破裂、樓梯蚊釘突出等節之系爭瑕疵，當屬系爭買賣合約成立後之瑕疵，原告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前段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且依前揭最高法院見解，以不完全給付為請求權基礎時，不適用民法第356條等瑕疵擔保之規定，被告抗辯原告業已視為承認受領之物或請求罹於時效云云，均不足採。　

四、由上所述，上開瑕疵確屬可歸責於被告之不完全給付所致，原告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前段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依此並參考相關施工規範施工及計價範圍後，認定請求金額如下：　

　⑴關於滲漏水處B1F-3部分，土木技師公會2次鑑定報告建議之修復方法不同，依鑑定人朱弘家技師證稱：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第29頁之修復方式針對漏水處在內牆顯在裂縫進行EPOXY填補，僅能讓原來滲水裂縫不再滲水，無法保證該處牆面回復至不再滲漏水，日後牆面可能會發生雨水或其他外來水另循混凝土牆其他縫隙滲出而再次滲漏水。若要做到未來不至於再滲水，根本之道，還是要外牆那邊將防水措施完善，109年2月12日鑑定報告建議的環氧樹酯填補是在於施作空間狹小人力無法到達的權宜之計等語，故為回復該牆面應有防水功能，應採用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之工法，即剔除外牆抿石子、施作外牆防水後重置抿石子，修復費用為119,654元，工作項目及數量暨經費詳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附件六之附件6-3（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第39頁及附件6-3），較為妥適。被告雖抗辯此處空間狹小，實際上無法從外牆施工云云。然此部分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業已記載「人員尚可側身進入但施工困難度較高」（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第20頁），經本院函詢鑑定人，鑑定人亦經明確表示一般正常體型成年人可以側身進入施工等語（卷三第67頁），故此部分實際上是可以施工，被告此部分抗辯不足採取。

　⑵東側及南側外牆各樓層外牆石材內防水層現況，不符合防水工程防水材塗佈玻璃纖維網之規範，恐無法確實達到外牆結構體之防水效果，若須達到被證2-2外牆石材防水施工圖之規定，所需修復方法須將外牆石材予以拆卸，剔除外牆防水塗佈及纖維網，並依照規範重置防水塗佈及纖維網後再將外牆石材安裝復原，修復費用為1,224,259元，工作項目及數量暨經費詳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附件六之附件6-4（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第40頁及附件6-4）。被告抗辯無須整面外牆修復，不足採取，已如前述。

　⑶綜合檢測5樓南側牆面5F-1滲漏水處之修復方法為室外部分應重置屋頂南側天溝防水層，移除漏水處5F-1外牆磁磚並鑿除品質不佳之混凝土後，以無收縮水泥修補，塗布防水層後重置外牆磁磚會恢復原狀；室內部分須重置油漆牆面。修復費用為119,276元，工作項目及數量暨經費詳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附件六之附件6-5（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第41至42頁及附件6-5）。

　⑷系爭房屋前屋頂之完整修復方法為針對貫通屋頂之電線管路做彎頭處理，修復費用為10,005元，後屋頂西南側屋頂排水管阻塞之完整修復方法應採用屋外金屬材質明管配置方式重置，修復費用為26,680元，工作項目及數量暨經費詳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附件六之附件6-6（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第42至43頁及附件6-6）。原告僅請求26,680元，亦屬有據。

　⑸天然氣暗管部分，應依規範重置1樓廚房流理台下方天然氣暗管之三通及彎頭等接合處，修復費用為47,812元，工作項目及數量暨經費詳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附件六之附件6-1（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第38頁及附件6-1）。

　⑹樓梯蚊釘部分，應拆除重置樓梯木地板側面收邊條，重置收邊條時之固定方式應先將收邊條與木地板及夾板進行膠合後，再用釘槍以較大之雙針或單釘之釘針進行固定，最後美化線板上釘孔，修復費用為50,436元，工作項目及數量暨經費詳112年4月27日鑑定報告附件六之附件6-2。

　⒎從而，原告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修復費用之損害賠償1,588,117元（計算式：119,654＋1,224,259＋119,276＋26,680＋47,812＋50,436＝1,588,117），核屬有據。超過部分則無理由。　　

五、土地坪數部分：本件土地合約第3、4、15條已明定土地標示及土地出售面積認定標準暨賣方之瑕疵擔保責任，可知系爭買賣合約約定交付出售土地面積合計162.5平方公尺（卷一第53、58頁）。惟被告交付並辦理系爭買賣合約所移轉予原告之臺中市○○區○○段○○○段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面積計162.6057平方公尺（計算式：201-21地號109＋201-25地號643×1/12＋201-8地號224×1/10000≒162.6057，小數點後四位四捨五入），有土地所有權狀在卷可按（卷一第339至343頁），系爭土地業已移轉登記與原告，依地政機關記錄顯無坪數短少問題。而原告雖提出祐成測量工程行之現況測量作業成果報告書主張面積短少4.2平方公尺，但為被告所否認，且臺中市政府於106、107年間就沙鹿區辦理全區界址重測，原臺中市○○區○○段○○○段000000地號土地重測後為福田段496地號土地，重測結果面積減少1.59平方公尺，有臺中市清水地政事務所107年10月19日清第二字第1070010915號函附卷可按（卷二第111頁），是地政機關測量結果亦與祐成測量工程行結果不同，則祐成測量工程行測量結果不足採信。至地籍重測所生之面積變化，非屬交付予原告時已存在，係嗣後發生國家機關實施「地籍重測」之結果，其原因可能係因地形改變、儀器精度提高或圖紙破舊、伸縮等因素，為被告所不可預料，亦不可歸責被告，不符物之瑕疵成立要件，亦不構成不完全給付，其情形與天災導致價值下降相類，依民法第373條，此一危險於交付後應由原告負擔，被告受領價金亦無不當得利，則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土地坪數短少之瑕疵損害或不完全給付暨不當得利等，均屬無由。

六、污名減損（交易性貶損）部分：

　㈠按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所生之損害，其應回復者，係損害事故發生前之應有狀態，自應將事故發生後之變動狀況悉數考量在內。故於物被毀損時，被害人除得請求修補或賠償修復費用，以填補技術性貶值之損失而回復物之物理性原狀外，就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交易價值，亦得請求賠償，以填補交易性貶值之損失而回復物之價值性原狀（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38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債務人因債務不履行，依民法第227條、第226條第1項規定，對於債權人負損害賠償責任，係採取完全賠償之原則，且屬「履行利益」之損害賠償責任，該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債權人因而所生之損害，其應回復者，並非「原有狀態」，而係「應有狀態」，應將損害事故發生後之變動狀況考慮在內。故給付標的物之價格當以債務人應為給付之時為準，債權人請求賠償時，債務人即有給付之義務，算定標的物價格時，應以起訴時之市價為準；債權人於起訴前已曾為請求者，以請求時之市價為準，此觀同法第213條第1項及第216條規定自明（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97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主張因系爭房地瑕疵於修復後仍有污名減損之交易價值減損，被告則辯稱依估價報告記載系爭房地正常價格35,593,719元高於原告給付之買賣價金等語。而經送請不動產估價公會為估價報告，兩造並就此為攻擊防禦，經本院審認後，堪以為本件判斷基礎。而估價師經實地蒐集、訪查勘估系爭房地區域社區型透天住宅與第四種住宅土地之買賣實例，運用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所定之鑑價方法【比較法】及【成本法】整理、比較、分析、調整，並考量區域不動產市場供需情形，以推求出系爭房地之比較與成本價格，經考量各項影響價格之一般、區域、個別因素，並運用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所定之鑑方法後，分別賦予適當之權重，評定系爭房地資產正常價格，復參酌「第九號公報-瑕疵不動產污名價值減損估價指引」，分析系爭營瑕疵污名效果因果關係，以【收益法路徑】，考量因滲漏水非屬完全修繕，未來在建物經濟耐用年數期間內會反覆發生滲漏水情形，造成系爭房地維護成本提高，進而影響收益能力等因素，評估瑕疵系爭房地收益價格，據此就系爭房地資產正常價格扣減系爭房地收益價格後，評定污名效果之減損數額，以求得受有瑕疵污名效果影響下之價格，即依「比較法」與「成本法」求得系爭房地正常價格為35,593,719元，瑕疵價格為34,457,972元，交易價值減損數額為1,135,747元（原始鑑定估價報告第103頁）。至天然氣暗管管裂、樓梯蚊釘突出及土地坪數短少，則無污名效果，無交易性貶值（補充鑑定估價報告第20、21頁）。足認系爭房地滲漏水瑕疵造成系爭房地價值貶損，被告辯稱系爭房地經鑑定估價後之正常價格及瑕疵價格均較原告以買賣總價2650萬元向被告購買之原買賣總價為高，可見原告未受有損害云云，然損害賠償應以起訴時之應有狀態為準，已如前述，系爭房地起訴時之價格雖較當初交易價格為高，但此係因時間經過經濟發展等因素造成，若無上開滲漏水瑕疵，原本不致產生價格減損，故原告確實受有損害，被告抗辯均屬無據。

　㈢準此，原告主張系爭房地滲漏水瑕疵造成系房屋交易價值減損即交易性貶損數額為1,135,747元，洵堪認定。　

七、鋁門窗費用：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設有規定。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原告主張兩造就施作更換系爭房地鋁門窗成立委任關係，請求被告返還代墊鋁門窗費用，即應先就其主張兩造間就更換鋁門窗成立委任關係舉證以實其說。

　㈡徵之原告提出其與被告人員陳佩怡間之LINE對話訊息，係原告上傳匯款單後，稱「佩怡早，貨款42600（未稅）已匯款給全富，再麻煩代向公司請款，謝謝。」等語，陳佩怡則回以「好的」、「防水部分會盡快請工務這邊處理」等語（卷一第45頁），至多僅能推知原告請陳佩怡代向被告請款已給付全富之42,600元，被告是否曾有委任原告更換鋁門窗，有無附加條件，均屬不明。而被告辯稱當初係約定原告簽立絕不可告知其他第三人補助5樓加作鋁門窗工程42,600元之切結書後，方同意負擔更換鋁門窗款費用，但原告拒絕簽署切結書，故最後並未交付款項等語，有切結書及及陳佩怡已向被告申請B8鋁門窗$42600零用金支付憑單在卷可按（卷一第347、349頁），則被告同意負擔此部分款項係附有條件，條件既未成就，則契約並未生效，則原告依民法第54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代墊款42,600元，要難逕認可採。

八、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之上開損害賠償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滲漏水瑕疵及交易價值減損計2,625,616元（計算式：119,654＋1,224,259＋119,276＋26,680＋1,135,747＝2,625,616），經原告起訴而起訴狀於107年3月27日送達被告，有送達證書可憑（卷一第203頁），天然氣暗管部分修復費用47,812元及樓梯蚊釘修復費用50,436元經原告於107年8月16日始追加請求，而被告自承於107年8月17日接獲民事訴之追加狀（卷二第13頁），被告迄未給付，當應負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2,625,616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07年3月28日起、98,248元自訴之追加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07年8月18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核無不合。逾上開請求部分，於法未合。

九、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2,723,864元，及其中2,625,616元自107年3月28日起、98,248元自107年8月18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應認有據，為有理由，予以准許，逾上開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原告勝訴部分本院既已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為原告勝訴判決，其餘請求權基礎即無庸審酌。又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分別為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聲請，就原告勝訴部分核均無不合，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規定，各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十、本件判決之結果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毋庸一一贅述，附此敘明。

肆、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1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王奕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3　　日

　　　　　　　　　　　　　　　　　　書記官　丁于真　

附表一：系爭房屋滲漏水處 

樓層 滲漏水處編號 位置 會勘現況 B1 B1F-1 地下室天井處鋁門門檻 門檻有白華現象  B1F-2 地下室管道間 管道間配置多種管線，管道間旁牆面有水痕，平頂油漆有白華現象  B1F-3 地下室西側牆面 牆面有裂縋，下雨時偶有滲水 1F 1F-1 1樓西側露台牆面 牆面有水痕  2F 2F-1 2樓東側露台 洩水坡度不良，外牆牆角有青苔  2F-2 2樓東側露台門框周邊 門框周邊牆面有水痕 3F 3F-1 3樓南側露台 洩水坡度不良，外牆牆角有青苔  3F-2 3樓北側浴室 淋浴間牆想，牆角有滲漏水  3F-3 3樓西側室窗框 窗框角隅處有水痕 4F 4F-1 4樓北側浴室 浴缸基座側牆，牆角有滲漏水 5F 5F-1 5樓南側牆面 牆面有滲漏水及白華  5F-2 5樓起居室 平頂及牆面間有水痕 







